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建上字第12號

上  訴  人  嘉成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賢義  

訴訟代理人  孫銘豫律師

複 代理 人  殷  樂律師  

訴訟代理人  駱水順  

上  訴  人  擎邦國際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洪健峰  

訴訟代理人  蔡炳楠律師

            黃敏綺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代墊工程款等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1

2年10月16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0年度建字第22號第一審判決各

自提起上訴，上訴人嘉成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並為訴之追加，

本院於114年6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命擎邦國際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給付超逾新臺

幣217萬9,264元，及自民國110年8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

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二、上開廢棄部分，嘉成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於第一審之訴及

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擎邦國際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之其餘上訴，及嘉成營造工

程股份有限公司之上訴、追加之訴均駁回。

四、第一、二審（含追加之訴）訴訟費用，關於擎邦國際科技工

程股份有限公司上訴部分，由擎邦國際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負擔10分之7，餘由嘉成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負擔；關

於嘉成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上訴部分，均由嘉成營造工程

股份有限公司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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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第二審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請求

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

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即被上訴人嘉成

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嘉成公司）就如附表甲編號1

4、15項目之費用於本院追加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

段及第2項規定為請求（詳如附表一所示），經核其追加之

訴與原訴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嘉成公司主張：伊與被上訴人即上訴人擎邦國際科技工程股

份有限公司（下稱擎邦公司）為共同投標承攬業主即訴外人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飛航服務總臺（下稱飛航總臺或業主）之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飛航服務總臺臺灣桃園國際機場塔臺暨

整體園區新建工程（案號：A0000000SEC196號）」（下稱系

爭工程），於民國105年3月11日簽立共同投標協議（下稱系

爭協議），約定由伊負責土建工程，占總價62％；擎邦公司

負責機電工程，占總價38％，得標後由伊為代表廠商與飛航

總臺於同年10月11日簽立總價新臺幣（下同）6億8,040萬元

之系爭工程採購契約（下稱系爭工程契約），伊主辦土建工

程部分為4億2,184萬8,000元，擎邦公司主辦機電工程部分

為2億5,855萬2,000元。嗣因系爭工程辦理第一至四次變更

追加，兩造為釐清各自承攬之變更追加工程項目，於105年1

2月8日簽立工程採購補充契約（下稱系爭補充契約），復依

序於106年8月28日、107年9月28日、108年8月9日、同年10

月20日簽立4次變更案補充協議（下依序分稱第一至第四次

補充協議，合稱系爭補充協議）。擎邦公司依系爭補充契約

第1條、系爭補充協議第1條約定，應負責機電工程部分，惟

伊於施作期間為擎邦公司代墊如附表甲所示應由擎邦公司負

責項目之費用共計287萬0,095元（此部分僅請求286萬0,445

元）；兩造共同使用之施工架（含臨時水費）費用，擎邦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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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應分擔其中112萬5,758元；如附表乙所示遭飛航總臺暫扣

之逾期違約金所衍生之費用暨利息（下稱逾期違約金衍生費

用），擎邦公司應分擔其中413萬2,852元；另擎邦公司溢領

如附表丙所示之結算金額及保留款共158萬0,825元，應予返

還；擎邦公司依系爭補充契約第7條第2項約定，應分擔生活

廢棄物清理費295萬0,008元。爰依如附表一所示之請求權基

礎，求為命擎邦公司給付嘉成公司1,264萬9,888元及加付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併陳明願供擔

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另對擎邦公司提起反訴請求伊給付因一

例一休法案變更之追加費用及修繕費用則以：兩造間無委任

關係，擎邦公司不得依委任契約對伊請求，且擎邦公司支出

之修復費用與伊無關，伊無償還責任等語，資為抗辯。

二、擎邦公司則以：附表甲所示項目，屬嘉成公司應施作之土建

工程項目或由業主新增變更，嘉成公司非代伊施作，伊自無

因此受有利益。又嘉成公司已自業主領取關於施工架（含水

費）之工程款，不得請求伊分擔。另嘉成公司請求伊給付遭

業主暫扣逾期違約金衍生費用，與系爭補充契約第2條約定

不符，況業主已於108年4、5月間全數返還，嘉成公司無受

有損害。再者，伊無溢領工程款或保留款之情事，且伊已自

行支付廢棄物清理費用，嘉成公司不得再請求伊重複分擔生

活廢棄物費用等語，資為抗辯。另擎邦公司反訴主張：㈠系

爭工程因應105年12月勞動基準法部分條文修正法案之處理

原則第5條第1項規定，於106年9月29日業主審查同意系爭工

程延長履約期限43個日曆天，而增加履約費用92萬6,138

元；依系爭協議第3條約定，嘉成公司為系爭工程之代表廠

商，受伊委任按系爭協議第6條約定向業主統一請領增加之

履約費用92萬6,138元，嘉成公司自應按伊所占38％比例，

給付伊35萬1,932元。㈡嘉成公司施作土建工程時，陸續破

壞伊已施工完成之工項，或由伊代嘉成公司完成其應負責施

作或進行修繕之工項，而為嘉成公司墊付如反訴附表所示之

費用共計80萬2,153元，嘉成公司無法律上原因受有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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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伊受損害，爰依附表二所示之請求權基礎，求為命嘉成公

司給付擎邦公司115萬4,085元本息之判決，併陳明願供擔保

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原審就本訴部分為嘉成公司一部勝訴、一部敗訴之判決，即

判命擎邦公司給付嘉成公司286萬0,445元（即嘉成公司請求

附表甲代墊款項目共286萬0,445元部分），駁回嘉成公司其

餘之請求；就反訴部分，為擎邦公司全部勝訴之判決，嘉成

公司、擎邦公司各自就其本、反訴敗訴部分聲明不服，全部

提起上訴）。嘉成公司之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⒈駁回嘉

成公司後開第㈡項之本訴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⒉反訴命

嘉成公司給付115萬4,085元本息部分及假執行宣告均廢棄；

㈡上開廢棄⒈部分，擎邦公司應再給付嘉成公司978萬9,443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0年8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㈢嘉成公司願供擔保，請

准宣告假執行。㈣上開廢棄⒉部分，擎邦公司在第一審之反

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㈤如受不利之判決，嘉成公司願

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並於本院為前開追加。對於擎

邦公司之答辯聲明：擎邦公司之上訴駁回。擎邦公司之上訴

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擎邦公司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

嘉成公司在第一審之本訴及假執行之聲請暨追加之訴均駁

回。對嘉成公司之答辯聲明：嘉成公司之上訴及追加之訴均

駁回。

四、兩造為共同投標承攬系爭工程，於105年3月11日簽立系爭協

議，約定由嘉成公司負責土建工程，占總價62％；擎邦公司

負責機電工程，占總價38％，並由嘉成公司為代表廠商與業

主飛航總臺於同年10月11日簽訂系爭工程契約，其中土建工

程由嘉成公司施作，機電工程由擎邦公司施作；嗣因系爭工

程辦理第一至四次變更追加，兩造為釐清各自承攬之變更追

加工程項目，於105年12月8日簽立系爭補充契約，復依序於

106年8月28日、107年9月28日、108年8月9日、同年10月20

日簽立系爭補充協議等事實，有系爭協議、系爭工程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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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補充契約及系爭補充協議為證（見原審卷一第40頁至第

83頁、第84頁至第105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

第114頁至第116頁），堪認為真正。

五、關於本訴部分：

　㈠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

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

179條定有明文。又代他人繳付款項，使他人受有免予繳納

之利益，且不具備法定求償要件者；或溢領契約給付目的範

圍外之款項，均可成立不當得利，請求他方返還免予付款、

溢領款項之利益，以調整因無法律上原因所造成財貨不當變

動之狀態。準此，嘉成公司主張其為擎邦公司代墊應由擎邦

公司負責之機電工程所生之相關費用，即如附表甲項目所示

之款項，及兩造應共同負責而由嘉成公司先行代墊之施工架

（含臨時水費）費用、如附表乙所示逾期違約金衍生費用、

擎邦公司溢領結算金額及保留款等情，倘已舉證證明該等項

目之費用應由擎邦公司個人負擔或共同負擔，而由嘉成公司

代墊而受有免予付款之利益，或擎邦公司自嘉成公司受領結

算金及保留款乃欠缺給付目的而屬不當得利，自得依不當得

利之規定，請求擎邦公司返還之。

　⒈附表甲各項費用：

　⑴編號1至11、13、18、20至25、27至38、42、43、45、46、4

8、51、53至57、61至65、68至72、74、76、78至80、83、8

4、88至91等項目：

　　查觀諸附表甲所記載該等項目之工作內容，均與擎邦公司負

責之機電工程相關，擎邦公司亦不爭執該等修繕債權之發

生；再參以證人吳兩三證稱：伊為嘉成公司之協力廠商即才

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才益公司）之負責人，才益公司負責

系爭工程之隔間牆、天花板、高架地板三個項目；一般輕隔

間骨架做好後，等水電配管及查驗通過後，才能做第二面封

板，伊每天都在現場處理，伊記得有幾次是因為擎邦公司用

高空作業車把輕隔間牆的板子破壞掉，也有幾次是才益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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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後，擎邦公司配管開錯，又重新再開，所有輕隔間要重

新修補，且每天施工會議都有告知擎邦公司輕隔間牆遭破

壞，因擎邦公司沒辦法修補，嘉成公司才委託才益公司進行

修補。且天花板做完後常發生破壞情形，有些是因為水管漏

水，需修補水管，會拆除板子，拆除板子後，就委託才益公

司修補，天花板遭破壞後，也有在施工會議告知擎邦公司修

補，是由嘉成公司委託才益公司修補，且嘉成公司均已付款

予才益公司等語（見原審卷五第434頁至第438頁)，足見嘉

成公司確有為因擎邦公司施作機電工程破壞而須負責修繕部

分代墊費用。且嘉成公司就前開項目支出如附表甲「嘉成公

司提出單據金額」欄之費用，亦已提出估驗計價單、工作記

錄明細表、代施作明細表、報價單、應收帳款明細表、塔台

管道間鋼網牆明細表、估價單、請款單、勞動部職業安全衛

生法處分書、行政罰鍰繳款單、工務所備忘錄等件為證（頁

數如附表甲「嘉成公司提出單據金額」欄所示）；擎邦公司

復就嘉成公司為該等項目支出如附表甲「擎邦公司不爭執金

額」欄所示之費用不為爭執（見本院卷第201頁至第218

頁）。至編號27項目，擎邦公司雖僅就該項債權金額不爭執

其中1萬2,600元，惟嘉成公司所提出支付該項目工程款之才

益公司出具之報價單金額核與其主張之12萬6,000元相符，

證人吳兩三亦證實嘉成公司已付款完畢，堪認嘉成公司此項

目墊付金額為12萬6,000元。至嘉成公司編號27項目以外超

逾擎邦公司不爭執金額之請求，以及其主張確有為擎邦公司

代墊如附表甲「主辦工程師及其作業費」欄所示之費用等

情，既為擎邦公司所否認，嘉成公司亦無舉證證明其必要性

及真正，自難准許。從而，嘉成公司依民法第179條規定，

請求擎邦公司返還嘉成公司該等項目代墊款，即如附表甲之

「本院認定金額」欄所示之款項，核屬有據。

　⑵編號12項目：

　　擎邦公司雖否認嘉成公司確有支出該項費用云云，然查，該

項目係監造單位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興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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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函請施工廠商須遵守公共工程汛期工地防災減災作業要

點，配合施工期間防颱準備作業所支出，且擎邦公司亦為監

造單位中興公司所指應配合之廠商等情，有嘉成公司提出之

中興公司106年7月28日函文及擎邦公司簽收單為證（見原審

卷一第222頁至第223頁，原審卷二第78頁至第80頁），堪認

擎邦公司確應負擔該項目費用。又嘉成公司就其主張為擎邦

公司墊付該項目施作及修繕費用5,100元等情，亦有提出工

作記錄明細表為據（見原審卷一第213頁），至其就該項費

用應加計主辦工程師作業費620元，則無所憑，是嘉成公司

請求擎邦公司返還該項目之墊付費用5,100元，應屬有據，

逾此範圍之請求，不應准許。

　⑶編號14、15項目：

　　嘉成公司主張該等費用之發生乃因擎邦公司施作T棟塔台7FL

版、9FL版工作延誤，致嘉成公司澆灌作業暫停所衍生之加

班費、出車費，業為擎邦公司所否認（見本院卷第345頁、

第346頁、第410頁），嘉成公司自應就擎邦公司有前開過失

行為而負有支付該等費用之義務舉證證明之。惟嘉成公司僅

提出擎邦公司於109年7月20日寄送電子郵件（下稱系爭電子

郵件）予嘉成公司，將編號14、15之項目圈選「無爭議」一

情為證（見原審卷二第115頁項14、15），然系爭電子郵件

乃兩造起訴前，擎邦公司對本件各項墊付費用爭議進行協商

而回覆嘉成公司之郵件，擎邦公司縱有在部分項目圈選「無

爭議」，然此僅可認係其在協商過程表達願意退讓不予爭

執，無法遽認其已承認該等項目確屬擎邦公司之過失行為造

成而應由擎邦公司負擔乙情。況嘉成公司未提出兩造業依系

爭電子郵件所載內容達成分擔合意之證據，難認兩造已就該

等費用應由擎邦公司負擔一情為約定。再者，系爭電子郵件

亦不生訴訟上自認之效力，擎邦公司於本案中就該等項目費

用應由其負擔乙節已有爭執，嘉成公司自應提出擎邦公司有

其所指延誤澆灌作業之行為而有負擔此等費用義務之證明，

不得徒憑系爭電子郵件遽指擎邦公司即有前開作為。準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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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成公司未舉證證明該等加班費、出車費乃擎邦公司之過失

行為所致而應由其負擔，而由嘉成公司為其墊付，或擎邦公

司就此有何不法侵害嘉成公司權利之行為，自難依民法第17

9條規定或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及第2項等規定，請求擎

邦公司給付此部分費用。

　⑷編號16、17、19、26、41、44、47、49、50、52、58至60、

73、75、77、81、82、85至87：

　　查該等項目內容，均難認與擎邦公司負責之機電工程相關，

且嘉成公司陳明其係誤認擎邦公司會另定作並施作完成，方

為其墊付之費用（見本院卷第346頁、347頁、349頁、第353

頁、第354頁、第355頁、第356頁、第359頁、第364頁、第3

66頁、第368頁、第369頁、第370頁），而無提出擎邦公司

確有為該等項目負責之義務之證明，自難為有利於嘉成公司

之認定。至嘉成公司所提出擎邦公司就該等項目於系爭電子

郵件中亦圈選「無爭議」乙情（見原審卷二第115頁至第117

頁），然此無足作為擎邦公司有施作該等工項義務之證明，

業經說明如前，嘉成公司據此主張其係為擎邦公司墊付該等

項目之費用，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擎邦公司返還，自

不應准許。

　⑸編號66、67項目：

　　嘉成公司先位依民法第280條、第281條第1項規定，備位依

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擎邦公司給付編號66、67之費用。擎

邦公司固不爭執該等費用之發生，然抗辯其並無負擔之義

務。經查，兩造簽立之系爭協議第4條約定：各成員於得標

後，連帶負履行契約責任（見原審卷一第40頁）。然編號6

6、67之費用乃嘉成公司於107年間遭勞動部北區職業安全衛

生中心（下稱北區職安中心）裁罰所支出之費用，並非依系

爭工程契約對業主飛航總臺所負之契約責任，核與系爭協議

第4條約定要件不符，嘉成公司主張擎邦公司依系爭協議第4

條約定，應負連帶給付之責，並依民法第281條規定請求擎

邦公司分擔半數，已難認有據。再者，連帶債務人相互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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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平均分擔義務，但因

債務人中之一人應單獨負責之事由所致之損害及支付之費

用，由該債務人負擔，此觀民法第280條規定即明。觀諸嘉

成公司提出其於107年4月及同年12月間，遭勞動部以職業安

全衛生法裁罰6萬元、24萬元（6萬元＋18萬元＝24萬元）之

處分書所載之裁罰事實依序為：「受處分人（即嘉成公司）

承建位於桃園市○○區○○路00號系爭工程，對於工區編號

S棟建物高度2公尺以上之施工架與建築物間外牆開口部分等

場所作業，勞工有遭受墜落危險之虞者，未於該處設置護

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對於高差1.5公尺以上之外

牆施工架，未設置安全上下設備……前開違法事實經本部職

業安全衛生署於107年3月22日派員前往實施勞動檢查時發現

並查證屬實……」（見原審卷一第518頁至第519頁）、「受

處分人（即嘉成公司）……未協議作業人員進場管制及協調

施工架工作台使用上之安全措施，對於承攬人於A棟大廳使

用高度5公尺以上之固定式施工架從事石材安裝等作業場

所，勞工有墜落之虞之工作場所，未依規定確實『巡視』，

未指揮停止前述作業，亦未採『聯繫調整』作為……，前開

違法事實經本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北區職安中心）於107年1

1月28日派員前往實施勞動檢查時發現並查證屬實……」

（見原審卷一第533頁至第534頁）、「受處分人（即嘉成公

司）承建位於桃園市大園區系爭工程，對於各棟室內外各處

高度2公尺以上施工架工作台之作業場所，勞工有遭受墜落

危險之虞，未於該處設置護欄等防護設備……前開違法事實

經本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北區職安中心）於107年11月28日

派員前往實施勞動檢查時發現並查證屬實……」（見原審卷

一第536頁至第538頁），可知嘉成公司受前開裁罰，乃其負

責之土建工程未依法設置防護設備所致。準此，縱認擎邦公

司應就此負連帶責任，然該等裁罰係應由嘉成公司單獨負責

之事由所致，依民法第280條但書規定，嘉成公司亦不得請

求擎邦公司分擔。又前開裁罰金應由嘉成公司單獨負擔，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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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認定如前，自無嘉成公司為擎邦公司墊付費用之情，嘉成

公司亦不得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擎邦公司返還之。綜

上，嘉成公司先位依民法第280條、第281條第1項規定，備

位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擎邦公司給付編號66、67之費

用，均不應准許。

　⑹基上，嘉成公司依民法第179條規定，得請求擎邦公司返還

如附表甲「本院認定金額」欄所示之費用共計217萬9,264

元，逾此範圍之請求，即屬無據，不應准許。　

　⒉施工架（含臨時水費）之費用112萬5,758元：

　　依系爭工程關於施工架等項目之數量及費用，係編列在系爭

工程詳細價目表項次甲、壹、五之「建築工程」項下（見原

審卷二第214頁），而兩造於107年9月28日簽立第二次補充

協議，已載明「甲、壹、五：建築工程」為甲方即嘉成公司

主辦項目（見原審卷一第92頁）；且臨時水費等項目之數量

及費用，編列在系爭工程詳細價目表項次甲、壹、十五之

「假設工程」（見原審卷二第216頁），亦屬兩造簽立第一

次補充協議所明列「甲、壹、十五：假設工程」應由甲方即

嘉成公司主辦之項目（見原審卷一第88頁），則擎邦公司辯

稱施工架及臨時水費等項目均為嘉成公司應單獨負責乙情，

即屬有據。嘉成公司復無舉證證明擎邦公司確有使用前開施

工架及臨時用水之情，是嘉成公司主張其為擎邦公司墊付施

工架（含臨時水費）費用，並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擎

邦公司分擔其中112萬5,758元，自不可採。

　⒊如附表乙所示逾期違約金衍生費用413萬2,852元：

　　依系爭補充契約第2條約定：「……（原於105.03.11簽署共

同投標協議書為38％，後因競標標價變動而調整為39.9

3％）。作為乙方（即擎邦公司）分攤工程保險保費、主契

約裝訂費、印花稅與第二條款及第三條款所列費用等之核算

基準。」（見原審卷一第84頁），可見兩造就系爭工程締約

所支出之成本費用亦有依承攬比例分擔之約定。惟系爭工程

契約之違約金乃因當事人違約行為所生之債務，非締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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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核非前開約定文義所包含之費用。其次，觀諸飛航總

臺107年4月2日、同年5月3日函文記載「……貴公司（即嘉

成公司）未依照契約所定履約期竣工，自該期限之次日起算

逾期日數……」（見原審卷二第218頁、第220頁）；復依10

7年7月23日工程進度檢討會議之監造單位簡報（下稱系爭簡

報）記載：「進度落後原因：⒈裙樓外牆石材、鋁包鈑及塔

臺外牆帷幕協力廠商對於送審、材料加工、進場施工期程一

延再延。」（見原審卷二第225頁）；佐以系爭簡報中關於

工地執行工項延宕實際情況說明亦載明：塔臺棟大廳石材

（S棟東側入口處）安裝方式與設計不符、塔臺棟大廳石材

（A棟靠風雨走廊側）與玻璃帷幕施工介面落差、塔臺棟7F

氣象觀測站入口通道過窄等情（見原審卷二第227頁至第229

頁），足見系爭工程乃因嘉成公司負責之土木工程進度落後

始生逾期給付之違約情事。則嘉成公司因業主暫扣逾期違約

金，乃其個人違約行為所致，非兩造應按承作比例分擔之締

約成本費用，況飛航總臺暫扣嘉成公司違約金5,342萬8,349

元，業於108年4月19日及同年5月15日全數返還嘉成公司，

此為兩造所不爭（見本院卷第224頁），擎邦公司依系爭補

充契約第2條約定請求擎邦公司分擔此部分費用，要屬無

據。

　⒋溢領結算金額及保留款158萬0,825元：

　　兩造間就系爭工程請領工程款之計價、分配，僅有簽訂系爭

補充契約第2條約定：「工程給付：依主契約條款規定比照

辦理，由雙方分別就其負責範圍依工程進度備齊請款資料

（含各自負責請款發票）統一由甲方（即嘉成公司）向業主

辦理請款事宜，俟業主核可後，由業主直接支付雙方各自帳

戶內。唯乙方（即擎邦公司）估驗累計金額超過共同投標協

議比率（38％）之部分，若未經業主同意調整，則由甲方代

為請領，再由乙方開具該部分同額發票向甲方領款沖銷。」

（見原審卷一第84頁）；另簽訂第一、二次補充協議第4條

約定：「依主契約條款規定比照辦理，由雙方分別就其負責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十一頁



範圍依工程進度備齊請款資料（含各自負責請款發票），統

一由甲方（即嘉成公司）向業主辦理請款事宜，俟業主核可

後由業主直接支付雙方各自帳戶內」（見原審卷一第88頁、

第92頁），足見兩造僅有約定就各自負責工程，依工程進

度，備齊文件後，領取各自之工程款。則擎邦公司以109年3

月27日備忘錄，載明工程已驗收完成，向嘉成公司領取最後

一期即第44期工程款及保留款（見原審卷一第106頁），而

受領之，難謂不符合兩造約定之給付目的，自無不當得利可

言。嘉成公司固謂兩造就系爭工程契約第一至三次變更，乃

依比例扣減結算，其後計價亦應以此方式計算，擎邦公司未

依先前領款比例折減第44期工程款及保留款，自有溢領工程

款及保留款之情云云，並以擎邦公司所提出第一次至第三次

工程估驗單為憑（見原審卷二第326頁至第328頁）。惟兩造

不爭執系爭工程契約有第五、六次變更，且未約定折減比例

等情（見本院卷第412頁）。輔以嘉成公司所陳：第一次至

第四次契約變更兩造都有簽立補充協議，第五、六次是業主

逕行決標沒有報價，擎邦公司利用業主計價領取工程款，所

以伊才以第一至第四次之平均值來辦理第五、六次之折減比

例，第五、六次確實沒有跟擎邦公司做約定等情（見本院卷

第412頁），可見兩造確無就第44期工程款及保留款應依先

前比例折減另為約定，嘉成公司係逕自折減比例計算該等工

程款，遽指擎邦公司有溢領款項之情。而擎邦公司係依工程

進度備齊請款資料，請領最後一期即第44期工程款及保留

款，核與兩造原定契約之給付目的相符，自無溢領工程款之

情。嘉成公司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擎邦公司返還溢領

結算金額及保留款158萬0,825元，亦屬無據。

　⒌生活廢棄物清理費295萬0,008元：

　　依系爭補充契約第7條第2項約定：「機電工程廢棄物由乙方

（即擎邦公司）自行清理，生活廢棄物費用分擔依甲方（即

嘉成公司）工地管理辦法分擔」（見原審卷一第85頁）。惟

嘉成公司提出之工地管理辦法（見原審卷一第108頁），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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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與分包廠商所定之工地管理辦法，已難認為兩造簽立系爭

補充契約第7條第2項所約定之工地管理辦法。且該工地管理

辦法係依承攬總估驗款百分之1之比例計算「環保清潔

費」，並於各期計價時按比例扣除之（見原審卷一第108

頁、第110頁）。然擎邦公司所提出之工作記錄明細表、估

驗計價單，均有載明「環安撿垃圾」、「協裕企業社已

抽」、「擎邦自行付款給協裕」等內容（見本院卷一第224

頁至第235頁、第318頁至第328頁、第340頁至第341頁、第4

36頁至第446頁、第610頁至第612頁），堪認擎邦公司辯稱

其於系爭工程施作期間，就生活廢棄物費用之分擔，係由嘉

成公司每月提出工作記錄明細表記載「環安撿垃圾」等項

目，並交由擎邦公司自行付款予訴外人協裕企業社等情，應

屬有據。準此，嘉成公司提出前開工地管理辦法，顯與兩造

於系爭工程施作期間分擔生活廢棄物之情形不同，應非系爭

補充契約第7條第2項所指之工地管理辦法。且擎邦公司業已

支付生活廢棄物相關費用，嘉成公司自不得再請求擎邦公司

給付生活廢棄物清理費295萬0,008元。

　㈡綜上，嘉成公司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擎邦公司給付如

附表甲「本院認定金額」欄所示共計217萬9,264元，應有理

由，逾此範圍之請求，均屬無據，不應准許。

六、關於反訴部分：

　㈠擎邦公司請求嘉成公司給付增加之履約費用35萬1,932元：

　　擎邦公司主張因一例一休法案通過，業主同意增加給付履約

費用92萬6,138元等情，業為兩造所不爭（見本院卷第305

頁），兩造復陳明上訴後並無提出新攻擊、防禦方法（見本

院卷第306頁），本院就擎邦公司主張系爭協議第3條、第6

條，關於嘉成公司負責向業主請領增加履約費用，再依比例

為分配之約定，性質為委任契約，擎邦公司得依民法第541

條第1項規定，向嘉成公司請求給付其應分得部分即35萬1,9

32元之攻防方法及法律意見，與原判決事實理由欄貳、三、

㈠所載相同，依民事訴訟法第454條第2項規定予以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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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擎邦公司請求嘉成公司給付修復費用80萬2,153元：

　　擎邦公司依民法第179條、第181條、第280條但書、第281條

規定，擇一請求嘉成公司給付擎邦公司為其修復如反訴附表

所示工項而支出之修復費用80萬2,153元，嘉成公司固不爭

執擎邦公司已支出該費用（見本院卷第246頁、第305頁），

以及其應給付項次二冷氣保養費用1萬1,450元，惟否認有給

付項次二以外費用之義務，茲分述如下：

　⒈項次一29萬8,414元：

　①參諸證人楊宗憲即擎邦公司下包商伸松工程實業有限公司

（下稱伸松公司）經理證稱：伸松公司有承攬系爭工程塔台

的水電工程，於土建工程施作後換機電工程施作，再由土建

工程繼續施工時，土建於施作時有損壞已完成的機電工程，

例如接地的做完後被挖土地的挖掉，放樣完後被營造的鋼筋

破壞，有伊等配的暗管被植筋鑽斷，遭破壞之情形如原審卷

三第14頁第一項1至6、8、14，第16頁20至23，第18頁15，

第四項2；第20項3至6、第七項、第八項，受損情形如原審

卷三第396頁是植筋鑽到暗埋的管子，同卷第400、402、40

4、408、410、412、414頁都是損壞情形，均由伸松公司去

修復，上列遭破壞之原因，係因為伊等已經依施工圖施作埋

在土裡面，土建的挖土機去挖到，埋管時是埋在結構體裡，

土建植筋去鑽到，伊施工時，有看過工程進度網圖，水電是

在塔台外牆施工後才做的，植筋時撞到，植筋是灌漿後施

做，配管是在灌漿前做的等語（見原審卷五第340至343

頁）；證人劉豐盛即正誼有限公司（下稱正誼公司）負責人

證稱：正誼公司為擎邦公司小包，負責系爭工程之排水、消

防工程。因為營建貼碰磚時，水泥水下流，造成水管阻塞，

裏面有水泥沙淤積，無法用通管方式通管，所以全部重做，

因為磁磚水泥沙大部分是在土建，就伊之經驗判斷，是因為

土建在做磁磚才會有水泥流下去等語（見原審卷六第176至1

78頁），並有現場照片為憑（見原審卷三第14頁至第800

頁），堪認擎邦公司主張如反訴附表項次一所示塔台等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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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電工程管線設備係遭嘉成公司負責之土建工程破壞而需支

出如反訴附表項次一所示之修繕費用等情，應屬有據。

　②嘉成公司雖辯稱土建乃按圖施作、現場有諸多廠商同步施

工，不能認為前開管線設備係遭土建損壞云云。然依證人即

擎邦公司經理宋天緣證稱：伊負責系爭工程整體專案的進度

及現場施作，原審卷三第14至20頁之擎邦公司代墊工程款表

格（即反訴附表）由伊製作，乃係為釐清與嘉成公司尚有爭

議的施工部分而製作。關於兩造共同投標協議的土建工程與

機電工程係依照設計圖來區分，嘉成公司應該有土建設計圖

跟機電設計圖，但擎邦公司只有機電設計圖。伊所製作之上

開表格內所記載工程遭破壞，是因為土建營造施作與機電工

程一起施作，於土建工程完成後，換機電廠商施作，又於機

電工程完成後，再交給土建工程去施作，土建工程沒有保護

好機電工程已完成的部分，所以造成已施做的機電工程遭破

壞，破壞情形即如原審卷三第76至96頁照片所示，而需重做

機電工程，而遭破壞機電工程部分，擎邦公司有拍照並通知

嘉成公司，嘉成公司表示知道了，並沒有說其要修，擎邦公

司有先請廠商先行復原，復原所需費用如反訴附表所示，擎

邦公司已將費用給付予廠商。至於擎邦公司已經施做的機電

工程會遭嘉成公司施做土建工程時損壞，係因為在土建做鋼

筋綁紮時，鋼筋綁紮有兩層，鋼筋綁紮完一層後換機電施作

預埋管，機電施作完預埋管後，土建再綁紮第二層，在第二

層的時候損壞了第一層機電施作的預埋管，損壞情形是預埋

管被鋼筋壓破，被土建的鋼筋撞到移位；又塔台設備損壞的

部分，係指每個工程都有一個網圖時程，按造網圖時程，當

時土建工程應完成塔台外圍區的帷幕施作，但因土建未按時

完成，而導致已施做完成的機電設備、管線生鏽，因為土建

沒有完成會風吹雨淋，所以後續需進行除鏽補漆等語（見原

審卷五第330頁至第333頁），核與前開證人所述相符，堪認

反訴附表項次一所載之損壞位置乃兩造共同施作部分，係因

嘉成公司負責之土建工程方造成損壞，嘉成公司前開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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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無足取。

　⒉項次三16萬8,939元、項次四2萬2,200元：

　①依證人王信宗證稱：伊任職於宇恩工程有限公司（下稱宇恩

公司)，職稱為現場維護人員，負責調派人員。如原審卷三

附表1（即反訴附表）項次三1至24、四3至6等及反原證6第6

8頁、第177頁、第245至612頁、第656至611頁、第666至670

頁等該照片所示之工程是由宇恩公司施作，施作內容都是在

修復，如除鏽、設備更換、油漆，因為漏水而生鏽，是營造

廠造成的，即集熱板生鏽部分，係因為上面滴水下來，樓板

滲水導致集電盤生鏽，伊從天花板打開看樓板就有漏水，集

熱板也已經生鏽，所以伊判斷有漏水等語（見原審卷六第12

5頁至第130頁）；佐以證人宋天緣證稱：塔台部分之消防灑

水除鏽、風管除鏽補漆、燈具及集熱板損壞原因，都是因為

土建工程未能於時間內完成所導致的損壞，帷幕沒有施作所

以風吹雨淋；擎邦公司於107年6月以後開始施作反訴附表項

次三、四等項目，排煙窗電源、天花板與管線衝突的修改和

燈具吊撐的施作，是當時監造開立的缺失，嘉成公司當時有

發文給擎邦公司，要求伊等去改善或回復，可是嘉成公司來

文都是要求伊等去處理，伊等才會做這些（修繕）等語（見

原審卷五第333頁至第334頁、第339頁)，足見擎邦公司所為

項次三、四項目之修繕，係因擎邦公司原於107年6月以後已

施作完成如項次三、四所示之設備，嗣遭雨水鏽蝕損壞所

致。又參系爭工程第二次修正施工預定進度表（見原審卷六

第52頁），嘉成公司應於106年12月5日至107年3月14日期間

施作帷幕玻璃安裝工項。惟嘉成公司遲於108年1月17日至10

8年10月29日期間，方施作帷幕玻璃安裝工項，有嘉成公司

提出之系爭工程第十六次修正施工預定進度表可憑（見原審

卷五第369至371頁），並有擎邦公司於107年7月23日發函表

示：「……有關T棟2-9樓進度，……貴公司（即嘉成公司）

持續工進落後主要原因為（管制室玻璃、門窗、帷幕、電

梯…等）進場安裝時程持續延宕……」等語之函文在卷可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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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原審卷五第90頁），堪認擎邦公司主張因嘉成公司施作

帷幕玻璃安裝等工程時程延誤，致擎邦公司於107年6月以後

已施作完成如反訴附表項次三、四之T棟設備、燈具、集熱

板等設備，因長期暴露而遭雨水鏽蝕、損壞，方為反訴附表

項次三、四之修繕行為等情，應屬可採。

　②至嘉成公司辯稱擎邦公司集熱板及設備生鏽，係因擎邦公司

消防管路漏水所致云云。然查，系爭工程T棟消防管路於108

年間試壓查驗合格，有擎邦公司提出之檢查表可憑（見原審

卷六第167至171頁），堪認擎邦公司負責之前開設備並無管

路洩漏之問題，嘉成公司前揭辯解，應無足取。

　③基上，擎邦公司主張如反訴附表項次三、四所示機電設備鏽

蝕損壞，係嘉成公司負責之土建工程逾期完工所造成，應由

嘉成公司負擔該部分之修繕費用，該等費用為其為嘉成公司

所墊付等情，應屬有據。　　

　⒊項次五21萬8,720元：

　①依宋天緣證稱：裙樓電動排煙窗不是損壞，是當時在原契約

內機電的部分沒有這一塊，但電動排煙窗需要電源跟信號，

而原機電設計圖沒有此項目，是繪製在土建工程設計圖上，

但後續施作部分是由擎邦公司施作，所以才追這部分費用金

額21萬8,720元等語（見原審卷五第334頁至第335頁），佐

以電動排煙窗係繪製於「建築工程主體工程門窗表(九)」圖

面（見原審卷五第152頁），足見該工項乃嘉成公司負責之

土建工程範圍，擎邦公司主張該項費用由其為嘉成公司墊付

等情，即屬有據。

　②嘉成公司雖辯稱該項次乃設計問題，應為擎邦公司向業主提

出變更追加云云。然查，電動排煙窗係繪製在飛航總臺之招

標圖說即「建築工程主體工程門窗表(九)」圖面中（見原審

卷五第152頁），顯見嘉成公司投標系爭工程時，即負有施

作此項工程之義務，證人宋天緣亦證稱該項工程並非裙樓電

動排煙窗損壞之修繕，而係嘉成公司漏未施作等情明確，嘉

成公司前揭辯詞，核無足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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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⒋項次六7萬1,130元：

　　依證人宋天緣證稱：關於配合天花板高層修改風管之損壞原

因，則係因當時機電工程的施工圖有套繪並送審，送審通過

後現場就會依核定的施工圖施作，當時遇到的問題是依施工

圖施作後，後續土建要施做天花板的時候，與機電的管線有

衝突，土建要求機電更改已施作完成的管線，擎邦公司故請

原配合之廠商為施作，施作費用如原審卷三附表1（即反訴

附表）項次六，並已由擎邦公司給付給廠商等語（見原審卷

五第335頁），核與證人邱垂海所證：伊是長諾工程有限公

司（下稱長諾公司）的主任，負責系爭工程之風管工程如反

訴附表項次六1至3及反原證6第682頁至第693頁，即負責空

調工程的風管製作安裝，包含排煙風管，是修改工程，伊記

得是路徑跟高程不夠，擎邦公司就修繕費用已全部給付長諾

公司等語（見原審卷六第181頁至第182頁)相符，堪認擎邦

公司係因配合嘉成公司之土建工程而修改已安裝完成之風

管，始支出反訴附表項次六之費用。又擎邦公司主張其施工

圖係經監造單位中興公司核定後方為施作，業據提出飛航總

臺106年8月24日函文為證（見原審卷五第154頁），是嘉成

公司辯稱擎邦公司先前施作之風管設備未符合天花板設計高

程之規格，與監造要求之改善設備與天花板設計高度衝突所

致云云，即難認有理。

　⒌項次七5,000元：

　　依證人高寶玉證稱：伊是盛寶工程實業有限公司(下稱盛寶

公司)之負責人，盛寶公司就系爭工程負責吊掛燈具的補強

施作，原審卷三附表1（即反訴附表）項次七1及反原證6第6

96至710頁所示照片，是由盛寶公司所施作，盛寶公司是用

火槍打在RC天花板上，拉鐵線下來固定在燈具上，上開工程

係修繕工程，但伊不曉得破壞之原因，上開修復費用已由擎

邦公司以點工方式已全額支付等語（見原審卷六第183頁至

第184頁)。又證人宋天緣證稱：燈具獨立吊撐部分，係指當

時在設計圖時，燈具繪製時有要求燈具要用獨立吊桿去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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撐，但此部分卻是繪製在土建的設計圖上，吊桿是屬於電機

具，但卻繪製在土建設計圖上，在機電的規範及圖說都沒

有，標單也沒有，擎邦公司是請配合的廠商施作燈具獨立吊

撐部分等語（見原審卷五第335頁）；佐以系爭工程監造單

位中興公司於107年8月10日書函記載：「天花板燈具重量未

計算在天花板承載重量之中，請燈具應依建築圖施作懸

吊」、「視需要加設吊筋或支架以增加天花板強度……」等

語（見原審卷六第88頁）；且燈具獨立吊掛工項係繪製於嘉

成公司負責之「建築工程明架礦纖天花詳圖」圖面內（見原

審卷五第156頁)，綜上各情，堪認擎邦公司主張此部分工項

乃嘉成公司負責之土建工程範圍，係其為嘉成公司代為施作

等情，自屬有據。而燈具獨立吊掛工項既列於嘉成公司所負

責土建工程之施工圖說內，屬嘉成公司所負責土建工程之一

部，嘉成公司自不得諉以擎邦公司就該等工程設有施工規

範，即認其無修繕之責。

　⒍項次八6,300元：

　①依證人陳淮勝證稱：伊是楚翰室內裝修工程有限公司（下稱

楚翰公司）的總經理，伊大概知道楚翰公司是施作茶水間的

櫃子，原審卷三附表1（即反訴附表）項次八及反原證6第71

1至713頁，這些照片均為原工程以外的修繕等語（見原審卷

六第178至180頁)。佐以擎邦公司提出之工地緊急請購單、

專案驗收單及總工程估驗計價總表、楚翰公司向擎邦公司出

具之報價單（見原審卷四第78頁至第713頁），足認擎邦公

司主張反訴附表項次八之工項係其委請楚翰公司施作乙節，

應屬可採。又依證人宋天緣所證：驗收缺失是指櫥櫃是土建

施作的，櫥櫃旁邊有一個機電的開關，機電的開關是先施做

完成，後續才施作櫥櫃，而櫥櫃是定作品，是可以調整大小

的，擎邦公司有按照原設計圖為配電配製安裝，但跟櫥櫃門

衝突，門打不開，無法打開到90度，後來將門改成一邊大一

小，配電盤已無法改，而造成的原因是因為施作的順序，機

電先施作完成，櫥櫃才施作，當時驗收的時候，業主將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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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在機電，故由擎邦公司負責修繕等語（見原審卷五第336

頁），堪認擎邦公司主張該項次應屬嘉成公司負責之土建工

程範圍，由擎邦公司代為墊付等情，亦屬有據。

　②嘉成公司雖辯稱該項次係因設計問題，非其應負責云云。然

查，擎邦公司係依106年6月5日飛航總臺核定後之動力及插

座系統施工圖施作配電盤，有飛航總臺106年6月5日函文可

佐（見原審卷五第158頁），且嘉成公司施作之櫥櫃門與配

電盤衝突，方由擎邦公司代替嘉成公司修改已安裝完成之櫥

櫃門尺寸等情，亦據證人宋天緣證述明確，嘉成公司前開辯

解，即無足取。

　⒎基上，擎邦公司主張其如反訴附表所示之費用均應由嘉成公

司負擔，已由其代嘉成公司支付等情，均屬有據，是擎邦公

司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嘉成公司返還墊付費用共計80

萬2,153元，應屬可採。擎邦公司前開請求，既經本院全部

准許，其另依民法第280條但書、第281條規定，即無從為更

有利之判決，爰不予審酌，附此敘明。　

　㈢基上，擎邦公司反訴依民法第541條第1項、第179條規定，

請求嘉成公司給付115萬4,085元（計算式：35萬1,932元＋8

0萬2,153元＝115萬4,085元），為有理由，均應准許。

七、綜上所述，嘉成公司本訴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擎邦公

司返還如附表甲「本院認定金額」欄所示費用共計217萬9,2

6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0年8月20日（見原審卷

二第14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

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不應准

許。擎邦公司反訴依民法第541條第1項、第179條規定，請

求嘉成公司給付115萬4,085元，及自反訴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即111年1月28日（見原審卷四第684頁）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判決

就上開本訴不應准許之部分，即命擎邦公司給付超逾217萬

9,264元之本息請求，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尚有未洽，

擎邦公司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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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無不合，爰由本院就該部分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

前開本訴應准許部分及反訴應准許部分，原審分別為嘉成公

司、擎邦公司勝訴之判決，均無違誤，兩造上訴意旨分別指

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即無理由，應駁回其

等此部分之上訴。至嘉成公司於本院追加依民法第184條第1

項前段、後段及第2項規定，請求擎邦公司給付附表甲編號6

6、67項目之費用，為無理由，應併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嘉成公司之上訴及追加之訴均為無理由、擎

邦公司之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0　　日

　　　　　　　　　工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沈佳宜

　　　　　　　　　　　　　　　法　官　翁儀齡

　　　　　　　　　　　　　　　法　官　陳　瑜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

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0　　日

　　　　　　　　　　　　　　　書記官　王韻雅

附表一：嘉成公司本訴主張之請求權基礎

編號 請求項目及金額

（新臺幣）

請求權基礎 備註

㈠ 附表甲編號1至13、 依民法第179條規定 上訴後撤回民法第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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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擎邦公司反訴主張之請求權基礎

16至65、68至91 條、第281條第1項規定

（見本院卷第223頁）

附表甲編號14、15 擇一依民法179條、第

184條第1項前段、後

段及第2項規定

上訴後追加民法第184

條第1項前段、後段及

第2項規定（見本院卷

第409頁）

上訴後撤回民法第280

條、第281條第1項規定

（見本院卷第222頁）

附表甲編號66、67 先位依民法第280條、

第281條第1項規定

就先位主張連帶責任之

依據為系爭協議第4條

約定（見本院卷第223

頁）
備位依民法第179條規

定

總計金額：286萬0,

445元

㈡ 施工架費用及臨時

水費112萬5,758元

依民法第179條規定 上訴後撤回民法第280

條、第281條第1項規定

（見本院卷第223頁）

㈢ 違約遭業主暫扣違

約金所衍生費用即

利息損失部分413萬

2,852元

依系爭補充契約第2條

約定

上訴後撤回民法第281

條第1項規定（見本院

卷第223頁）

㈣ 溢領結算金額及保

留款158萬0,825元

依民法第179條規定 -

㈤ 生活廢棄物清理費2

95萬0,008元

依系爭補充契約第7條

第2項約定

-

共計：1,264萬9,888元

編號 請求項目及金額

（新臺幣）

請求權基礎

㈠ 增加之履約費用35萬1,

932元

擇一依民法第541條第1項、第179條規定

㈡ 修復費用80萬2,153元 擇一依民法第179條、第181條、第280條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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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甲

書、第281條規定

編

號

工作項目 嘉成公司請求金額（新臺幣） 嘉成公司提出

單據金額（新

臺幣，頁數）

擎邦公司不爭

執金額（新臺

幣）

本院認定金額

（新臺幣）施作或修繕費

用

主辦工程師及

其作業費

請求金額

1 機電新增RC牆開孔及地坪基

座、開孔之放樣

80,380元  9,650元 90,030元 80,380元（未

稅，見原審卷

一第185頁）

90,030元 90,030元

2 S棟2F改管道牆移位（配合

機電管路）

4,050元  490元 4,540元 4,050 元 （ 未

稅，見原審卷

一第198頁）

4,252元 4,252元

3 S棟2F拆管道間邊牆底改管

（機電套管太高拆模修改）

1,350元  170元 1,520元 1,350 元 （ 未

稅，見原審卷

一第198頁）

1,417元 1,417元

4 S棟2F修改之管道間牆封模 5,400元  650元 6,050元 5,400 元 （ 未

稅，見原審卷

一第198頁）

5,670元 5,670元

5 M棟1F門頂倒吊植筋（預留

供機電設備進場之二次施

工）

1,560元  190元 1,750元 1,560 元 （ 未

稅，見原審卷

一第202頁）

1,638元 1,638元

6 M棟1F走道門上鋼筋綁紮

（預留供機電設備進場之二

次施工）

3,000元  360元 3,360元 3,000 元 （ 未

稅，見原審卷

一第204頁）

3,150元 3,150元

7 M棟1F走道門上鋼筋綁紮

（預留供機電設備進場之二

次施工）

6,000元  720元 6,720元 6,000 元 （ 未

稅，見原審卷

一第204頁）

6,300元 6,300元

8 106.09.02M棟1F走道門上模

板支撐拆除1.5工（預留供

機電設備進場之二次施工）

4,050元  490元 4,540元 4,050 元 （ 未

稅，見原審卷

一第206頁）

4,252元 4,252元

9 106.09.06M棟1F走道門上模

板拆除1工（預留供機電設

備進場之二次施工）

2,700元  330元 3,030元 2,700 元 （ 未

稅，見原審卷

一第206頁）

2,835元 2,835元

10 A棟水箱基座，屋頂基座-擎

邦追加（4人半天）

5,400元 650元 6,050元 5,400 元 （ 未

稅，見原審卷

一第206頁）

5,670元 5,670元

11 106.08.26-9.10臨工M棟1F

門頂二次RC（預留供機電設

備進場之二次施工）

1,700元 210元 1,910元 1,785 元 （ 含

稅，見原審卷

一第212頁）

1,874元 1,874元

12 106.08.26-9.10臨工P棟發

電機及設備蓋帆布

5,100元 620元 5,720元 - 0元 5,100元

13 106.9/11-9/25臨工A棟2F機

電鋼管清理共2工

3,400元 410元 3,810元 3,570 元 （ 含

稅，見原審卷

一第224頁）

3,748元 3,748元

14 T棟塔台7FL版因機電配管延

誤RC澆置衍生之加班費

15,000元 1,800元 16,800元 - 0元 0元

15 T棟塔台9FL版因機電查驗不

合格延誤RC澆置（補基本出

車費予澆置廠商）

8,500元 1,020元 9,520元 - 0元 0元

16 106.10/26-11/10臨工A棟M

棟1F廁所蹲式馬桶周邊回填

澆置2工與擎邦共同分攤

1,700元 210元 1,910元 - 0元 0元

17 106.11/11-11/25臨工各棟

廁所蹲式馬桶周邊回填澆置

10,200元 1,230元 11,430元 -  0元 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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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刷12工與擎邦共同分攤

18 106.11/11-11/25臨工A棟清

理機電雜物及運出裝入太空

包共2工

3,400元 410元 3,810元 3,400 元 （ 未

稅，見原審卷

二第115頁）

3,748元 3,748元

19 106.11/26-12/10臨工清吊

擎邦M棟廢棄物共2工

3,400元 410元 3,810元 0元 0元

20 A棟1F及M棟2F纖維水泥板，

被水電工破壞修復之材料及

工資（106.10.15）

16,000元 1,920元 17,920元 16,000元（未

稅，見原審卷

一第238頁，

項目1）

16,800元 16,800元

21 P棟1F木絲吸音板被水電自

走車撞壞處修復（106.10.1

5）

6,000元 720元 6,720元 6,000 元 （ 未

稅，見原審卷

一第238頁，

項目2）

6,300元 6,300元

22 A棟1F、M棟1F、M棟2F、S棟

2F、S棟3F被機電施工破壞

及開孔太大修補之材料及工

資。（106.10.12）

75,000元 9,000元 84,000元 75,000元（未

稅，見原審卷

一第246頁，

項目1）

78,750元 78,750元

23 A1F水電開孔未修補造成漏

漿之損耗材料費用及額外清

理費用。（106.10.12）

10,000元 1,200元 11,200元 10,000元（未

稅，見原審卷

一第246頁，

項目2）

10,500元 10,500元

24 A棟1F及M棟2F纖維水泥板，

被水電工破壞修復之材料及

工資。（106.9.27）

27,500元 3,300元 30,800元 27,500元（未

稅，見原審卷

一第286頁，

項目1）

28,875元 28,875元

25 A棟1F及M棟2F門邊立柱被機

電施工撞歪，修復之工料（

106.09.27）

 18,000元 2,160元 20,160元 18,000元（未

稅，見原審卷

一第286頁，

項目2）

18,900元 18,900元

26 A棟3F-梯廳輕隔間牆配合消

防開孔（含工料）。106.1

2.22

3,000元 360元 3,360元 - 0元 0元

27 暗架天花板配合機電維修增

設T-BAR式檢修孔材料及按

裝費。106.12.16

162,000元  19,440元 181,440元 120,000 元

（未稅，見原

審卷一第296

頁，項目1、

2）

12,600元 126,000元

28 M120空調機房施作木絲天花

板配合空調風管高程，做高

低收邊。106.12.18

18,000元 2,160元 20,160元 18,000元（未

稅，見原審卷

一第304頁，

項目1）

18,900元 18,900元

29 A棟2F北側走道施做系統天

花板配合空調管空間，追加

施作搭橋工程。107.1.10

18,000元 2,160元 20,160元 18,000元（未

稅，見原審卷

一第306頁，

項目1）

18,900元 18,900元

30 A229空調機房，明架木絲天

花板配合空調設備高度，施

作立面封邊工程。107.1.10

8,000元 960元 8,960元 8,000 元 （ 未

稅，見原審卷

一第308頁，

項目1）

8,400元 8,400元

31 A131空調機房，明架木絲天

花板配合空調設備高度，故

作立面封邊工程107.1.10

12,500元 1,500元 14,000元 12,500元（未

稅，見原審卷

一第308頁，

項目2）

13,125元 13,125元

32 S棟1F餐廳配合水電管線高

度降低天花板製作窗簾盒。

107.1.15

23,200元 2,790元 25,990元 23,200元（未

稅，見原審卷

一第310頁，

項目1）

24,360元 24,360元

33 S棟1F-4F梯廳系統天花板， 13,500元 1,620元 15,120元 13,500元（未 14,175元 14,175元

01

(續上頁)

第二十四頁



配合管架高度做立面封邊工

程。107.1.15

稅，見原審卷

一第312頁，

項目1）

34 S103空調機房木絲吸音板配

合風管高度做立面封邊。10

7.1.23

12,900元 1,550元  14,450元 12,900元（未

稅，見原審卷

一第314頁，

項目1）

13,545元 13,545元

35 S414男淋浴間暗架天花板，

配合風管高度做立面封邊10

7.1.23

9,000元 1,080元 10,080元 9,000 元 （ 未

稅，見原審卷

一第314頁，

項目2）

9,450元 9,450元

36 106.12.26~107.01.10 A 棟

1、2F降板區高架地板清理

（交機電施工衍生之處理）

32,300元 3,880元 36,180元 33,915元（含

稅，見原審卷

一第320頁）

35,610元 35,610元

37 107.01.11~107.01.25 A 棟

1、2F降板區高架地板清理

（交機電施工衍生之處理）

35,700元 4,290元  39,990元 37,485元（含

稅，見原審卷

一第324頁）

39,359元 39,359元

38 107.01.26~107.02.10 A棟2

F降板區高架地板清理及A棟

廁所洗手間等清理（交機電

施工衍生之處理）

17,000元 2,040元 19,040元 17,850元（含

稅，見原審卷

一第327頁）

18,742元 18,742元

39 已刪除 - - -  -  - -

40 已刪除 - - -  -  - -

41 107/3/10臨工A棟M棟S棟廁

所清理1工（共同分攤）

1,700元 210元 1,910元 -  0元 0元

42 107/3/23臨工P棟水箱底清

洗1工（共同分攤）

1,700元 210元  1,910元 1,750 元 （ 含

稅，見原審卷

一第340頁）

1,874元 1,874元

43 107/4/30期計付才益-- A棟

1、2F走廊隔間牆破損修補

13,500元 1,620元 15,120元 13,500元（未

稅，見原審卷

一第314頁，

項目2）

14,175元 14,175元

44 107/4/30期計付蘭楓-- S棟

消防箱邊及A棟1、2F降板區

牆面油漆修補分攤（106/1

2/22~107/2/2）

39,000元 4,680元  43,680元 - 0元 0元

45 107/5/15期計付塘倫-A棟1F

走廊牆面破損修復之踢腳修

繕

3,000元 360元 3,360元 3,000 元 （ 未

稅，見原審卷

一第351頁，

項目2）

3,150元 3,150元

46 10/5/31期計付美利達-- T

棟梯廳管道間牆配合擎邦需

求開孔事後多餘部分施作封

閉植筋

7,680元 930元 8,610元 8,064 元 （ 含

稅，見原審卷

一第356頁）

8,064元 8,064元

47 107/6/1期計付蘭楓--M棟1F

移交擎邦使用區域之油漆修

補，A棟1F大會議室及1.2F

走廊油漆修補，T棟6~9F牆

面切擎邦之膨脹螺栓修補

 35,961元 4,320元 40,281元 - 0元 0元

48 107/06/15期計付才益--S棟

1F餐廳暗架天花板修復（未

含鐵捲門（彈射門）東側

區）

106,120元 12,800元 118,920元 106,120 元

（未稅，見原

審卷一第296

頁，項目1、

2、3）

111,426元 111,426元

49 107/5/11-25期臨工M棟冷卻

區清理（共同分攤）

4,250元 510元 4,760元 - 0元 0元

50 107/05/26-6/10期臨工A.M. 5,950元 720元 6,670元 -  0元 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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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棟臨工樓梯走道清潔（共

同分攤）

51 107/07/15期計付加鈦--T棟

梯廳管道間牆配合擎邦需求

開孔事後多餘部分鋼網牆施

作封閉

13,875元 1,670元 15,545元 13,875元（未

稅，見原審卷

一第382頁）

14,568元 14,568元

52 107/7/15期臨工T棟各層樓

清掃（共同分攤）

3,400元 410元 3,810元 - 0元 0元

53 107/7/15期計付蘭楓-- A棟

1.2F走廊及1~3F樓梯間，S

棟走廊及樓梯間等油漆修補

分攤（107/05/5~107/06/0

7）

104,400元 12,530元 116,930元 104,400 元

（未稅，見原

審卷一第387

頁）

109,620元 109,620元

54 107/10/15期計付蘭楓--P棟

泵浦室平頂牆面油漆修補及

M棟1~3F走廊樓梯梯廳牆面

油漆修補（6/25~7/20）

50,000元 6,000元 56,000元 50,000元（未

稅，見原審卷

一第410頁）

52,500元 52,500元

55 107/9/26-10/10臨工A2樓高

架地板下方清理及鋪PE保護

板（擎邦空調管路溢水造

成）

12,750元 1,530元 14,280元 13,388元（含

稅，見原審卷

一第414頁）

14,057元 14,057元

56 A棟2F梯廳鋁障板天花配合

空調消防配管修改（107.5

月才益提報追加）

9,000元 1,080元 10,080元 9,000 元 （ 未

稅，見原審卷

一第430頁，

項目3）

9,450元 9,450元

57 T棟6F、7F、8F配合擎邦管

線、風管開孔之修補封板

（107.5月才益提報追加）

25,500元 3,060元 28,560元 25,500元（未

稅，見原審卷

一第430頁，

項 目 1 、 2 、

5）

26,775元 26,775元

58 10/11-10/25臨工A棟2樓牆

地板清理及S棟地面清理等

分攤共10.5工

17,850元 2,150元 20,000元 - 0元 0元

59 10/26-11/10臨工S棟各樓牆

地板清理共同分攤共17.5工

29,750元 3,570元 33,320元 -  0元 0元

60 11/11-11/25 臨工 A棟 、 S

棟、各樓面缺失改善清潔等

分攤8.5工

14,450元 1,740元 16,190元 -  0元 0元

61 11/26-12/10臨工M棟缺失改

善及A棟、S棟廁所室內缺失

改善及各樓面清潔缺失改善

等分攤25.5工

43,350元 5,210元 48,560元 45,518元（含

稅，見原審卷

一第436頁）

47,793元 47,793元

62 12/11-12/25A棟M棟缺失改

善，室內地板清洗等分攤14

工

23,800元 2,860元 26,660元 24,990元（含

稅，見原審卷

一第440頁）

26,239元 26,239元

63 107/12/26-108/1/10臨工A

棟配合點交會勘浴廁隔間板

細清及梯間拖地板共分攤7

工

11,900元 1,430元 13,330元 12,495元（含

稅，見原審卷

一第444頁）

13,119元 13,119元

64 107年11月及12月A、S棟走

廊共同作業損壞及A105管道

間拆板改管之封閉等踢腳之

復原

4,500元 540元 5,040元 4,725 元 （ 含

稅，見原審卷

一第451頁）

4,961元 4,961元

65 107年10~12月裙樓A、S、

M、P原已完成使用損及之EP

OXY地坪修繕費用攤提（含

移交擎邦使用區域及共同作

業區域）

557,313元 66,880元 624,193元 557,313 元

（未稅，見原

審卷一第410

頁）

585,178元 585,178元

66 107年03月北區職安中心勞 30,000元 3,600元 33,600元 60,000元（見 0元 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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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檢查行政罰鍰共6萬元分

攤費用

原審卷一第51

8至521頁）

67 107年11月北區職安中心勞

動檢查行政罰鍰共24萬元分

攤費用

120,000元 14,400元 134,400元 240,000 元

（見原審卷一

第 533 至 539

頁）

0元 0元

68 T棟6~9F暗架矽酸鈣板配合

開孔（107年11月報價協議

施作）

58,600元 7,040元 65,640元 58,600元（未

稅，見原審卷

一第540頁，

項目1至6）

61,530元 61,530元

69 T棟6、7、9F暗架天花板燈

框（107年12月報價協議施

作）

9,000元 1,080元 10,080元 9,000 元 （ 未

稅，見原審卷

一第542頁，

項目1）

9,450元 9,450元

70 T棟T602、T702梯廳天花板

配合排煙風管高度施作垂板

（107年12月報價協議）

6,000元 720元 6,720元 6,000 元 （ 未

稅，見原審卷

一第558頁，

項目1、2）

6,300元 6,300元

71 10/24-10/30配合缺失改善

油漆修補裙樓共同作業區域

工料

18,690元 2,250元 20,940元 18,690元（未

稅，見原審卷

一第560頁）

19,624元 19,624元

72 107/11/01~12/23配合分段

查驗缺失改善油漆修補裙樓

共同作業區域工料。

111,700元 13,410元 125,110元 111,700 元

（未稅，見原

審卷一第560

頁）

117,285元 117,285元

73 T棟1F梯廳管道間牆配合崁

入電氣箱，開孔切割管道間

牆（含搬運材料及清潔費）

（108年01月協議，2月施

工）

9,500元 1,140元 10,640元 - 0元 0元

74 S棟1F餐廳暗架系統礦纖天

花板破損更換材料及施工費

（配合點交修繕,108年03月

協議及施作）

40,800元 4,896元 45,696元 64,260元（含

稅，見原審卷

一第588頁，

項目1至3）

42,840元 42,840元

75 108/4/3 S棟1F餐廳及廚房

地坪清理1工

1,700元 210元 1,910元 -  0元 0元

76 T棟7F氣象觀測站天花板配

合排煙管高度，作立面垂牆

封邊（含搬運材料及清潔

費）（108年01月協議施

作）

8,500元 1,020元 9,520元 8,500 元 （ 未

稅，見原審卷

一第594頁，

項目1、2）

8,925元 8,925元

77 6/12地下管廊清潔分攤 1,700元 210元 1,910元 - 0元 0元

78 風雨走廊鋼構柱電焊損傷之

修補材料分攤

7,200元 870元 8,070元 21,600元（未

稅，見原審卷

一第602頁，

項目1至3）

7,560元 7,560元

79 T棟1F梯廳複層節能漆施工

前之底層刮損修補分攤

1,500元 180元 1,680元 1,500 元 （ 未

稅，見原審卷

一第606頁）

1,575元 1,575元

80 T棟7F牆面磁磚清潔分攤 1,700元 210元 1,910元 1,785 元 （ 含

稅，見原審卷

一第610頁）

1,874元 1,874元

81 T棟7-9樓清潔分攤 3,400元 410元 3,810元 - 0元 0元

82 M.T棟地下管廊及樓梯地面

清理1.5工（9/27-10.5）

2,550元 310元 2,860元 -  0元 0元

83 清洗S棟瓦斯間及M棟外側樓

梯及地坪清洗（11/15）

850元 110元 960元 893 元 （ 含

稅，見原審卷

一第614頁）

937元 93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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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乙：逾期違約金衍生費用

84 T棟1F入口不銹鋼門片修復

分攤及S棟1F廚房檢修門框

安裝復原

8,000元 960元 8,960元 8,000 元 （ 未

稅，見原審卷

一第626頁）

8,400元 8,400元

85 T棟廁所清潔共3.5工（11/2

6-12/10）

5,950元 720元 6,670元 - 0元 0元

86 塔臺5、7、8樓地坪及基座E

POXY配合點交驗收表面修繕

費用計216.87M2，依雙方共

同施工區域之一半分攤原

則，屬貴公司費用計: （詳

（108）桃機塔工C字第334

號）

27,425元 3,300元 30,725元 -  0元 0元

87 截至108年12月各部電梯開

啟使用之期間及費用合計13

7,520，擎邦依共同承攬比

例（0.4）分攤費用計0.4*1

37,520=55,008元

55,008元 6,610元 61,618元 -  0元 0元

A.截至109年1月各部電梯開

放使用及費用合計140,94

0，擎邦依共同承攬比例

（0.4）分攤費用計

1,368元 170元 1,538元 -  0元 0元

88 天花板的缺失改善及全區環

境整理分攤共3工（12/10-1

2/25）

5,100元 620元 5,720元 5,355 元 （ 含

稅，見原審卷

一第632頁）

5,622元 5,622元

89 已刪除 - - -  -  - -

90 S1F-107餐廳入口區系統礦

纖天花板修復（配合107年1

2月分段查驗缺失）

51,180元 6,150元 57,330元 51,180元（未

稅，見原審卷

一第640頁，

項目1至3）

53,739元 53,739元

91 A棟暗架礦纖天花板修復

（配合107年12月分段查驗

缺失）

150,279元 18,040元 168,319元 159,820 元

（未稅，見原

審卷一第642

頁，項目1至

3）

150,279元 150,279元

金額總計 2,562,289元 307,806元  2,870,095元

（僅請求其中

286萬元0,445

元）

 2,456,016元 2,060,764元 2,179,264元

項

次

項目及說明（新臺幣） 代墊款（新臺

幣）

費 用 （ 新 臺

幣）

利 息 （ 新 臺

幣）

備註

　

1

　

　

　

　

　

　

　

　

　

　

　

　

機關依系爭主契約第17條（一）款1目計算暫扣違約金，並

按雙方共同簽署系爭工程採購補充契約核計擎邦負擔39.9

3%比例，由嘉成代墊款額（按暫扣部分工程進度款及第三

紙履約保證金8,409,800元，機關分別於108.4.19及108.5.

15退還）

　核計如下—

　（暫扣金額）

（ 嘉 成 代 墊

款）

　 　 依雙方簽署系

爭工程採購補

充契約第二條

工 程 給 付 ：

「依主契約條

款規定比照辦

理」（詳附表

X之附件1）

　 　 　 　

#27期（估驗期106.12.25~107.元.24）

墊款期（107.4.12~108.4.19）=372天  

（5,124,920-22,500= 5,102,420）x39.93% =

2,037,396元  　 103,823元  　

#28期（估驗期107.1.25~107.3.29）擎邦已暫扣  （ 100,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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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

墊款期（107.4.12~108.4.19）=372天  

6,636,403x39.93% = 

2,649,916元  　 129,917元  　

#29期（估驗期107.3.30~107.4.25） 　 　 　 　

墊款期（107.5.10~108.4.19）=344天　 

2,209,164x39.93% =

882,119元 　 41,568元  　

#30期（估驗期107.4.26~107.5.23）　 （7,359,187-20,0

00）=

　 　 　 　

墊款期（107.6.8~108.4.19）=315天　 

7,339,187x39.93% =

2,930,537元  　 126,455元  　

#31期（估驗期107.5.24~107.6.27） 　 　 　 　

墊款期（107.7.12~108.4.19）=281天  

15,051,469x39.93% =

6,010,052元  　 231,346元  　

#32期（估驗期107.6.28~107.7.25） 　 　 　 　

墊款期（107.10.26~108.4.19）=175天  

4,268,582x39.93% =

1,704,445元  　 40,860元  　

#33期（估驗期107.7.26~107.10.30）部分款　　 

擎邦已暫扣

（ 1,676,303

元）

　 　 　

墊款期（108.1.14~108.4.19）=95天  

4,411,324x39.93% =

1,761,442元  　 1,108元  　

 小計　　　　　　　　　　　　　　　　45,018,549 16,199,135元 　 675,077元  　

第三紙履約保證金（機關應退未退反併入暫扣） 　 　 　 　

墊款期（107.5.29~108.5.15）=351天  

　8,409,800x39.93% =

3,358,033元  　 161,462元  　

 合計　　　　　　　　　　　　　　　　53,428,349元 19,557,168元 　 836,539元  　

應機關額外要求「暫扣逾期違約金」所需資金調度而衍生

責屬擎邦部分之「費用」：

（1）貸款支出手續費及抵押服務費等= 53,428,349x5%x3

9.93%= 1,066,697元

（2）財會人力配合處理等作業支出（107.4.12~108.4.1

9）= 12（月）x250,000/月x39.93%=1,197,900元 

合計責屬擎邦之費用= 2,264,597元

　 2,264,597元  　 　

 總計 19,557,168

元 

2,264,597元 836,539元  　

2

　

　

經108.2.22召開研商第一里程碑暫扣違約金計算方式「會

議結果應按系爭契約第17條（一）款3目計算」，機關同意

退還溢扣之暫扣違約金（詳附機關108.4.2函）並核定暫扣

逾期違約金為25,974,822元（內含已扣擎邦#28進度款100,

469元）。另第一里程碑於107.7.31申報竣工，經機關（監

造及專管）核定擎邦應負擔暫扣逾期違約金為2,923,778

元，故由嘉成之代墊款調整=2,923,778-100,469=2,823,30

9元。後因全部如期（108.11.20）竣工（無逾期），機關

依約於108.12.5退還全部暫扣逾期違約金，故嘉成此期間

（108.4.20~108.12.5）代墊款所衍生責屬擎邦之費用及利

息分別計算如次—

作業費用= 7.5（月）x250,000x39.93%= 748,688元 　 748,688元  　 　

法定利息=（2,823,309+2,264,597）x5%x229÷365=159,607

元

　 　 159,607元  　

3 綜合以上計算，擎邦應於108年12月5日歸還其責屬之費用

及利息

　 3,013,285元 996,146元  =4,009,431元

4 迄109年9月30日加計（費用）所衍生利息（108.12.5~109.

9.30）= 3,013,285x5%x299/365= 123,421元

　 　 123,421元  　

　 統計責屬擎邦衍生費用及利息（應歸還嘉成） 　 3,013,285元  1,119,567元  =4,132,85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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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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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gin: 0 2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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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3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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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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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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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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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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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建上字第12號
上  訴  人  嘉成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賢義  
訴訟代理人  孫銘豫律師
複 代理 人  殷  樂律師  
訴訟代理人  駱水順  
上  訴  人  擎邦國際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洪健峰  
訴訟代理人  蔡炳楠律師
            黃敏綺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代墊工程款等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0月16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0年度建字第22號第一審判決各自提起上訴，上訴人嘉成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4年6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命擎邦國際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給付超逾新臺幣217萬9,264元，及自民國110年8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二、上開廢棄部分，嘉成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於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擎邦國際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之其餘上訴，及嘉成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之上訴、追加之訴均駁回。
四、第一、二審（含追加之訴）訴訟費用，關於擎邦國際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上訴部分，由擎邦國際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負擔10分之7，餘由嘉成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負擔；關於嘉成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上訴部分，均由嘉成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第二審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即被上訴人嘉成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嘉成公司）就如附表甲編號14、15項目之費用於本院追加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及第2項規定為請求（詳如附表一所示），經核其追加之訴與原訴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嘉成公司主張：伊與被上訴人即上訴人擎邦國際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擎邦公司）為共同投標承攬業主即訴外人交通部民用航空局飛航服務總臺（下稱飛航總臺或業主）之「交通部民用航空局飛航服務總臺臺灣桃園國際機場塔臺暨整體園區新建工程（案號：A0000000SEC196號）」（下稱系爭工程），於民國105年3月11日簽立共同投標協議（下稱系爭協議），約定由伊負責土建工程，占總價62％；擎邦公司負責機電工程，占總價38％，得標後由伊為代表廠商與飛航總臺於同年10月11日簽立總價新臺幣（下同）6億8,040萬元之系爭工程採購契約（下稱系爭工程契約），伊主辦土建工程部分為4億2,184萬8,000元，擎邦公司主辦機電工程部分為2億5,855萬2,000元。嗣因系爭工程辦理第一至四次變更追加，兩造為釐清各自承攬之變更追加工程項目，於105年12月8日簽立工程採購補充契約（下稱系爭補充契約），復依序於106年8月28日、107年9月28日、108年8月9日、同年10月20日簽立4次變更案補充協議（下依序分稱第一至第四次補充協議，合稱系爭補充協議）。擎邦公司依系爭補充契約第1條、系爭補充協議第1條約定，應負責機電工程部分，惟伊於施作期間為擎邦公司代墊如附表甲所示應由擎邦公司負責項目之費用共計287萬0,095元（此部分僅請求286萬0,445元）；兩造共同使用之施工架（含臨時水費）費用，擎邦公司應分擔其中112萬5,758元；如附表乙所示遭飛航總臺暫扣之逾期違約金所衍生之費用暨利息（下稱逾期違約金衍生費用），擎邦公司應分擔其中413萬2,852元；另擎邦公司溢領如附表丙所示之結算金額及保留款共158萬0,825元，應予返還；擎邦公司依系爭補充契約第7條第2項約定，應分擔生活廢棄物清理費295萬0,008元。爰依如附表一所示之請求權基礎，求為命擎邦公司給付嘉成公司1,264萬9,888元及加付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併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另對擎邦公司提起反訴請求伊給付因一例一休法案變更之追加費用及修繕費用則以：兩造間無委任關係，擎邦公司不得依委任契約對伊請求，且擎邦公司支出之修復費用與伊無關，伊無償還責任等語，資為抗辯。
二、擎邦公司則以：附表甲所示項目，屬嘉成公司應施作之土建工程項目或由業主新增變更，嘉成公司非代伊施作，伊自無因此受有利益。又嘉成公司已自業主領取關於施工架（含水費）之工程款，不得請求伊分擔。另嘉成公司請求伊給付遭業主暫扣逾期違約金衍生費用，與系爭補充契約第2條約定不符，況業主已於108年4、5月間全數返還，嘉成公司無受有損害。再者，伊無溢領工程款或保留款之情事，且伊已自行支付廢棄物清理費用，嘉成公司不得再請求伊重複分擔生活廢棄物費用等語，資為抗辯。另擎邦公司反訴主張：㈠系爭工程因應105年12月勞動基準法部分條文修正法案之處理原則第5條第1項規定，於106年9月29日業主審查同意系爭工程延長履約期限43個日曆天，而增加履約費用92萬6,138元；依系爭協議第3條約定，嘉成公司為系爭工程之代表廠商，受伊委任按系爭協議第6條約定向業主統一請領增加之履約費用92萬6,138元，嘉成公司自應按伊所占38％比例，給付伊35萬1,932元。㈡嘉成公司施作土建工程時，陸續破壞伊已施工完成之工項，或由伊代嘉成公司完成其應負責施作或進行修繕之工項，而為嘉成公司墊付如反訴附表所示之費用共計80萬2,153元，嘉成公司無法律上原因受有利益，致伊受損害，爰依附表二所示之請求權基礎，求為命嘉成公司給付擎邦公司115萬4,085元本息之判決，併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原審就本訴部分為嘉成公司一部勝訴、一部敗訴之判決，即判命擎邦公司給付嘉成公司286萬0,445元（即嘉成公司請求附表甲代墊款項目共286萬0,445元部分），駁回嘉成公司其餘之請求；就反訴部分，為擎邦公司全部勝訴之判決，嘉成公司、擎邦公司各自就其本、反訴敗訴部分聲明不服，全部提起上訴）。嘉成公司之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⒈駁回嘉成公司後開第㈡項之本訴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⒉反訴命嘉成公司給付115萬4,085元本息部分及假執行宣告均廢棄；㈡上開廢棄⒈部分，擎邦公司應再給付嘉成公司978萬9,44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0年8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㈢嘉成公司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㈣上開廢棄⒉部分，擎邦公司在第一審之反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㈤如受不利之判決，嘉成公司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並於本院為前開追加。對於擎邦公司之答辯聲明：擎邦公司之上訴駁回。擎邦公司之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擎邦公司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嘉成公司在第一審之本訴及假執行之聲請暨追加之訴均駁回。對嘉成公司之答辯聲明：嘉成公司之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四、兩造為共同投標承攬系爭工程，於105年3月11日簽立系爭協議，約定由嘉成公司負責土建工程，占總價62％；擎邦公司負責機電工程，占總價38％，並由嘉成公司為代表廠商與業主飛航總臺於同年10月11日簽訂系爭工程契約，其中土建工程由嘉成公司施作，機電工程由擎邦公司施作；嗣因系爭工程辦理第一至四次變更追加，兩造為釐清各自承攬之變更追加工程項目，於105年12月8日簽立系爭補充契約，復依序於106年8月28日、107年9月28日、108年8月9日、同年10月20日簽立系爭補充協議等事實，有系爭協議、系爭工程契約、系爭補充契約及系爭補充協議為證（見原審卷一第40頁至第83頁、第84頁至第105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14頁至第116頁），堪認為真正。
五、關於本訴部分：
　㈠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又代他人繳付款項，使他人受有免予繳納之利益，且不具備法定求償要件者；或溢領契約給付目的範圍外之款項，均可成立不當得利，請求他方返還免予付款、溢領款項之利益，以調整因無法律上原因所造成財貨不當變動之狀態。準此，嘉成公司主張其為擎邦公司代墊應由擎邦公司負責之機電工程所生之相關費用，即如附表甲項目所示之款項，及兩造應共同負責而由嘉成公司先行代墊之施工架（含臨時水費）費用、如附表乙所示逾期違約金衍生費用、擎邦公司溢領結算金額及保留款等情，倘已舉證證明該等項目之費用應由擎邦公司個人負擔或共同負擔，而由嘉成公司代墊而受有免予付款之利益，或擎邦公司自嘉成公司受領結算金及保留款乃欠缺給付目的而屬不當得利，自得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擎邦公司返還之。
　⒈附表甲各項費用：
　⑴編號1至11、13、18、20至25、27至38、42、43、45、46、48、51、53至57、61至65、68至72、74、76、78至80、83、84、88至91等項目：
　　查觀諸附表甲所記載該等項目之工作內容，均與擎邦公司負責之機電工程相關，擎邦公司亦不爭執該等修繕債權之發生；再參以證人吳兩三證稱：伊為嘉成公司之協力廠商即才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才益公司）之負責人，才益公司負責系爭工程之隔間牆、天花板、高架地板三個項目；一般輕隔間骨架做好後，等水電配管及查驗通過後，才能做第二面封板，伊每天都在現場處理，伊記得有幾次是因為擎邦公司用高空作業車把輕隔間牆的板子破壞掉，也有幾次是才益公司做好後，擎邦公司配管開錯，又重新再開，所有輕隔間要重新修補，且每天施工會議都有告知擎邦公司輕隔間牆遭破壞，因擎邦公司沒辦法修補，嘉成公司才委託才益公司進行修補。且天花板做完後常發生破壞情形，有些是因為水管漏水，需修補水管，會拆除板子，拆除板子後，就委託才益公司修補，天花板遭破壞後，也有在施工會議告知擎邦公司修補，是由嘉成公司委託才益公司修補，且嘉成公司均已付款予才益公司等語（見原審卷五第434頁至第438頁)，足見嘉成公司確有為因擎邦公司施作機電工程破壞而須負責修繕部分代墊費用。且嘉成公司就前開項目支出如附表甲「嘉成公司提出單據金額」欄之費用，亦已提出估驗計價單、工作記錄明細表、代施作明細表、報價單、應收帳款明細表、塔台管道間鋼網牆明細表、估價單、請款單、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法處分書、行政罰鍰繳款單、工務所備忘錄等件為證（頁數如附表甲「嘉成公司提出單據金額」欄所示）；擎邦公司復就嘉成公司為該等項目支出如附表甲「擎邦公司不爭執金額」欄所示之費用不為爭執（見本院卷第201頁至第218頁）。至編號27項目，擎邦公司雖僅就該項債權金額不爭執其中1萬2,600元，惟嘉成公司所提出支付該項目工程款之才益公司出具之報價單金額核與其主張之12萬6,000元相符，證人吳兩三亦證實嘉成公司已付款完畢，堪認嘉成公司此項目墊付金額為12萬6,000元。至嘉成公司編號27項目以外超逾擎邦公司不爭執金額之請求，以及其主張確有為擎邦公司代墊如附表甲「主辦工程師及其作業費」欄所示之費用等情，既為擎邦公司所否認，嘉成公司亦無舉證證明其必要性及真正，自難准許。從而，嘉成公司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擎邦公司返還嘉成公司該等項目代墊款，即如附表甲之「本院認定金額」欄所示之款項，核屬有據。
　⑵編號12項目：
　　擎邦公司雖否認嘉成公司確有支出該項費用云云，然查，該項目係監造單位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興公司）函請施工廠商須遵守公共工程汛期工地防災減災作業要點，配合施工期間防颱準備作業所支出，且擎邦公司亦為監造單位中興公司所指應配合之廠商等情，有嘉成公司提出之中興公司106年7月28日函文及擎邦公司簽收單為證（見原審卷一第222頁至第223頁，原審卷二第78頁至第80頁），堪認擎邦公司確應負擔該項目費用。又嘉成公司就其主張為擎邦公司墊付該項目施作及修繕費用5,100元等情，亦有提出工作記錄明細表為據（見原審卷一第213頁），至其就該項費用應加計主辦工程師作業費620元，則無所憑，是嘉成公司請求擎邦公司返還該項目之墊付費用5,100元，應屬有據，逾此範圍之請求，不應准許。
　⑶編號14、15項目：
　　嘉成公司主張該等費用之發生乃因擎邦公司施作T棟塔台7FL版、9FL版工作延誤，致嘉成公司澆灌作業暫停所衍生之加班費、出車費，業為擎邦公司所否認（見本院卷第345頁、第346頁、第410頁），嘉成公司自應就擎邦公司有前開過失行為而負有支付該等費用之義務舉證證明之。惟嘉成公司僅提出擎邦公司於109年7月20日寄送電子郵件（下稱系爭電子郵件）予嘉成公司，將編號14、15之項目圈選「無爭議」一情為證（見原審卷二第115頁項14、15），然系爭電子郵件乃兩造起訴前，擎邦公司對本件各項墊付費用爭議進行協商而回覆嘉成公司之郵件，擎邦公司縱有在部分項目圈選「無爭議」，然此僅可認係其在協商過程表達願意退讓不予爭執，無法遽認其已承認該等項目確屬擎邦公司之過失行為造成而應由擎邦公司負擔乙情。況嘉成公司未提出兩造業依系爭電子郵件所載內容達成分擔合意之證據，難認兩造已就該等費用應由擎邦公司負擔一情為約定。再者，系爭電子郵件亦不生訴訟上自認之效力，擎邦公司於本案中就該等項目費用應由其負擔乙節已有爭執，嘉成公司自應提出擎邦公司有其所指延誤澆灌作業之行為而有負擔此等費用義務之證明，不得徒憑系爭電子郵件遽指擎邦公司即有前開作為。準此，嘉成公司未舉證證明該等加班費、出車費乃擎邦公司之過失行為所致而應由其負擔，而由嘉成公司為其墊付，或擎邦公司就此有何不法侵害嘉成公司權利之行為，自難依民法第179條規定或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及第2項等規定，請求擎邦公司給付此部分費用。
　⑷編號16、17、19、26、41、44、47、49、50、52、58至60、73、75、77、81、82、85至87：
　　查該等項目內容，均難認與擎邦公司負責之機電工程相關，且嘉成公司陳明其係誤認擎邦公司會另定作並施作完成，方為其墊付之費用（見本院卷第346頁、347頁、349頁、第353頁、第354頁、第355頁、第356頁、第359頁、第364頁、第366頁、第368頁、第369頁、第370頁），而無提出擎邦公司確有為該等項目負責之義務之證明，自難為有利於嘉成公司之認定。至嘉成公司所提出擎邦公司就該等項目於系爭電子郵件中亦圈選「無爭議」乙情（見原審卷二第115頁至第117頁），然此無足作為擎邦公司有施作該等工項義務之證明，業經說明如前，嘉成公司據此主張其係為擎邦公司墊付該等項目之費用，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擎邦公司返還，自不應准許。
　⑸編號66、67項目：
　　嘉成公司先位依民法第280條、第281條第1項規定，備位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擎邦公司給付編號66、67之費用。擎邦公司固不爭執該等費用之發生，然抗辯其並無負擔之義務。經查，兩造簽立之系爭協議第4條約定：各成員於得標後，連帶負履行契約責任（見原審卷一第40頁）。然編號66、67之費用乃嘉成公司於107年間遭勞動部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下稱北區職安中心）裁罰所支出之費用，並非依系爭工程契約對業主飛航總臺所負之契約責任，核與系爭協議第4條約定要件不符，嘉成公司主張擎邦公司依系爭協議第4條約定，應負連帶給付之責，並依民法第281條規定請求擎邦公司分擔半數，已難認有據。再者，連帶債務人相互間，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平均分擔義務，但因債務人中之一人應單獨負責之事由所致之損害及支付之費用，由該債務人負擔，此觀民法第280條規定即明。觀諸嘉成公司提出其於107年4月及同年12月間，遭勞動部以職業安全衛生法裁罰6萬元、24萬元（6萬元＋18萬元＝24萬元）之處分書所載之裁罰事實依序為：「受處分人（即嘉成公司）承建位於桃園市○○區○○路00號系爭工程，對於工區編號S棟建物高度2公尺以上之施工架與建築物間外牆開口部分等場所作業，勞工有遭受墜落危險之虞者，未於該處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對於高差1.5公尺以上之外牆施工架，未設置安全上下設備……前開違法事實經本部職業安全衛生署於107年3月22日派員前往實施勞動檢查時發現並查證屬實……」（見原審卷一第518頁至第519頁）、「受處分人（即嘉成公司）……未協議作業人員進場管制及協調施工架工作台使用上之安全措施，對於承攬人於A棟大廳使用高度5公尺以上之固定式施工架從事石材安裝等作業場所，勞工有墜落之虞之工作場所，未依規定確實『巡視』，未指揮停止前述作業，亦未採『聯繫調整』作為……，前開違法事實經本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北區職安中心）於107年11月28日派員前往實施勞動檢查時發現並查證屬實……」（見原審卷一第533頁至第534頁）、「受處分人（即嘉成公司）承建位於桃園市大園區系爭工程，對於各棟室內外各處高度2公尺以上施工架工作台之作業場所，勞工有遭受墜落危險之虞，未於該處設置護欄等防護設備……前開違法事實經本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北區職安中心）於107年11月28日派員前往實施勞動檢查時發現並查證屬實……」（見原審卷一第536頁至第538頁），可知嘉成公司受前開裁罰，乃其負責之土建工程未依法設置防護設備所致。準此，縱認擎邦公司應就此負連帶責任，然該等裁罰係應由嘉成公司單獨負責之事由所致，依民法第280條但書規定，嘉成公司亦不得請求擎邦公司分擔。又前開裁罰金應由嘉成公司單獨負擔，既經認定如前，自無嘉成公司為擎邦公司墊付費用之情，嘉成公司亦不得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擎邦公司返還之。綜上，嘉成公司先位依民法第280條、第281條第1項規定，備位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擎邦公司給付編號66、67之費用，均不應准許。
　⑹基上，嘉成公司依民法第179條規定，得請求擎邦公司返還如附表甲「本院認定金額」欄所示之費用共計217萬9,264元，逾此範圍之請求，即屬無據，不應准許。　
　⒉施工架（含臨時水費）之費用112萬5,758元：
　　依系爭工程關於施工架等項目之數量及費用，係編列在系爭工程詳細價目表項次甲、壹、五之「建築工程」項下（見原審卷二第214頁），而兩造於107年9月28日簽立第二次補充協議，已載明「甲、壹、五：建築工程」為甲方即嘉成公司主辦項目（見原審卷一第92頁）；且臨時水費等項目之數量及費用，編列在系爭工程詳細價目表項次甲、壹、十五之「假設工程」（見原審卷二第216頁），亦屬兩造簽立第一次補充協議所明列「甲、壹、十五：假設工程」應由甲方即嘉成公司主辦之項目（見原審卷一第88頁），則擎邦公司辯稱施工架及臨時水費等項目均為嘉成公司應單獨負責乙情，即屬有據。嘉成公司復無舉證證明擎邦公司確有使用前開施工架及臨時用水之情，是嘉成公司主張其為擎邦公司墊付施工架（含臨時水費）費用，並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擎邦公司分擔其中112萬5,758元，自不可採。
　⒊如附表乙所示逾期違約金衍生費用413萬2,852元：
　　依系爭補充契約第2條約定：「……（原於105.03.11簽署共同投標協議書為38％，後因競標標價變動而調整為39.93％）。作為乙方（即擎邦公司）分攤工程保險保費、主契約裝訂費、印花稅與第二條款及第三條款所列費用等之核算基準。」（見原審卷一第84頁），可見兩造就系爭工程締約所支出之成本費用亦有依承攬比例分擔之約定。惟系爭工程契約之違約金乃因當事人違約行為所生之債務，非締約成本費用，核非前開約定文義所包含之費用。其次，觀諸飛航總臺107年4月2日、同年5月3日函文記載「……貴公司（即嘉成公司）未依照契約所定履約期竣工，自該期限之次日起算逾期日數……」（見原審卷二第218頁、第220頁）；復依107年7月23日工程進度檢討會議之監造單位簡報（下稱系爭簡報）記載：「進度落後原因：⒈裙樓外牆石材、鋁包鈑及塔臺外牆帷幕協力廠商對於送審、材料加工、進場施工期程一延再延。」（見原審卷二第225頁）；佐以系爭簡報中關於工地執行工項延宕實際情況說明亦載明：塔臺棟大廳石材（S棟東側入口處）安裝方式與設計不符、塔臺棟大廳石材（A棟靠風雨走廊側）與玻璃帷幕施工介面落差、塔臺棟7F氣象觀測站入口通道過窄等情（見原審卷二第227頁至第229頁），足見系爭工程乃因嘉成公司負責之土木工程進度落後始生逾期給付之違約情事。則嘉成公司因業主暫扣逾期違約金，乃其個人違約行為所致，非兩造應按承作比例分擔之締約成本費用，況飛航總臺暫扣嘉成公司違約金5,342萬8,349元，業於108年4月19日及同年5月15日全數返還嘉成公司，此為兩造所不爭（見本院卷第224頁），擎邦公司依系爭補充契約第2條約定請求擎邦公司分擔此部分費用，要屬無據。
　⒋溢領結算金額及保留款158萬0,825元：
　　兩造間就系爭工程請領工程款之計價、分配，僅有簽訂系爭補充契約第2條約定：「工程給付：依主契約條款規定比照辦理，由雙方分別就其負責範圍依工程進度備齊請款資料（含各自負責請款發票）統一由甲方（即嘉成公司）向業主辦理請款事宜，俟業主核可後，由業主直接支付雙方各自帳戶內。唯乙方（即擎邦公司）估驗累計金額超過共同投標協議比率（38％）之部分，若未經業主同意調整，則由甲方代為請領，再由乙方開具該部分同額發票向甲方領款沖銷。」（見原審卷一第84頁）；另簽訂第一、二次補充協議第4條約定：「依主契約條款規定比照辦理，由雙方分別就其負責範圍依工程進度備齊請款資料（含各自負責請款發票），統一由甲方（即嘉成公司）向業主辦理請款事宜，俟業主核可後由業主直接支付雙方各自帳戶內」（見原審卷一第88頁、第92頁），足見兩造僅有約定就各自負責工程，依工程進度，備齊文件後，領取各自之工程款。則擎邦公司以109年3月27日備忘錄，載明工程已驗收完成，向嘉成公司領取最後一期即第44期工程款及保留款（見原審卷一第106頁），而受領之，難謂不符合兩造約定之給付目的，自無不當得利可言。嘉成公司固謂兩造就系爭工程契約第一至三次變更，乃依比例扣減結算，其後計價亦應以此方式計算，擎邦公司未依先前領款比例折減第44期工程款及保留款，自有溢領工程款及保留款之情云云，並以擎邦公司所提出第一次至第三次工程估驗單為憑（見原審卷二第326頁至第328頁）。惟兩造不爭執系爭工程契約有第五、六次變更，且未約定折減比例等情（見本院卷第412頁）。輔以嘉成公司所陳：第一次至第四次契約變更兩造都有簽立補充協議，第五、六次是業主逕行決標沒有報價，擎邦公司利用業主計價領取工程款，所以伊才以第一至第四次之平均值來辦理第五、六次之折減比例，第五、六次確實沒有跟擎邦公司做約定等情（見本院卷第412頁），可見兩造確無就第44期工程款及保留款應依先前比例折減另為約定，嘉成公司係逕自折減比例計算該等工程款，遽指擎邦公司有溢領款項之情。而擎邦公司係依工程進度備齊請款資料，請領最後一期即第44期工程款及保留款，核與兩造原定契約之給付目的相符，自無溢領工程款之情。嘉成公司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擎邦公司返還溢領結算金額及保留款158萬0,825元，亦屬無據。
　⒌生活廢棄物清理費295萬0,008元：
　　依系爭補充契約第7條第2項約定：「機電工程廢棄物由乙方（即擎邦公司）自行清理，生活廢棄物費用分擔依甲方（即嘉成公司）工地管理辦法分擔」（見原審卷一第85頁）。惟嘉成公司提出之工地管理辦法（見原審卷一第108頁），乃其與分包廠商所定之工地管理辦法，已難認為兩造簽立系爭補充契約第7條第2項所約定之工地管理辦法。且該工地管理辦法係依承攬總估驗款百分之1之比例計算「環保清潔費」，並於各期計價時按比例扣除之（見原審卷一第108頁、第110頁）。然擎邦公司所提出之工作記錄明細表、估驗計價單，均有載明「環安撿垃圾」、「協裕企業社已抽」、「擎邦自行付款給協裕」等內容（見本院卷一第224頁至第235頁、第318頁至第328頁、第340頁至第341頁、第436頁至第446頁、第610頁至第612頁），堪認擎邦公司辯稱其於系爭工程施作期間，就生活廢棄物費用之分擔，係由嘉成公司每月提出工作記錄明細表記載「環安撿垃圾」等項目，並交由擎邦公司自行付款予訴外人協裕企業社等情，應屬有據。準此，嘉成公司提出前開工地管理辦法，顯與兩造於系爭工程施作期間分擔生活廢棄物之情形不同，應非系爭補充契約第7條第2項所指之工地管理辦法。且擎邦公司業已支付生活廢棄物相關費用，嘉成公司自不得再請求擎邦公司給付生活廢棄物清理費295萬0,008元。
　㈡綜上，嘉成公司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擎邦公司給付如附表甲「本院認定金額」欄所示共計217萬9,264元，應有理由，逾此範圍之請求，均屬無據，不應准許。
六、關於反訴部分：
　㈠擎邦公司請求嘉成公司給付增加之履約費用35萬1,932元：
　　擎邦公司主張因一例一休法案通過，業主同意增加給付履約費用92萬6,138元等情，業為兩造所不爭（見本院卷第305頁），兩造復陳明上訴後並無提出新攻擊、防禦方法（見本院卷第306頁），本院就擎邦公司主張系爭協議第3條、第6條，關於嘉成公司負責向業主請領增加履約費用，再依比例為分配之約定，性質為委任契約，擎邦公司得依民法第541條第1項規定，向嘉成公司請求給付其應分得部分即35萬1,932元之攻防方法及法律意見，與原判決事實理由欄貳、三、㈠所載相同，依民事訴訟法第454條第2項規定予以引用。
　㈡擎邦公司請求嘉成公司給付修復費用80萬2,153元：
　　擎邦公司依民法第179條、第181條、第280條但書、第281條規定，擇一請求嘉成公司給付擎邦公司為其修復如反訴附表所示工項而支出之修復費用80萬2,153元，嘉成公司固不爭執擎邦公司已支出該費用（見本院卷第246頁、第305頁），以及其應給付項次二冷氣保養費用1萬1,450元，惟否認有給付項次二以外費用之義務，茲分述如下：
　⒈項次一29萬8,414元：
　①參諸證人楊宗憲即擎邦公司下包商伸松工程實業有限公司（下稱伸松公司）經理證稱：伸松公司有承攬系爭工程塔台的水電工程，於土建工程施作後換機電工程施作，再由土建工程繼續施工時，土建於施作時有損壞已完成的機電工程，例如接地的做完後被挖土地的挖掉，放樣完後被營造的鋼筋破壞，有伊等配的暗管被植筋鑽斷，遭破壞之情形如原審卷三第14頁第一項1至6、8、14，第16頁20至23，第18頁15，第四項2；第20項3至6、第七項、第八項，受損情形如原審卷三第396頁是植筋鑽到暗埋的管子，同卷第400、402、404、408、410、412、414頁都是損壞情形，均由伸松公司去修復，上列遭破壞之原因，係因為伊等已經依施工圖施作埋在土裡面，土建的挖土機去挖到，埋管時是埋在結構體裡，土建植筋去鑽到，伊施工時，有看過工程進度網圖，水電是在塔台外牆施工後才做的，植筋時撞到，植筋是灌漿後施做，配管是在灌漿前做的等語（見原審卷五第340至343頁）；證人劉豐盛即正誼有限公司（下稱正誼公司）負責人證稱：正誼公司為擎邦公司小包，負責系爭工程之排水、消防工程。因為營建貼碰磚時，水泥水下流，造成水管阻塞，裏面有水泥沙淤積，無法用通管方式通管，所以全部重做，因為磁磚水泥沙大部分是在土建，就伊之經驗判斷，是因為土建在做磁磚才會有水泥流下去等語（見原審卷六第176至178頁），並有現場照片為憑（見原審卷三第14頁至第800頁），堪認擎邦公司主張如反訴附表項次一所示塔台等處之機電工程管線設備係遭嘉成公司負責之土建工程破壞而需支出如反訴附表項次一所示之修繕費用等情，應屬有據。
　②嘉成公司雖辯稱土建乃按圖施作、現場有諸多廠商同步施工，不能認為前開管線設備係遭土建損壞云云。然依證人即擎邦公司經理宋天緣證稱：伊負責系爭工程整體專案的進度及現場施作，原審卷三第14至20頁之擎邦公司代墊工程款表格（即反訴附表）由伊製作，乃係為釐清與嘉成公司尚有爭議的施工部分而製作。關於兩造共同投標協議的土建工程與機電工程係依照設計圖來區分，嘉成公司應該有土建設計圖跟機電設計圖，但擎邦公司只有機電設計圖。伊所製作之上開表格內所記載工程遭破壞，是因為土建營造施作與機電工程一起施作，於土建工程完成後，換機電廠商施作，又於機電工程完成後，再交給土建工程去施作，土建工程沒有保護好機電工程已完成的部分，所以造成已施做的機電工程遭破壞，破壞情形即如原審卷三第76至96頁照片所示，而需重做機電工程，而遭破壞機電工程部分，擎邦公司有拍照並通知嘉成公司，嘉成公司表示知道了，並沒有說其要修，擎邦公司有先請廠商先行復原，復原所需費用如反訴附表所示，擎邦公司已將費用給付予廠商。至於擎邦公司已經施做的機電工程會遭嘉成公司施做土建工程時損壞，係因為在土建做鋼筋綁紮時，鋼筋綁紮有兩層，鋼筋綁紮完一層後換機電施作預埋管，機電施作完預埋管後，土建再綁紮第二層，在第二層的時候損壞了第一層機電施作的預埋管，損壞情形是預埋管被鋼筋壓破，被土建的鋼筋撞到移位；又塔台設備損壞的部分，係指每個工程都有一個網圖時程，按造網圖時程，當時土建工程應完成塔台外圍區的帷幕施作，但因土建未按時完成，而導致已施做完成的機電設備、管線生鏽，因為土建沒有完成會風吹雨淋，所以後續需進行除鏽補漆等語（見原審卷五第330頁至第333頁），核與前開證人所述相符，堪認反訴附表項次一所載之損壞位置乃兩造共同施作部分，係因嘉成公司負責之土建工程方造成損壞，嘉成公司前開辯解，尚無足取。
　⒉項次三16萬8,939元、項次四2萬2,200元：
　①依證人王信宗證稱：伊任職於宇恩工程有限公司（下稱宇恩公司)，職稱為現場維護人員，負責調派人員。如原審卷三附表1（即反訴附表）項次三1至24、四3至6等及反原證6第68頁、第177頁、第245至612頁、第656至611頁、第666至670頁等該照片所示之工程是由宇恩公司施作，施作內容都是在修復，如除鏽、設備更換、油漆，因為漏水而生鏽，是營造廠造成的，即集熱板生鏽部分，係因為上面滴水下來，樓板滲水導致集電盤生鏽，伊從天花板打開看樓板就有漏水，集熱板也已經生鏽，所以伊判斷有漏水等語（見原審卷六第125頁至第130頁）；佐以證人宋天緣證稱：塔台部分之消防灑水除鏽、風管除鏽補漆、燈具及集熱板損壞原因，都是因為土建工程未能於時間內完成所導致的損壞，帷幕沒有施作所以風吹雨淋；擎邦公司於107年6月以後開始施作反訴附表項次三、四等項目，排煙窗電源、天花板與管線衝突的修改和燈具吊撐的施作，是當時監造開立的缺失，嘉成公司當時有發文給擎邦公司，要求伊等去改善或回復，可是嘉成公司來文都是要求伊等去處理，伊等才會做這些（修繕）等語（見原審卷五第333頁至第334頁、第339頁)，足見擎邦公司所為項次三、四項目之修繕，係因擎邦公司原於107年6月以後已施作完成如項次三、四所示之設備，嗣遭雨水鏽蝕損壞所致。又參系爭工程第二次修正施工預定進度表（見原審卷六第52頁），嘉成公司應於106年12月5日至107年3月14日期間施作帷幕玻璃安裝工項。惟嘉成公司遲於108年1月17日至108年10月29日期間，方施作帷幕玻璃安裝工項，有嘉成公司提出之系爭工程第十六次修正施工預定進度表可憑（見原審卷五第369至371頁），並有擎邦公司於107年7月23日發函表示：「……有關T棟2-9樓進度，……貴公司（即嘉成公司）持續工進落後主要原因為（管制室玻璃、門窗、帷幕、電梯…等）進場安裝時程持續延宕……」等語之函文在卷可稽（見原審卷五第90頁），堪認擎邦公司主張因嘉成公司施作帷幕玻璃安裝等工程時程延誤，致擎邦公司於107年6月以後已施作完成如反訴附表項次三、四之T棟設備、燈具、集熱板等設備，因長期暴露而遭雨水鏽蝕、損壞，方為反訴附表項次三、四之修繕行為等情，應屬可採。
　②至嘉成公司辯稱擎邦公司集熱板及設備生鏽，係因擎邦公司消防管路漏水所致云云。然查，系爭工程T棟消防管路於108年間試壓查驗合格，有擎邦公司提出之檢查表可憑（見原審卷六第167至171頁），堪認擎邦公司負責之前開設備並無管路洩漏之問題，嘉成公司前揭辯解，應無足取。
　③基上，擎邦公司主張如反訴附表項次三、四所示機電設備鏽蝕損壞，係嘉成公司負責之土建工程逾期完工所造成，應由嘉成公司負擔該部分之修繕費用，該等費用為其為嘉成公司所墊付等情，應屬有據。　　
　⒊項次五21萬8,720元：
　①依宋天緣證稱：裙樓電動排煙窗不是損壞，是當時在原契約內機電的部分沒有這一塊，但電動排煙窗需要電源跟信號，而原機電設計圖沒有此項目，是繪製在土建工程設計圖上，但後續施作部分是由擎邦公司施作，所以才追這部分費用金額21萬8,720元等語（見原審卷五第334頁至第335頁），佐以電動排煙窗係繪製於「建築工程主體工程門窗表(九)」圖面（見原審卷五第152頁），足見該工項乃嘉成公司負責之土建工程範圍，擎邦公司主張該項費用由其為嘉成公司墊付等情，即屬有據。
　②嘉成公司雖辯稱該項次乃設計問題，應為擎邦公司向業主提出變更追加云云。然查，電動排煙窗係繪製在飛航總臺之招標圖說即「建築工程主體工程門窗表(九)」圖面中（見原審卷五第152頁），顯見嘉成公司投標系爭工程時，即負有施作此項工程之義務，證人宋天緣亦證稱該項工程並非裙樓電動排煙窗損壞之修繕，而係嘉成公司漏未施作等情明確，嘉成公司前揭辯詞，核無足取。
　⒋項次六7萬1,130元：
　　依證人宋天緣證稱：關於配合天花板高層修改風管之損壞原因，則係因當時機電工程的施工圖有套繪並送審，送審通過後現場就會依核定的施工圖施作，當時遇到的問題是依施工圖施作後，後續土建要施做天花板的時候，與機電的管線有衝突，土建要求機電更改已施作完成的管線，擎邦公司故請原配合之廠商為施作，施作費用如原審卷三附表1（即反訴附表）項次六，並已由擎邦公司給付給廠商等語（見原審卷五第335頁），核與證人邱垂海所證：伊是長諾工程有限公司（下稱長諾公司）的主任，負責系爭工程之風管工程如反訴附表項次六1至3及反原證6第682頁至第693頁，即負責空調工程的風管製作安裝，包含排煙風管，是修改工程，伊記得是路徑跟高程不夠，擎邦公司就修繕費用已全部給付長諾公司等語（見原審卷六第181頁至第182頁)相符，堪認擎邦公司係因配合嘉成公司之土建工程而修改已安裝完成之風管，始支出反訴附表項次六之費用。又擎邦公司主張其施工圖係經監造單位中興公司核定後方為施作，業據提出飛航總臺106年8月24日函文為證（見原審卷五第154頁），是嘉成公司辯稱擎邦公司先前施作之風管設備未符合天花板設計高程之規格，與監造要求之改善設備與天花板設計高度衝突所致云云，即難認有理。
　⒌項次七5,000元：
　　依證人高寶玉證稱：伊是盛寶工程實業有限公司(下稱盛寶公司)之負責人，盛寶公司就系爭工程負責吊掛燈具的補強施作，原審卷三附表1（即反訴附表）項次七1及反原證6第696至710頁所示照片，是由盛寶公司所施作，盛寶公司是用火槍打在RC天花板上，拉鐵線下來固定在燈具上，上開工程係修繕工程，但伊不曉得破壞之原因，上開修復費用已由擎邦公司以點工方式已全額支付等語（見原審卷六第183頁至第184頁)。又證人宋天緣證稱：燈具獨立吊撐部分，係指當時在設計圖時，燈具繪製時有要求燈具要用獨立吊桿去支撐，但此部分卻是繪製在土建的設計圖上，吊桿是屬於電機具，但卻繪製在土建設計圖上，在機電的規範及圖說都沒有，標單也沒有，擎邦公司是請配合的廠商施作燈具獨立吊撐部分等語（見原審卷五第335頁）；佐以系爭工程監造單位中興公司於107年8月10日書函記載：「天花板燈具重量未計算在天花板承載重量之中，請燈具應依建築圖施作懸吊」、「視需要加設吊筋或支架以增加天花板強度……」等語（見原審卷六第88頁）；且燈具獨立吊掛工項係繪製於嘉成公司負責之「建築工程明架礦纖天花詳圖」圖面內（見原審卷五第156頁)，綜上各情，堪認擎邦公司主張此部分工項乃嘉成公司負責之土建工程範圍，係其為嘉成公司代為施作等情，自屬有據。而燈具獨立吊掛工項既列於嘉成公司所負責土建工程之施工圖說內，屬嘉成公司所負責土建工程之一部，嘉成公司自不得諉以擎邦公司就該等工程設有施工規範，即認其無修繕之責。
　⒍項次八6,300元：
　①依證人陳淮勝證稱：伊是楚翰室內裝修工程有限公司（下稱楚翰公司）的總經理，伊大概知道楚翰公司是施作茶水間的櫃子，原審卷三附表1（即反訴附表）項次八及反原證6第711至713頁，這些照片均為原工程以外的修繕等語（見原審卷六第178至180頁)。佐以擎邦公司提出之工地緊急請購單、專案驗收單及總工程估驗計價總表、楚翰公司向擎邦公司出具之報價單（見原審卷四第78頁至第713頁），足認擎邦公司主張反訴附表項次八之工項係其委請楚翰公司施作乙節，應屬可採。又依證人宋天緣所證：驗收缺失是指櫥櫃是土建施作的，櫥櫃旁邊有一個機電的開關，機電的開關是先施做完成，後續才施作櫥櫃，而櫥櫃是定作品，是可以調整大小的，擎邦公司有按照原設計圖為配電配製安裝，但跟櫥櫃門衝突，門打不開，無法打開到90度，後來將門改成一邊大一小，配電盤已無法改，而造成的原因是因為施作的順序，機電先施作完成，櫥櫃才施作，當時驗收的時候，業主將缺失開在機電，故由擎邦公司負責修繕等語（見原審卷五第336頁），堪認擎邦公司主張該項次應屬嘉成公司負責之土建工程範圍，由擎邦公司代為墊付等情，亦屬有據。
　②嘉成公司雖辯稱該項次係因設計問題，非其應負責云云。然查，擎邦公司係依106年6月5日飛航總臺核定後之動力及插座系統施工圖施作配電盤，有飛航總臺106年6月5日函文可佐（見原審卷五第158頁），且嘉成公司施作之櫥櫃門與配電盤衝突，方由擎邦公司代替嘉成公司修改已安裝完成之櫥櫃門尺寸等情，亦據證人宋天緣證述明確，嘉成公司前開辯解，即無足取。
　⒎基上，擎邦公司主張其如反訴附表所示之費用均應由嘉成公司負擔，已由其代嘉成公司支付等情，均屬有據，是擎邦公司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嘉成公司返還墊付費用共計80萬2,153元，應屬可採。擎邦公司前開請求，既經本院全部准許，其另依民法第280條但書、第281條規定，即無從為更有利之判決，爰不予審酌，附此敘明。　
　㈢基上，擎邦公司反訴依民法第541條第1項、第179條規定，請求嘉成公司給付115萬4,085元（計算式：35萬1,932元＋80萬2,153元＝115萬4,085元），為有理由，均應准許。
七、綜上所述，嘉成公司本訴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擎邦公司返還如附表甲「本院認定金額」欄所示費用共計217萬9,26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0年8月20日（見原審卷二第14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不應准許。擎邦公司反訴依民法第541條第1項、第179條規定，請求嘉成公司給付115萬4,085元，及自反訴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1年1月28日（見原審卷四第684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判決就上開本訴不應准許之部分，即命擎邦公司給付超逾217萬9,264元之本息請求，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尚有未洽，擎邦公司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即無不合，爰由本院就該部分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前開本訴應准許部分及反訴應准許部分，原審分別為嘉成公司、擎邦公司勝訴之判決，均無違誤，兩造上訴意旨分別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即無理由，應駁回其等此部分之上訴。至嘉成公司於本院追加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及第2項規定，請求擎邦公司給付附表甲編號66、67項目之費用，為無理由，應併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嘉成公司之上訴及追加之訴均為無理由、擎邦公司之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0　　日
　　　　　　　　　工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沈佳宜
　　　　　　　　　　　　　　　法　官　翁儀齡
　　　　　　　　　　　　　　　法　官　陳　瑜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0　　日
　　　　　　　　　　　　　　　書記官　王韻雅


附表一：嘉成公司本訴主張之請求權基礎
		編號

		請求項目及金額
（新臺幣）

		請求權基礎

		備註



		㈠

		附表甲編號1至13、16至65、68至91

		依民法第179條規定



		上訴後撤回民法第280條、第281條第1項規定（見本院卷第223頁）



		


		附表甲編號14、15

		擇一依民法179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及第2項規定

		上訴後追加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及第2項規定（見本院卷第409頁）



		


		


		


		上訴後撤回民法第280條、第281條第1項規定（見本院卷第222頁）



		


		附表甲編號66、67

		先位依民法第280條、第281條第1項規定

		就先位主張連帶責任之依據為系爭協議第4條約定（見本院卷第223頁）



		


		


		備位依民法第179條規定

		




		


		總計金額：286萬0,445元

		


		




		㈡

		施工架費用及臨時水費112萬5,758元

		依民法第179條規定

		上訴後撤回民法第280條、第281條第1項規定（見本院卷第223頁）



		㈢

		違約遭業主暫扣違約金所衍生費用即利息損失部分413萬2,852元

		依系爭補充契約第2條約定

		上訴後撤回民法第281條第1項規定（見本院卷第223頁）



		㈣

		溢領結算金額及保留款158萬0,825元

		依民法第179條規定

		-



		㈤

		生活廢棄物清理費295萬0,008元

		依系爭補充契約第7條第2項約定

		-



		共計：1,264萬9,888元

		


		


		










附表二：擎邦公司反訴主張之請求權基礎
		編號

		請求項目及金額
（新臺幣）

		請求權基礎



		㈠

		增加之履約費用35萬1,932元

		擇一依民法第541條第1項、第179條規定



		㈡

		修復費用80萬2,153元

		擇一依民法第179條、第181條、第280條但書、第281條規定











附表甲
		編號

		工作項目

		嘉成公司請求金額（新臺幣）

		


		


		嘉成公司提出單據金額（新臺幣，頁數）

		擎邦公司不爭執金額（新臺幣）

		本院認定金額（新臺幣）



		


		


		施作或修繕費用

		主辦工程師及其作業費

		請求金額

		


		


		




		1

		機電新增RC牆開孔及地坪基座、開孔之放樣

		80,380元

		 9,650元

		90,030元

		80,38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185頁）

		90,030元

		90,030元



		2

		S棟2F改管道牆移位（配合機電管路）

		4,050元 

		490元

		4,540元

		4,05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198頁）

		4,252元

		4,252元



		3

		S棟2F拆管道間邊牆底改管（機電套管太高拆模修改）

		1,350元 

		170元

		1,520元

		1,35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198頁）

		1,417元

		1,417元



		4

		S棟2F修改之管道間牆封模

		5,400元 

		650元

		6,050元

		5,4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198頁）

		5,670元

		5,670元



		5

		M棟1F門頂倒吊植筋（預留供機電設備進場之二次施工）

		1,560元 

		190元

		1,750元

		1,56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202頁）

		1,638元

		1,638元



		6

		M棟1F走道門上鋼筋綁紮（預留供機電設備進場之二次施工）

		3,000元 

		360元

		3,360元

		3,0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204頁）

		3,150元

		3,150元



		7

		M棟1F走道門上鋼筋綁紮（預留供機電設備進場之二次施工）

		6,000元 

		720元

		6,720元

		6,0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204頁）

		6,300元

		6,300元



		8

		106.09.02M棟1F走道門上模板支撐拆除1.5工（預留供機電設備進場之二次施工）

		4,050元 

		490元

		4,540元

		4,05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206頁）

		4,252元

		4,252元



		9

		106.09.06M棟1F走道門上模板拆除1工（預留供機電設備進場之二次施工）

		2,700元 

		330元

		3,030元

		2,7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206頁）

		2,835元

		2,835元



		10

		A棟水箱基座，屋頂基座-擎邦追加（4人半天）

		5,400元

		650元

		6,050元

		5,4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206頁）

		5,670元

		5,670元



		11

		106.08.26-9.10臨工M棟1F門頂二次RC（預留供機電設備進場之二次施工）

		1,700元

		210元

		1,910元

		1,785元（含稅，見原審卷一第212頁）

		1,874元

		1,874元



		12

		106.08.26-9.10臨工P棟發電機及設備蓋帆布

		5,100元

		620元

		5,720元

		-

		0元

		5,100元



		13

		106.9/11-9/25臨工A棟2F機電鋼管清理共2工

		3,400元

		410元

		3,810元

		3,570元（含稅，見原審卷一第224頁）

		3,748元

		3,748元



		14

		T棟塔台7FL版因機電配管延誤RC澆置衍生之加班費

		15,000元

		1,800元

		16,800元

		-

		0元

		0元



		15

		T棟塔台9FL版因機電查驗不合格延誤RC澆置（補基本出車費予澆置廠商）

		8,500元

		1,020元

		9,520元

		-

		0元

		0元



		16

		106.10/26-11/10臨工A棟M棟1F廁所蹲式馬桶周邊回填澆置2工與擎邦共同分攤

		1,700元

		210元

		1,910元

		-

		0元

		0元



		17

		106.11/11-11/25臨工各棟廁所蹲式馬桶周邊回填澆置粉刷12工與擎邦共同分攤

		10,200元

		1,230元

		11,430元

		- 

		0元

		0元



		18

		106.11/11-11/25臨工A棟清理機電雜物及運出裝入太空包共2工

		3,400元

		410元

		3,810元

		3,400元（未稅，見原審卷二第115頁）

		3,748元

		3,748元



		19

		106.11/26-12/10臨工清吊擎邦M棟廢棄物共2工

		3,400元

		410元

		3,810元

		


		0元

		0元



		20

		A棟1F及M棟2F纖維水泥板，被水電工破壞修復之材料及工資（106.10.15）

		16,000元

		1,920元

		17,920元

		16,0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238頁，項目1）

		16,800元

		16,800元



		21

		P棟1F木絲吸音板被水電自走車撞壞處修復（106.10.15）

		6,000元

		720元

		6,720元

		6,0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238頁，項目2）

		6,300元

		6,300元



		22

		A棟1F、M棟1F、M棟2F、S棟2F、S棟3F被機電施工破壞及開孔太大修補之材料及工資。（106.10.12）

		75,000元

		9,000元

		84,000元

		75,0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246頁，項目1）

		78,750元

		78,750元



		23

		A1F水電開孔未修補造成漏漿之損耗材料費用及額外清理費用。（106.10.12）

		10,000元

		1,200元

		11,200元

		10,0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246頁，項目2）

		10,500元

		10,500元



		24

		A棟1F及M棟2F纖維水泥板，被水電工破壞修復之材料及工資。（106.9.27）

		27,500元

		3,300元

		30,800元

		27,5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286頁，項目1）

		28,875元

		28,875元



		25

		A棟1F及M棟2F門邊立柱被機電施工撞歪，修復之工料（ 106.09.27）

		 18,000元

		2,160元

		20,160元

		18,0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286頁，項目2）

		18,900元

		18,900元



		26

		A棟3F-梯廳輕隔間牆配合消防開孔（含工料）。106.12.22

		3,000元

		360元

		3,360元

		-

		0元

		0元



		27

		暗架天花板配合機電維修增設T-BAR式檢修孔材料及按裝費。106.12.16

		162,000元

		 19,440元

		181,440元

		120,0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296頁，項目1、2）

		12,600元

		126,000元



		28

		M120空調機房施作木絲天花板配合空調風管高程，做高低收邊。106.12.18

		18,000元

		2,160元

		20,160元

		18,0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304頁，項目1）

		18,900元

		18,900元



		29

		A棟2F北側走道施做系統天花板配合空調管空間，追加施作搭橋工程。107.1.10

		18,000元

		2,160元

		20,160元

		18,0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306頁，項目1）

		18,900元

		18,900元



		30

		A229空調機房，明架木絲天花板配合空調設備高度，施作立面封邊工程。107.1.10

		8,000元

		960元

		8,960元

		8,0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308頁，項目1）

		8,400元

		8,400元



		31

		A131空調機房，明架木絲天花板配合空調設備高度，故作立面封邊工程107.1.10

		12,500元

		1,500元

		14,000元

		12,5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308頁，項目2）

		13,125元

		13,125元



		32

		S棟1F餐廳配合水電管線高度降低天花板製作窗簾盒。107.1.15

		23,200元

		2,790元

		25,990元

		23,2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310頁，項目1）

		24,360元

		24,360元



		33

		S棟1F-4F梯廳系統天花板，配合管架高度做立面封邊工程。107.1.15

		13,500元

		1,620元

		15,120元

		13,5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312頁，項目1）

		14,175元

		14,175元



		34

		S103空調機房木絲吸音板配合風管高度做立面封邊。107.1.23

		12,900元

		1,550元 

		14,450元

		12,9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314頁，項目1）

		13,545元

		13,545元



		35

		S414男淋浴間暗架天花板，配合風管高度做立面封邊107.1.23

		9,000元

		1,080元

		10,080元

		9,0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314頁，項目2）

		9,450元

		9,450元



		36

		106.12.26~107.01.10 A棟1、2F降板區高架地板清理（交機電施工衍生之處理）

		32,300元

		3,880元

		36,180元

		33,915元（含稅，見原審卷一第320頁）

		35,610元

		35,610元



		37

		107.01.11~107.01.25 A棟1、2F降板區高架地板清理（交機電施工衍生之處理）

		35,700元

		4,290元 

		39,990元

		37,485元（含稅，見原審卷一第324頁）

		39,359元

		39,359元



		38

		107.01.26~107.02.10 A棟2F降板區高架地板清理及A棟廁所洗手間等清理（交機電施工衍生之處理）

		17,000元

		2,040元

		19,040元

		17,850元（含稅，見原審卷一第327頁）

		18,742元

		18,742元



		39

		已刪除

		-

		-

		- 

		- 

		-

		-



		40

		已刪除

		-

		-

		- 

		- 

		-

		-



		41

		107/3/10臨工A棟M棟S棟廁所清理1工（共同分攤）

		1,700元

		210元

		1,910元

		- 

		0元

		0元



		42

		107/3/23臨工P棟水箱底清洗1工（共同分攤）

		1,700元

		210元 

		1,910元

		1,750元（含稅，見原審卷一第340頁）

		1,874元

		1,874元



		43

		107/4/30期計付才益-- A棟1、2F走廊隔間牆破損修補

		13,500元

		1,620元

		15,120元

		13,5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314頁，項目2）

		14,175元

		14,175元



		44

		107/4/30期計付蘭楓-- S棟消防箱邊及A棟1、2F降板區牆面油漆修補分攤（106/12/22~107/2/2）

		39,000元

		4,680元 

		43,680元

		-

		0元

		0元



		45

		107/5/15期計付塘倫-A棟1F走廊牆面破損修復之踢腳修繕

		3,000元

		360元

		3,360元

		3,0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351頁，項目2）

		3,150元

		3,150元



		46

		10/5/31期計付美利達-- T棟梯廳管道間牆配合擎邦需求開孔事後多餘部分施作封閉植筋

		7,680元

		930元

		8,610元

		8,064元（含稅，見原審卷一第356頁）

		8,064元

		8,064元



		47

		107/6/1期計付蘭楓--M棟1F移交擎邦使用區域之油漆修補，A棟1F大會議室及1.2F走廊油漆修補，T棟6~9F牆面切擎邦之膨脹螺栓修補

		 35,961元

		4,320元



		40,281元

		-

		0元

		0元



		48

		107/06/15期計付才益--S棟1F餐廳暗架天花板修復（未含鐵捲門（彈射門）東側區）

		106,120元

		12,800元



		118,920元

		106,12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296頁，項目1、2、3）

		111,426元

		111,426元



		49

		107/5/11-25期臨工M棟冷卻區清理（共同分攤）

		4,250元

		510元



		4,760元

		-

		0元

		0元



		50

		107/05/26-6/10期臨工A.M.S棟臨工樓梯走道清潔（共同分攤）

		5,950元

		720元



		6,670元

		- 

		0元

		0元



		51

		107/07/15期計付加鈦--T棟梯廳管道間牆配合擎邦需求開孔事後多餘部分鋼網牆施作封閉

		13,875元

		1,670元



		15,545元

		13,875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382頁）

		14,568元

		14,568元



		52

		107/7/15期臨工T棟各層樓清掃（共同分攤）

		3,400元

		410元



		3,810元

		-

		0元

		0元



		53

		107/7/15期計付蘭楓-- A棟1.2F走廊及1~3F樓梯間，S棟走廊及樓梯間等油漆修補分攤（107/05/5~107/06/07）

		104,400元

		12,530元



		116,930元

		104,4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387頁）

		109,620元

		109,620元



		54

		107/10/15期計付蘭楓--P棟泵浦室平頂牆面油漆修補及M棟1~3F走廊樓梯梯廳牆面油漆修補（6/25~7/20）

		50,000元

		6,000元



		56,000元

		50,0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410頁）

		52,500元

		52,500元



		55

		107/9/26-10/10臨工A2樓高架地板下方清理及鋪PE保護板（擎邦空調管路溢水造成）

		12,750元

		1,530元

		14,280元

		13,388元（含稅，見原審卷一第414頁）

		14,057元

		14,057元



		56

		A棟2F梯廳鋁障板天花配合空調消防配管修改（107.5月才益提報追加）

		9,000元

		1,080元

		10,080元

		9,0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430頁，項目3）

		9,450元

		9,450元



		57

		T棟6F、7F、8F配合擎邦管線、風管開孔之修補封板（107.5月才益提報追加）

		25,500元

		3,060元



		28,560元

		25,5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430頁，項目1、2、5）

		26,775元

		26,775元



		58

		10/11-10/25臨工A棟2樓牆地板清理及S棟地面清理等分攤共10.5工

		17,850元

		2,150元



		20,000元

		-

		0元

		0元



		59

		10/26-11/10臨工S棟各樓牆地板清理共同分攤共17.5工

		29,750元

		3,570元



		33,320元

		- 

		0元

		0元



		60

		11/11-11/25臨工A棟、S棟、各樓面缺失改善清潔等分攤8.5工

		14,450元

		1,740元



		16,190元

		- 

		0元

		0元



		61

		11/26-12/10臨工M棟缺失改善及A棟、S棟廁所室內缺失改善及各樓面清潔缺失改善等分攤25.5工

		43,350元

		5,210元

		48,560元

		45,518元（含稅，見原審卷一第436頁）

		47,793元

		47,793元



		62

		12/11-12/25A棟M棟缺失改善，室內地板清洗等分攤14工

		23,800元

		2,860元

		26,660元

		24,990元（含稅，見原審卷一第440頁）

		26,239元

		26,239元



		63

		107/12/26-108/1/10臨工A棟配合點交會勘浴廁隔間板細清及梯間拖地板共分攤7工

		11,900元

		1,430元

		13,330元

		12,495元（含稅，見原審卷一第444頁）

		13,119元

		13,119元



		64

		107年11月及12月A、S棟走廊共同作業損壞及A105管道間拆板改管之封閉等踢腳之復原

		4,500元

		540元

		5,040元

		4,725元（含稅，見原審卷一第451頁）

		4,961元

		4,961元



		65

		107年10~12月裙樓A、S、M、P原已完成使用損及之EPOXY地坪修繕費用攤提（含移交擎邦使用區域及共同作業區域）

		557,313元

		66,880元

		624,193元

		557,313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410頁）

		585,178元

		585,178元



		66

		107年03月北區職安中心勞動檢查行政罰鍰共6萬元分攤費用

		30,000元

		3,600元

		33,600元

		60,000元（見原審卷一第518至521頁）

		0元

		0元



		67

		107年11月北區職安中心勞動檢查行政罰鍰共24萬元分攤費用

		120,000元

		14,400元

		134,400元

		240,000元（見原審卷一第533至539頁）



		0元

		0元



		68

		T棟6~9F暗架矽酸鈣板配合開孔（107年11月報價協議施作）

		58,600元

		7,040元

		65,640元

		58,6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540頁，項目1至6）

		61,530元

		61,530元



		69

		T棟6、7、9F暗架天花板燈框（107年12月報價協議施作）

		9,000元

		1,080元

		10,080元

		9,0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542頁，項目1）

		9,450元

		9,450元



		70

		T棟T602、T702梯廳天花板配合排煙風管高度施作垂板（107年12月報價協議）

		6,000元

		720元

		6,720元

		6,0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558頁，項目1、2）

		6,300元

		6,300元



		71

		10/24-10/30配合缺失改善油漆修補裙樓共同作業區域工料

		18,690元

		2,250元

		20,940元

		18,69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560頁）

		19,624元

		19,624元



		72

		107/11/01~12/23配合分段查驗缺失改善油漆修補裙樓共同作業區域工料。

		111,700元

		13,410元

		125,110元

		111,7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560頁）

		117,285元

		117,285元



		73

		T棟1F梯廳管道間牆配合崁入電氣箱，開孔切割管道間牆（含搬運材料及清潔費）（108年01月協議，2月施工）

		9,500元

		1,140元

		10,640元

		-

		0元

		0元



		74

		S棟1F餐廳暗架系統礦纖天花板破損更換材料及施工費（配合點交修繕,108年03月協議及施作）

		40,800元

		4,896元

		45,696元

		64,260元（含稅，見原審卷一第588頁，項目1至3）

		42,840元

		42,840元



		75

		108/4/3 S棟1F餐廳及廚房地坪清理1工

		1,700元

		210元

		1,910元

		- 

		0元

		0元



		76

		T棟7F氣象觀測站天花板配合排煙管高度，作立面垂牆封邊（含搬運材料及清潔費）（108年01月協議施作）

		8,500元

		1,020元

		9,520元

		8,5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594頁，項目1、2）

		8,925元

		8,925元



		77

		6/12地下管廊清潔分攤

		1,700元

		210元

		1,910元

		-

		0元

		0元



		78

		風雨走廊鋼構柱電焊損傷之修補材料分攤

		7,200元

		870元

		8,070元

		21,6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602頁，項目1至3）

		7,560元

		7,560元



		79

		T棟1F梯廳複層節能漆施工前之底層刮損修補分攤

		1,500元

		180元

		1,680元

		1,5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606頁）

		1,575元

		1,575元



		80

		T棟7F牆面磁磚清潔分攤

		1,700元

		210元

		1,910元

		1,785元（含稅，見原審卷一第610頁）

		1,874元

		1,874元



		81

		T棟7-9樓清潔分攤

		3,400元

		410元

		3,810元

		-

		0元

		0元



		82

		M.T棟地下管廊及樓梯地面清理1.5工（9/27-10.5）

		2,550元

		310元

		2,860元

		- 

		0元

		0元



		83

		清洗S棟瓦斯間及M棟外側樓梯及地坪清洗（11/15）

		850元

		110元

		960元

		893元（含稅，見原審卷一第614頁）

		937元

		937元



		84

		T棟1F入口不銹鋼門片修復分攤及S棟1F廚房檢修門框安裝復原

		8,000元

		960元

		8,960元

		8,0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626頁）

		8,400元

		8,400元



		85

		T棟廁所清潔共3.5工（11/26-12/10）

		5,950元

		720元

		6,670元

		-

		0元

		0元



		86

		塔臺5、7、8樓地坪及基座EPOXY配合點交驗收表面修繕費用計216.87M2，依雙方共同施工區域之一半分攤原則，屬貴公司費用計: （詳（108）桃機塔工C字第334號）

		27,425元

		3,300元

		30,725元

		- 

		0元

		0元



		87

		截至108年12月各部電梯開啟使用之期間及費用合計137,520，擎邦依共同承攬比例（0.4）分攤費用計0.4*137,520=55,008元

		55,008元



		6,610元

		61,618元

		- 

		0元

		0元



		


		A.截至109年1月各部電梯開放使用及費用合計140,940，擎邦依共同承攬比例（0.4）分攤費用計

		1,368元

		170元

		1,538元

		- 

		0元

		0元



		88

		天花板的缺失改善及全區環境整理分攤共3工（12/10-12/25）

		5,100元

		620元

		5,720元

		5,355元（含稅，見原審卷一第632頁）

		5,622元

		5,622元



		89

		已刪除

		-

		-

		- 

		- 

		-

		-



		90

		S1F-107餐廳入口區系統礦纖天花板修復（配合107年12月分段查驗缺失）

		51,180元

		6,150元

		57,330元

		51,18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640頁，項目1至3）

		53,739元

		53,739元



		91

		A棟暗架礦纖天花板修復（配合107年12月分段查驗缺失）

		150,279元

		18,040元

		168,319元

		159,82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642頁，項目1至3）

		150,279元

		150,279元



		


		金額總計

		2,562,289元

		307,806元 

		2,870,095元
（僅請求其中286萬元0,445元）

		 2,456,016元

		2,060,764元

		2,179,264元











附表乙：逾期違約金衍生費用
		項次

		項目及說明（新臺幣）

		代墊款（新臺幣）

		費用（新臺幣）

		利息（新臺幣）

		備註



		


		


		


		


		


		　



		1
　
　
　
　
　
　
　
　
　
　
　
　
　

		機關依系爭主契約第17條（一）款1目計算暫扣違約金，並按雙方共同簽署系爭工程採購補充契約核計擎邦負擔39.93%比例，由嘉成代墊款額（按暫扣部分工程進度款及第三紙履約保證金8,409,800元，機關分別於108.4.19及108.5.15退還）
　核計如下—
　（暫扣金額）

		（嘉成代墊款）

		　

		　

		依雙方簽署系爭工程採購補充契約第二條工程給付：「依主契約條款規定比照辦理」（詳附表X之附件1）



		


		


		　

		　

		　

		　



		


		#27期（估驗期106.12.25~107.元.24）
墊款期（107.4.12~108.4.19）=372天  
（5,124,920-22,500= 5,102,420）x39.93% =

		2,037,396元 

		　

		103,823元 

		　



		


		#28期（估驗期107.1.25~107.3.29）擎邦已暫扣 

		（100,469元）

		　

		　

		　



		


		墊款期（107.4.12~108.4.19）=372天  
6,636,403x39.93% = 

		2,649,916元 

		　

		129,917元 

		　



		


		#29期（估驗期107.3.30~107.4.25）

		　

		　

		　

		　



		


		墊款期（107.5.10~108.4.19）=344天　 
2,209,164x39.93% =

		882,119元

		　

		41,568元 

		　



		


		#30期（估驗期107.4.26~107.5.23）　 （7,359,187-20,000）=

		　

		　

		　

		　



		


		墊款期（107.6.8~108.4.19）=315天　 
7,339,187x39.93% =

		2,930,537元 

		　

		126,455元 

		　



		


		#31期（估驗期107.5.24~107.6.27）

		　

		　

		　

		　



		


		墊款期（107.7.12~108.4.19）=281天  
15,051,469x39.93% =

		6,010,052元 

		　

		231,346元 

		　



		


		#32期（估驗期107.6.28~107.7.25）

		　

		　

		　

		　



		


		墊款期（107.10.26~108.4.19）=175天  
4,268,582x39.93% =

		1,704,445元 

		　

		40,860元 

		　



		


		#33期（估驗期107.7.26~107.10.30）部分款　　 
擎邦已暫扣

		（1,676,303元）

		　

		　

		　



		


		墊款期（108.1.14~108.4.19）=95天  
4,411,324x39.93% =

		1,761,442元 

		　

		1,108元 

		　



		


		 小計　　　　　　　　　　　　　　　　45,018,549

		16,199,135元

		　

		675,077元 

		　



		


		第三紙履約保證金（機關應退未退反併入暫扣）

		　

		　

		　

		　



		


		墊款期（107.5.29~108.5.15）=351天  
　8,409,800x39.93% =

		3,358,033元 

		　

		161,462元 

		　



		


		 合計　　　　　　　　　　　　　　　　53,428,349元

		19,557,168元

		　

		836,539元 

		　



		


		應機關額外要求「暫扣逾期違約金」所需資金調度而衍生責屬擎邦部分之「費用」：
（1）貸款支出手續費及抵押服務費等= 53,428,349x5%x39.93%= 1,066,697元
（2）財會人力配合處理等作業支出（107.4.12~108.4.19）= 12（月）x250,000/月x39.93%=1,197,900元 
合計責屬擎邦之費用= 2,264,597元

		　

		2,264,597元 

		　

		　



		


		 總計

		19,557,168元 

		2,264,597元

		836,539元 

		　



		2
　
　

		經108.2.22召開研商第一里程碑暫扣違約金計算方式「會議結果應按系爭契約第17條（一）款3目計算」，機關同意退還溢扣之暫扣違約金（詳附機關108.4.2函）並核定暫扣逾期違約金為25,974,822元（內含已扣擎邦#28進度款100,469元）。另第一里程碑於107.7.31申報竣工，經機關（監造及專管）核定擎邦應負擔暫扣逾期違約金為2,923,778元，故由嘉成之代墊款調整=2,923,778-100,469=2,823,309元。後因全部如期（108.11.20）竣工（無逾期），機關依約於108.12.5退還全部暫扣逾期違約金，故嘉成此期間（108.4.20~108.12.5）代墊款所衍生責屬擎邦之費用及利息分別計算如次—

		


		


		


		




		


		作業費用= 7.5（月）x250,000x39.93%= 748,688元

		　

		748,688元 

		　

		　



		


		法定利息=（2,823,309+2,264,597）x5%x229÷365=159,607元

		　

		　

		159,607元 

		　



		3

		綜合以上計算，擎邦應於108年12月5日歸還其責屬之費用及利息

		　

		3,013,285元

		996,146元 

		=4,009,431元



		4

		迄109年9月30日加計（費用）所衍生利息（108.12.5~109.9.30）= 3,013,285x5%x299/365= 123,421元

		　

		　

		123,421元 

		　



		　

		統計責屬擎邦衍生費用及利息（應歸還嘉成）

		　

		3,013,285元 

		1,119,567元 

		=4,132,852元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建上字第12號

上  訴  人  嘉成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賢義  

訴訟代理人  孫銘豫律師

複 代理 人  殷  樂律師  

訴訟代理人  駱水順  

上  訴  人  擎邦國際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洪健峰  

訴訟代理人  蔡炳楠律師

            黃敏綺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代墊工程款等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1

2年10月16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0年度建字第22號第一審判決各

自提起上訴，上訴人嘉成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並為訴之追加，

本院於114年6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命擎邦國際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給付超逾新臺

    幣217萬9,264元，及自民國110年8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

    用之裁判均廢棄。

二、上開廢棄部分，嘉成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於第一審之訴及

    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擎邦國際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之其餘上訴，及嘉成營造工

    程股份有限公司之上訴、追加之訴均駁回。

四、第一、二審（含追加之訴）訴訟費用，關於擎邦國際科技工

    程股份有限公司上訴部分，由擎邦國際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負擔10分之7，餘由嘉成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負擔；關

    於嘉成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上訴部分，均由嘉成營造工程

    股份有限公司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第二審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請求

    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

    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即被上訴人嘉成

    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嘉成公司）就如附表甲編號14

    、15項目之費用於本院追加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

    及第2項規定為請求（詳如附表一所示），經核其追加之訴

    與原訴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嘉成公司主張：伊與被上訴人即上訴人擎邦國際科技工程股

    份有限公司（下稱擎邦公司）為共同投標承攬業主即訴外人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飛航服務總臺（下稱飛航總臺或業主）之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飛航服務總臺臺灣桃園國際機場塔臺暨

    整體園區新建工程（案號：A0000000SEC196號）」（下稱系

    爭工程），於民國105年3月11日簽立共同投標協議（下稱系

    爭協議），約定由伊負責土建工程，占總價62％；擎邦公司

    負責機電工程，占總價38％，得標後由伊為代表廠商與飛航

    總臺於同年10月11日簽立總價新臺幣（下同）6億8,040萬元

    之系爭工程採購契約（下稱系爭工程契約），伊主辦土建工

    程部分為4億2,184萬8,000元，擎邦公司主辦機電工程部分

    為2億5,855萬2,000元。嗣因系爭工程辦理第一至四次變更

    追加，兩造為釐清各自承攬之變更追加工程項目，於105年1

    2月8日簽立工程採購補充契約（下稱系爭補充契約），復依

    序於106年8月28日、107年9月28日、108年8月9日、同年10

    月20日簽立4次變更案補充協議（下依序分稱第一至第四次

    補充協議，合稱系爭補充協議）。擎邦公司依系爭補充契約

    第1條、系爭補充協議第1條約定，應負責機電工程部分，惟

    伊於施作期間為擎邦公司代墊如附表甲所示應由擎邦公司負

    責項目之費用共計287萬0,095元（此部分僅請求286萬0,445

    元）；兩造共同使用之施工架（含臨時水費）費用，擎邦公

    司應分擔其中112萬5,758元；如附表乙所示遭飛航總臺暫扣

    之逾期違約金所衍生之費用暨利息（下稱逾期違約金衍生費

    用），擎邦公司應分擔其中413萬2,852元；另擎邦公司溢領

    如附表丙所示之結算金額及保留款共158萬0,825元，應予返

    還；擎邦公司依系爭補充契約第7條第2項約定，應分擔生活

    廢棄物清理費295萬0,008元。爰依如附表一所示之請求權基

    礎，求為命擎邦公司給付嘉成公司1,264萬9,888元及加付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併陳明願供擔

    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另對擎邦公司提起反訴請求伊給付因一

    例一休法案變更之追加費用及修繕費用則以：兩造間無委任

    關係，擎邦公司不得依委任契約對伊請求，且擎邦公司支出

    之修復費用與伊無關，伊無償還責任等語，資為抗辯。

二、擎邦公司則以：附表甲所示項目，屬嘉成公司應施作之土建

    工程項目或由業主新增變更，嘉成公司非代伊施作，伊自無

    因此受有利益。又嘉成公司已自業主領取關於施工架（含水

    費）之工程款，不得請求伊分擔。另嘉成公司請求伊給付遭

    業主暫扣逾期違約金衍生費用，與系爭補充契約第2條約定

    不符，況業主已於108年4、5月間全數返還，嘉成公司無受

    有損害。再者，伊無溢領工程款或保留款之情事，且伊已自

    行支付廢棄物清理費用，嘉成公司不得再請求伊重複分擔生

    活廢棄物費用等語，資為抗辯。另擎邦公司反訴主張：㈠系

    爭工程因應105年12月勞動基準法部分條文修正法案之處理

    原則第5條第1項規定，於106年9月29日業主審查同意系爭工

    程延長履約期限43個日曆天，而增加履約費用92萬6,138元

    ；依系爭協議第3條約定，嘉成公司為系爭工程之代表廠商

    ，受伊委任按系爭協議第6條約定向業主統一請領增加之履

    約費用92萬6,138元，嘉成公司自應按伊所占38％比例，給付

    伊35萬1,932元。㈡嘉成公司施作土建工程時，陸續破壞伊已

    施工完成之工項，或由伊代嘉成公司完成其應負責施作或進

    行修繕之工項，而為嘉成公司墊付如反訴附表所示之費用共

    計80萬2,153元，嘉成公司無法律上原因受有利益，致伊受

    損害，爰依附表二所示之請求權基礎，求為命嘉成公司給付

    擎邦公司115萬4,085元本息之判決，併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

    告假執行。

三、原審就本訴部分為嘉成公司一部勝訴、一部敗訴之判決，即

    判命擎邦公司給付嘉成公司286萬0,445元（即嘉成公司請求

    附表甲代墊款項目共286萬0,445元部分），駁回嘉成公司其

    餘之請求；就反訴部分，為擎邦公司全部勝訴之判決，嘉成

    公司、擎邦公司各自就其本、反訴敗訴部分聲明不服，全部

    提起上訴）。嘉成公司之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⒈駁回嘉成

    公司後開第㈡項之本訴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⒉反訴命嘉成

    公司給付115萬4,085元本息部分及假執行宣告均廢棄；㈡上

    開廢棄⒈部分，擎邦公司應再給付嘉成公司978萬9,443元，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0年8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

    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㈢嘉成公司願供擔保，請准宣告

    假執行。㈣上開廢棄⒉部分，擎邦公司在第一審之反訴及假執

    行之聲請均駁回。㈤如受不利之判決，嘉成公司願供擔保請

    准宣告免為假執行。並於本院為前開追加。對於擎邦公司之

    答辯聲明：擎邦公司之上訴駁回。擎邦公司之上訴聲明：㈠

    原判決不利擎邦公司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嘉成公司

    在第一審之本訴及假執行之聲請暨追加之訴均駁回。對嘉成

    公司之答辯聲明：嘉成公司之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四、兩造為共同投標承攬系爭工程，於105年3月11日簽立系爭協

    議，約定由嘉成公司負責土建工程，占總價62％；擎邦公司

    負責機電工程，占總價38％，並由嘉成公司為代表廠商與業

    主飛航總臺於同年10月11日簽訂系爭工程契約，其中土建工

    程由嘉成公司施作，機電工程由擎邦公司施作；嗣因系爭工

    程辦理第一至四次變更追加，兩造為釐清各自承攬之變更追

    加工程項目，於105年12月8日簽立系爭補充契約，復依序於

    106年8月28日、107年9月28日、108年8月9日、同年10月20

    日簽立系爭補充協議等事實，有系爭協議、系爭工程契約、

    系爭補充契約及系爭補充協議為證（見原審卷一第40頁至第

    83頁、第84頁至第105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

    第114頁至第116頁），堪認為真正。

五、關於本訴部分：

　㈠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

    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

    179條定有明文。又代他人繳付款項，使他人受有免予繳納

    之利益，且不具備法定求償要件者；或溢領契約給付目的範

    圍外之款項，均可成立不當得利，請求他方返還免予付款、

    溢領款項之利益，以調整因無法律上原因所造成財貨不當變

    動之狀態。準此，嘉成公司主張其為擎邦公司代墊應由擎邦

    公司負責之機電工程所生之相關費用，即如附表甲項目所示

    之款項，及兩造應共同負責而由嘉成公司先行代墊之施工架

    （含臨時水費）費用、如附表乙所示逾期違約金衍生費用、

    擎邦公司溢領結算金額及保留款等情，倘已舉證證明該等項

    目之費用應由擎邦公司個人負擔或共同負擔，而由嘉成公司

    代墊而受有免予付款之利益，或擎邦公司自嘉成公司受領結

    算金及保留款乃欠缺給付目的而屬不當得利，自得依不當得

    利之規定，請求擎邦公司返還之。

　⒈附表甲各項費用：

　⑴編號1至11、13、18、20至25、27至38、42、43、45、46、48

    、51、53至57、61至65、68至72、74、76、78至80、83、84

    、88至91等項目：

　　查觀諸附表甲所記載該等項目之工作內容，均與擎邦公司負

    責之機電工程相關，擎邦公司亦不爭執該等修繕債權之發生

    ；再參以證人吳兩三證稱：伊為嘉成公司之協力廠商即才益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才益公司）之負責人，才益公司負責系

    爭工程之隔間牆、天花板、高架地板三個項目；一般輕隔間

    骨架做好後，等水電配管及查驗通過後，才能做第二面封板

    ，伊每天都在現場處理，伊記得有幾次是因為擎邦公司用高

    空作業車把輕隔間牆的板子破壞掉，也有幾次是才益公司做

    好後，擎邦公司配管開錯，又重新再開，所有輕隔間要重新

    修補，且每天施工會議都有告知擎邦公司輕隔間牆遭破壞，

    因擎邦公司沒辦法修補，嘉成公司才委託才益公司進行修補

    。且天花板做完後常發生破壞情形，有些是因為水管漏水，

    需修補水管，會拆除板子，拆除板子後，就委託才益公司修

    補，天花板遭破壞後，也有在施工會議告知擎邦公司修補，

    是由嘉成公司委託才益公司修補，且嘉成公司均已付款予才

    益公司等語（見原審卷五第434頁至第438頁)，足見嘉成公

    司確有為因擎邦公司施作機電工程破壞而須負責修繕部分代

    墊費用。且嘉成公司就前開項目支出如附表甲「嘉成公司提

    出單據金額」欄之費用，亦已提出估驗計價單、工作記錄明

    細表、代施作明細表、報價單、應收帳款明細表、塔台管道

    間鋼網牆明細表、估價單、請款單、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法

    處分書、行政罰鍰繳款單、工務所備忘錄等件為證（頁數如

    附表甲「嘉成公司提出單據金額」欄所示）；擎邦公司復就

    嘉成公司為該等項目支出如附表甲「擎邦公司不爭執金額」

    欄所示之費用不為爭執（見本院卷第201頁至第218頁）。至

    編號27項目，擎邦公司雖僅就該項債權金額不爭執其中1萬2

    ,600元，惟嘉成公司所提出支付該項目工程款之才益公司出

    具之報價單金額核與其主張之12萬6,000元相符，證人吳兩

    三亦證實嘉成公司已付款完畢，堪認嘉成公司此項目墊付金

    額為12萬6,000元。至嘉成公司編號27項目以外超逾擎邦公

    司不爭執金額之請求，以及其主張確有為擎邦公司代墊如附

    表甲「主辦工程師及其作業費」欄所示之費用等情，既為擎

    邦公司所否認，嘉成公司亦無舉證證明其必要性及真正，自

    難准許。從而，嘉成公司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擎邦公

    司返還嘉成公司該等項目代墊款，即如附表甲之「本院認定

    金額」欄所示之款項，核屬有據。

　⑵編號12項目：

　　擎邦公司雖否認嘉成公司確有支出該項費用云云，然查，該

    項目係監造單位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興公司

    ）函請施工廠商須遵守公共工程汛期工地防災減災作業要點

    ，配合施工期間防颱準備作業所支出，且擎邦公司亦為監造

    單位中興公司所指應配合之廠商等情，有嘉成公司提出之中

    興公司106年7月28日函文及擎邦公司簽收單為證（見原審卷

    一第222頁至第223頁，原審卷二第78頁至第80頁），堪認擎

    邦公司確應負擔該項目費用。又嘉成公司就其主張為擎邦公

    司墊付該項目施作及修繕費用5,100元等情，亦有提出工作

    記錄明細表為據（見原審卷一第213頁），至其就該項費用

    應加計主辦工程師作業費620元，則無所憑，是嘉成公司請

    求擎邦公司返還該項目之墊付費用5,100元，應屬有據，逾

    此範圍之請求，不應准許。

　⑶編號14、15項目：

　　嘉成公司主張該等費用之發生乃因擎邦公司施作T棟塔台7FL

    版、9FL版工作延誤，致嘉成公司澆灌作業暫停所衍生之加

    班費、出車費，業為擎邦公司所否認（見本院卷第345頁、

    第346頁、第410頁），嘉成公司自應就擎邦公司有前開過失

    行為而負有支付該等費用之義務舉證證明之。惟嘉成公司僅

    提出擎邦公司於109年7月20日寄送電子郵件（下稱系爭電子

    郵件）予嘉成公司，將編號14、15之項目圈選「無爭議」一

    情為證（見原審卷二第115頁項14、15），然系爭電子郵件

    乃兩造起訴前，擎邦公司對本件各項墊付費用爭議進行協商

    而回覆嘉成公司之郵件，擎邦公司縱有在部分項目圈選「無

    爭議」，然此僅可認係其在協商過程表達願意退讓不予爭執

    ，無法遽認其已承認該等項目確屬擎邦公司之過失行為造成

    而應由擎邦公司負擔乙情。況嘉成公司未提出兩造業依系爭

    電子郵件所載內容達成分擔合意之證據，難認兩造已就該等

    費用應由擎邦公司負擔一情為約定。再者，系爭電子郵件亦

    不生訴訟上自認之效力，擎邦公司於本案中就該等項目費用

    應由其負擔乙節已有爭執，嘉成公司自應提出擎邦公司有其

    所指延誤澆灌作業之行為而有負擔此等費用義務之證明，不

    得徒憑系爭電子郵件遽指擎邦公司即有前開作為。準此，嘉

    成公司未舉證證明該等加班費、出車費乃擎邦公司之過失行

    為所致而應由其負擔，而由嘉成公司為其墊付，或擎邦公司

    就此有何不法侵害嘉成公司權利之行為，自難依民法第179

    條規定或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及第2項等規定，請求擎

    邦公司給付此部分費用。

　⑷編號16、17、19、26、41、44、47、49、50、52、58至60、7

    3、75、77、81、82、85至87：

　　查該等項目內容，均難認與擎邦公司負責之機電工程相關，

    且嘉成公司陳明其係誤認擎邦公司會另定作並施作完成，方

    為其墊付之費用（見本院卷第346頁、347頁、349頁、第353

    頁、第354頁、第355頁、第356頁、第359頁、第364頁、第3

    66頁、第368頁、第369頁、第370頁），而無提出擎邦公司

    確有為該等項目負責之義務之證明，自難為有利於嘉成公司

    之認定。至嘉成公司所提出擎邦公司就該等項目於系爭電子

    郵件中亦圈選「無爭議」乙情（見原審卷二第115頁至第117

    頁），然此無足作為擎邦公司有施作該等工項義務之證明，

    業經說明如前，嘉成公司據此主張其係為擎邦公司墊付該等

    項目之費用，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擎邦公司返還，自

    不應准許。

　⑸編號66、67項目：

　　嘉成公司先位依民法第280條、第281條第1項規定，備位依

    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擎邦公司給付編號66、67之費用。擎

    邦公司固不爭執該等費用之發生，然抗辯其並無負擔之義務

    。經查，兩造簽立之系爭協議第4條約定：各成員於得標後

    ，連帶負履行契約責任（見原審卷一第40頁）。然編號66、

    67之費用乃嘉成公司於107年間遭勞動部北區職業安全衛生

    中心（下稱北區職安中心）裁罰所支出之費用，並非依系爭

    工程契約對業主飛航總臺所負之契約責任，核與系爭協議第

    4條約定要件不符，嘉成公司主張擎邦公司依系爭協議第4條

    約定，應負連帶給付之責，並依民法第281條規定請求擎邦

    公司分擔半數，已難認有據。再者，連帶債務人相互間，除

    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平均分擔義務，但因債

    務人中之一人應單獨負責之事由所致之損害及支付之費用，

    由該債務人負擔，此觀民法第280條規定即明。觀諸嘉成公

    司提出其於107年4月及同年12月間，遭勞動部以職業安全衛

    生法裁罰6萬元、24萬元（6萬元＋18萬元＝24萬元）之處分書

    所載之裁罰事實依序為：「受處分人（即嘉成公司）承建位

    於桃園市○○區○○路00號系爭工程，對於工區編號S棟建物高

    度2公尺以上之施工架與建築物間外牆開口部分等場所作業

    ，勞工有遭受墜落危險之虞者，未於該處設置護欄、護蓋或

    安全網等防護設備，對於高差1.5公尺以上之外牆施工架，

    未設置安全上下設備……前開違法事實經本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於107年3月22日派員前往實施勞動檢查時發現並查證屬實……

    」（見原審卷一第518頁至第519頁）、「受處分人（即嘉成

    公司）……未協議作業人員進場管制及協調施工架工作台使用

    上之安全措施，對於承攬人於A棟大廳使用高度5公尺以上之

    固定式施工架從事石材安裝等作業場所，勞工有墜落之虞之

    工作場所，未依規定確實『巡視』，未指揮停止前述作業，亦

    未採『聯繫調整』作為……，前開違法事實經本部職業安全衛生

    署（北區職安中心）於107年11月28日派員前往實施勞動檢

    查時發現並查證屬實……」（見原審卷一第533頁至第534頁）

    、「受處分人（即嘉成公司）承建位於桃園市大園區系爭工

    程，對於各棟室內外各處高度2公尺以上施工架工作台之作

    業場所，勞工有遭受墜落危險之虞，未於該處設置護欄等防

    護設備……前開違法事實經本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北區職安中

    心）於107年11月28日派員前往實施勞動檢查時發現並查證

    屬實……」（見原審卷一第536頁至第538頁），可知嘉成公司

    受前開裁罰，乃其負責之土建工程未依法設置防護設備所致

    。準此，縱認擎邦公司應就此負連帶責任，然該等裁罰係應

    由嘉成公司單獨負責之事由所致，依民法第280條但書規定

    ，嘉成公司亦不得請求擎邦公司分擔。又前開裁罰金應由嘉

    成公司單獨負擔，既經認定如前，自無嘉成公司為擎邦公司

    墊付費用之情，嘉成公司亦不得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

    擎邦公司返還之。綜上，嘉成公司先位依民法第280條、第2

    81條第1項規定，備位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擎邦公司給

    付編號66、67之費用，均不應准許。

　⑹基上，嘉成公司依民法第179條規定，得請求擎邦公司返還如

    附表甲「本院認定金額」欄所示之費用共計217萬9,264元，

    逾此範圍之請求，即屬無據，不應准許。　

　⒉施工架（含臨時水費）之費用112萬5,758元：

　　依系爭工程關於施工架等項目之數量及費用，係編列在系爭

    工程詳細價目表項次甲、壹、五之「建築工程」項下（見原

    審卷二第214頁），而兩造於107年9月28日簽立第二次補充

    協議，已載明「甲、壹、五：建築工程」為甲方即嘉成公司

    主辦項目（見原審卷一第92頁）；且臨時水費等項目之數量

    及費用，編列在系爭工程詳細價目表項次甲、壹、十五之「

    假設工程」（見原審卷二第216頁），亦屬兩造簽立第一次

    補充協議所明列「甲、壹、十五：假設工程」應由甲方即嘉

    成公司主辦之項目（見原審卷一第88頁），則擎邦公司辯稱

    施工架及臨時水費等項目均為嘉成公司應單獨負責乙情，即

    屬有據。嘉成公司復無舉證證明擎邦公司確有使用前開施工

    架及臨時用水之情，是嘉成公司主張其為擎邦公司墊付施工

    架（含臨時水費）費用，並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擎邦

    公司分擔其中112萬5,758元，自不可採。

　⒊如附表乙所示逾期違約金衍生費用413萬2,852元：

　　依系爭補充契約第2條約定：「……（原於105.03.11簽署共同

    投標協議書為38％，後因競標標價變動而調整為39.93％）。

    作為乙方（即擎邦公司）分攤工程保險保費、主契約裝訂費

    、印花稅與第二條款及第三條款所列費用等之核算基準。」

    （見原審卷一第84頁），可見兩造就系爭工程締約所支出之

    成本費用亦有依承攬比例分擔之約定。惟系爭工程契約之違

    約金乃因當事人違約行為所生之債務，非締約成本費用，核

    非前開約定文義所包含之費用。其次，觀諸飛航總臺107年4

    月2日、同年5月3日函文記載「……貴公司（即嘉成公司）未

    依照契約所定履約期竣工，自該期限之次日起算逾期日數……

    」（見原審卷二第218頁、第220頁）；復依107年7月23日工

    程進度檢討會議之監造單位簡報（下稱系爭簡報）記載：「

    進度落後原因：⒈裙樓外牆石材、鋁包鈑及塔臺外牆帷幕協

    力廠商對於送審、材料加工、進場施工期程一延再延。」（

    見原審卷二第225頁）；佐以系爭簡報中關於工地執行工項

    延宕實際情況說明亦載明：塔臺棟大廳石材（S棟東側入口

    處）安裝方式與設計不符、塔臺棟大廳石材（A棟靠風雨走

    廊側）與玻璃帷幕施工介面落差、塔臺棟7F氣象觀測站入口

    通道過窄等情（見原審卷二第227頁至第229頁），足見系爭

    工程乃因嘉成公司負責之土木工程進度落後始生逾期給付之

    違約情事。則嘉成公司因業主暫扣逾期違約金，乃其個人違

    約行為所致，非兩造應按承作比例分擔之締約成本費用，況

    飛航總臺暫扣嘉成公司違約金5,342萬8,349元，業於108年4

    月19日及同年5月15日全數返還嘉成公司，此為兩造所不爭

    （見本院卷第224頁），擎邦公司依系爭補充契約第2條約定

    請求擎邦公司分擔此部分費用，要屬無據。

　⒋溢領結算金額及保留款158萬0,825元：

　　兩造間就系爭工程請領工程款之計價、分配，僅有簽訂系爭

    補充契約第2條約定：「工程給付：依主契約條款規定比照

    辦理，由雙方分別就其負責範圍依工程進度備齊請款資料（

    含各自負責請款發票）統一由甲方（即嘉成公司）向業主辦

    理請款事宜，俟業主核可後，由業主直接支付雙方各自帳戶

    內。唯乙方（即擎邦公司）估驗累計金額超過共同投標協議

    比率（38％）之部分，若未經業主同意調整，則由甲方代為

    請領，再由乙方開具該部分同額發票向甲方領款沖銷。」（

    見原審卷一第84頁）；另簽訂第一、二次補充協議第4條約

    定：「依主契約條款規定比照辦理，由雙方分別就其負責範

    圍依工程進度備齊請款資料（含各自負責請款發票），統一

    由甲方（即嘉成公司）向業主辦理請款事宜，俟業主核可後

    由業主直接支付雙方各自帳戶內」（見原審卷一第88頁、第

    92頁），足見兩造僅有約定就各自負責工程，依工程進度，

    備齊文件後，領取各自之工程款。則擎邦公司以109年3月27

    日備忘錄，載明工程已驗收完成，向嘉成公司領取最後一期

    即第44期工程款及保留款（見原審卷一第106頁），而受領

    之，難謂不符合兩造約定之給付目的，自無不當得利可言。

    嘉成公司固謂兩造就系爭工程契約第一至三次變更，乃依比

    例扣減結算，其後計價亦應以此方式計算，擎邦公司未依先

    前領款比例折減第44期工程款及保留款，自有溢領工程款及

    保留款之情云云，並以擎邦公司所提出第一次至第三次工程

    估驗單為憑（見原審卷二第326頁至第328頁）。惟兩造不爭

    執系爭工程契約有第五、六次變更，且未約定折減比例等情

    （見本院卷第412頁）。輔以嘉成公司所陳：第一次至第四

    次契約變更兩造都有簽立補充協議，第五、六次是業主逕行

    決標沒有報價，擎邦公司利用業主計價領取工程款，所以伊

    才以第一至第四次之平均值來辦理第五、六次之折減比例，

    第五、六次確實沒有跟擎邦公司做約定等情（見本院卷第41

    2頁），可見兩造確無就第44期工程款及保留款應依先前比

    例折減另為約定，嘉成公司係逕自折減比例計算該等工程款

    ，遽指擎邦公司有溢領款項之情。而擎邦公司係依工程進度

    備齊請款資料，請領最後一期即第44期工程款及保留款，核

    與兩造原定契約之給付目的相符，自無溢領工程款之情。嘉

    成公司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擎邦公司返還溢領結算金

    額及保留款158萬0,825元，亦屬無據。

　⒌生活廢棄物清理費295萬0,008元：

　　依系爭補充契約第7條第2項約定：「機電工程廢棄物由乙方

    （即擎邦公司）自行清理，生活廢棄物費用分擔依甲方（即

    嘉成公司）工地管理辦法分擔」（見原審卷一第85頁）。惟

    嘉成公司提出之工地管理辦法（見原審卷一第108頁），乃

    其與分包廠商所定之工地管理辦法，已難認為兩造簽立系爭

    補充契約第7條第2項所約定之工地管理辦法。且該工地管理

    辦法係依承攬總估驗款百分之1之比例計算「環保清潔費」

    ，並於各期計價時按比例扣除之（見原審卷一第108頁、第1

    10頁）。然擎邦公司所提出之工作記錄明細表、估驗計價單

    ，均有載明「環安撿垃圾」、「協裕企業社已抽」、「擎邦

    自行付款給協裕」等內容（見本院卷一第224頁至第235頁、

    第318頁至第328頁、第340頁至第341頁、第436頁至第446頁

    、第610頁至第612頁），堪認擎邦公司辯稱其於系爭工程施

    作期間，就生活廢棄物費用之分擔，係由嘉成公司每月提出

    工作記錄明細表記載「環安撿垃圾」等項目，並交由擎邦公

    司自行付款予訴外人協裕企業社等情，應屬有據。準此，嘉

    成公司提出前開工地管理辦法，顯與兩造於系爭工程施作期

    間分擔生活廢棄物之情形不同，應非系爭補充契約第7條第2

    項所指之工地管理辦法。且擎邦公司業已支付生活廢棄物相

    關費用，嘉成公司自不得再請求擎邦公司給付生活廢棄物清

    理費295萬0,008元。

　㈡綜上，嘉成公司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擎邦公司給付如附

    表甲「本院認定金額」欄所示共計217萬9,264元，應有理由

    ，逾此範圍之請求，均屬無據，不應准許。

六、關於反訴部分：

　㈠擎邦公司請求嘉成公司給付增加之履約費用35萬1,932元：

　　擎邦公司主張因一例一休法案通過，業主同意增加給付履約

    費用92萬6,138元等情，業為兩造所不爭（見本院卷第305頁

    ），兩造復陳明上訴後並無提出新攻擊、防禦方法（見本院

    卷第306頁），本院就擎邦公司主張系爭協議第3條、第6條

    ，關於嘉成公司負責向業主請領增加履約費用，再依比例為

    分配之約定，性質為委任契約，擎邦公司得依民法第541條

    第1項規定，向嘉成公司請求給付其應分得部分即35萬1,932

    元之攻防方法及法律意見，與原判決事實理由欄貳、三、㈠

    所載相同，依民事訴訟法第454條第2項規定予以引用。

　㈡擎邦公司請求嘉成公司給付修復費用80萬2,153元：

　　擎邦公司依民法第179條、第181條、第280條但書、第281條

    規定，擇一請求嘉成公司給付擎邦公司為其修復如反訴附表

    所示工項而支出之修復費用80萬2,153元，嘉成公司固不爭

    執擎邦公司已支出該費用（見本院卷第246頁、第305頁），

    以及其應給付項次二冷氣保養費用1萬1,450元，惟否認有給

    付項次二以外費用之義務，茲分述如下：

　⒈項次一29萬8,414元：

　①參諸證人楊宗憲即擎邦公司下包商伸松工程實業有限公司（

    下稱伸松公司）經理證稱：伸松公司有承攬系爭工程塔台的

    水電工程，於土建工程施作後換機電工程施作，再由土建工

    程繼續施工時，土建於施作時有損壞已完成的機電工程，例

    如接地的做完後被挖土地的挖掉，放樣完後被營造的鋼筋破

    壞，有伊等配的暗管被植筋鑽斷，遭破壞之情形如原審卷三

    第14頁第一項1至6、8、14，第16頁20至23，第18頁15，第

    四項2；第20項3至6、第七項、第八項，受損情形如原審卷

    三第396頁是植筋鑽到暗埋的管子，同卷第400、402、404、

    408、410、412、414頁都是損壞情形，均由伸松公司去修復

    ，上列遭破壞之原因，係因為伊等已經依施工圖施作埋在土

    裡面，土建的挖土機去挖到，埋管時是埋在結構體裡，土建

    植筋去鑽到，伊施工時，有看過工程進度網圖，水電是在塔

    台外牆施工後才做的，植筋時撞到，植筋是灌漿後施做，配

    管是在灌漿前做的等語（見原審卷五第340至343頁）；證人

    劉豐盛即正誼有限公司（下稱正誼公司）負責人證稱：正誼

    公司為擎邦公司小包，負責系爭工程之排水、消防工程。因

    為營建貼碰磚時，水泥水下流，造成水管阻塞，裏面有水泥

    沙淤積，無法用通管方式通管，所以全部重做，因為磁磚水

    泥沙大部分是在土建，就伊之經驗判斷，是因為土建在做磁

    磚才會有水泥流下去等語（見原審卷六第176至178頁），並

    有現場照片為憑（見原審卷三第14頁至第800頁），堪認擎

    邦公司主張如反訴附表項次一所示塔台等處之機電工程管線

    設備係遭嘉成公司負責之土建工程破壞而需支出如反訴附表

    項次一所示之修繕費用等情，應屬有據。

　②嘉成公司雖辯稱土建乃按圖施作、現場有諸多廠商同步施工

    ，不能認為前開管線設備係遭土建損壞云云。然依證人即擎

    邦公司經理宋天緣證稱：伊負責系爭工程整體專案的進度及

    現場施作，原審卷三第14至20頁之擎邦公司代墊工程款表格

    （即反訴附表）由伊製作，乃係為釐清與嘉成公司尚有爭議

    的施工部分而製作。關於兩造共同投標協議的土建工程與機

    電工程係依照設計圖來區分，嘉成公司應該有土建設計圖跟

    機電設計圖，但擎邦公司只有機電設計圖。伊所製作之上開

    表格內所記載工程遭破壞，是因為土建營造施作與機電工程

    一起施作，於土建工程完成後，換機電廠商施作，又於機電

    工程完成後，再交給土建工程去施作，土建工程沒有保護好

    機電工程已完成的部分，所以造成已施做的機電工程遭破壞

    ，破壞情形即如原審卷三第76至96頁照片所示，而需重做機

    電工程，而遭破壞機電工程部分，擎邦公司有拍照並通知嘉

    成公司，嘉成公司表示知道了，並沒有說其要修，擎邦公司

    有先請廠商先行復原，復原所需費用如反訴附表所示，擎邦

    公司已將費用給付予廠商。至於擎邦公司已經施做的機電工

    程會遭嘉成公司施做土建工程時損壞，係因為在土建做鋼筋

    綁紮時，鋼筋綁紮有兩層，鋼筋綁紮完一層後換機電施作預

    埋管，機電施作完預埋管後，土建再綁紮第二層，在第二層

    的時候損壞了第一層機電施作的預埋管，損壞情形是預埋管

    被鋼筋壓破，被土建的鋼筋撞到移位；又塔台設備損壞的部

    分，係指每個工程都有一個網圖時程，按造網圖時程，當時

    土建工程應完成塔台外圍區的帷幕施作，但因土建未按時完

    成，而導致已施做完成的機電設備、管線生鏽，因為土建沒

    有完成會風吹雨淋，所以後續需進行除鏽補漆等語（見原審

    卷五第330頁至第333頁），核與前開證人所述相符，堪認反

    訴附表項次一所載之損壞位置乃兩造共同施作部分，係因嘉

    成公司負責之土建工程方造成損壞，嘉成公司前開辯解，尚

    無足取。

　⒉項次三16萬8,939元、項次四2萬2,200元：

　①依證人王信宗證稱：伊任職於宇恩工程有限公司（下稱宇恩

    公司)，職稱為現場維護人員，負責調派人員。如原審卷三

    附表1（即反訴附表）項次三1至24、四3至6等及反原證6第6

    8頁、第177頁、第245至612頁、第656至611頁、第666至670

    頁等該照片所示之工程是由宇恩公司施作，施作內容都是在

    修復，如除鏽、設備更換、油漆，因為漏水而生鏽，是營造

    廠造成的，即集熱板生鏽部分，係因為上面滴水下來，樓板

    滲水導致集電盤生鏽，伊從天花板打開看樓板就有漏水，集

    熱板也已經生鏽，所以伊判斷有漏水等語（見原審卷六第12

    5頁至第130頁）；佐以證人宋天緣證稱：塔台部分之消防灑

    水除鏽、風管除鏽補漆、燈具及集熱板損壞原因，都是因為

    土建工程未能於時間內完成所導致的損壞，帷幕沒有施作所

    以風吹雨淋；擎邦公司於107年6月以後開始施作反訴附表項

    次三、四等項目，排煙窗電源、天花板與管線衝突的修改和

    燈具吊撐的施作，是當時監造開立的缺失，嘉成公司當時有

    發文給擎邦公司，要求伊等去改善或回復，可是嘉成公司來

    文都是要求伊等去處理，伊等才會做這些（修繕）等語（見

    原審卷五第333頁至第334頁、第339頁)，足見擎邦公司所為

    項次三、四項目之修繕，係因擎邦公司原於107年6月以後已

    施作完成如項次三、四所示之設備，嗣遭雨水鏽蝕損壞所致

    。又參系爭工程第二次修正施工預定進度表（見原審卷六第

    52頁），嘉成公司應於106年12月5日至107年3月14日期間施

    作帷幕玻璃安裝工項。惟嘉成公司遲於108年1月17日至108

    年10月29日期間，方施作帷幕玻璃安裝工項，有嘉成公司提

    出之系爭工程第十六次修正施工預定進度表可憑（見原審卷

    五第369至371頁），並有擎邦公司於107年7月23日發函表示

    ：「……有關T棟2-9樓進度，……貴公司（即嘉成公司）持續工

    進落後主要原因為（管制室玻璃、門窗、帷幕、電梯…等）

    進場安裝時程持續延宕……」等語之函文在卷可稽（見原審卷

    五第90頁），堪認擎邦公司主張因嘉成公司施作帷幕玻璃安

    裝等工程時程延誤，致擎邦公司於107年6月以後已施作完成

    如反訴附表項次三、四之T棟設備、燈具、集熱板等設備，

    因長期暴露而遭雨水鏽蝕、損壞，方為反訴附表項次三、四

    之修繕行為等情，應屬可採。

　②至嘉成公司辯稱擎邦公司集熱板及設備生鏽，係因擎邦公司

    消防管路漏水所致云云。然查，系爭工程T棟消防管路於108

    年間試壓查驗合格，有擎邦公司提出之檢查表可憑（見原審

    卷六第167至171頁），堪認擎邦公司負責之前開設備並無管

    路洩漏之問題，嘉成公司前揭辯解，應無足取。

　③基上，擎邦公司主張如反訴附表項次三、四所示機電設備鏽

    蝕損壞，係嘉成公司負責之土建工程逾期完工所造成，應由

    嘉成公司負擔該部分之修繕費用，該等費用為其為嘉成公司

    所墊付等情，應屬有據。　　

　⒊項次五21萬8,720元：

　①依宋天緣證稱：裙樓電動排煙窗不是損壞，是當時在原契約

    內機電的部分沒有這一塊，但電動排煙窗需要電源跟信號，

    而原機電設計圖沒有此項目，是繪製在土建工程設計圖上，

    但後續施作部分是由擎邦公司施作，所以才追這部分費用金

    額21萬8,720元等語（見原審卷五第334頁至第335頁），佐

    以電動排煙窗係繪製於「建築工程主體工程門窗表(九)」圖

    面（見原審卷五第152頁），足見該工項乃嘉成公司負責之

    土建工程範圍，擎邦公司主張該項費用由其為嘉成公司墊付

    等情，即屬有據。

　②嘉成公司雖辯稱該項次乃設計問題，應為擎邦公司向業主提

    出變更追加云云。然查，電動排煙窗係繪製在飛航總臺之招

    標圖說即「建築工程主體工程門窗表(九)」圖面中（見原審

    卷五第152頁），顯見嘉成公司投標系爭工程時，即負有施

    作此項工程之義務，證人宋天緣亦證稱該項工程並非裙樓電

    動排煙窗損壞之修繕，而係嘉成公司漏未施作等情明確，嘉

    成公司前揭辯詞，核無足取。

　⒋項次六7萬1,130元：

　　依證人宋天緣證稱：關於配合天花板高層修改風管之損壞原

    因，則係因當時機電工程的施工圖有套繪並送審，送審通過

    後現場就會依核定的施工圖施作，當時遇到的問題是依施工

    圖施作後，後續土建要施做天花板的時候，與機電的管線有

    衝突，土建要求機電更改已施作完成的管線，擎邦公司故請

    原配合之廠商為施作，施作費用如原審卷三附表1（即反訴

    附表）項次六，並已由擎邦公司給付給廠商等語（見原審卷

    五第335頁），核與證人邱垂海所證：伊是長諾工程有限公

    司（下稱長諾公司）的主任，負責系爭工程之風管工程如反

    訴附表項次六1至3及反原證6第682頁至第693頁，即負責空

    調工程的風管製作安裝，包含排煙風管，是修改工程，伊記

    得是路徑跟高程不夠，擎邦公司就修繕費用已全部給付長諾

    公司等語（見原審卷六第181頁至第182頁)相符，堪認擎邦

    公司係因配合嘉成公司之土建工程而修改已安裝完成之風管

    ，始支出反訴附表項次六之費用。又擎邦公司主張其施工圖

    係經監造單位中興公司核定後方為施作，業據提出飛航總臺

    106年8月24日函文為證（見原審卷五第154頁），是嘉成公

    司辯稱擎邦公司先前施作之風管設備未符合天花板設計高程

    之規格，與監造要求之改善設備與天花板設計高度衝突所致

    云云，即難認有理。

　⒌項次七5,000元：

　　依證人高寶玉證稱：伊是盛寶工程實業有限公司(下稱盛寶

    公司)之負責人，盛寶公司就系爭工程負責吊掛燈具的補強

    施作，原審卷三附表1（即反訴附表）項次七1及反原證6第6

    96至710頁所示照片，是由盛寶公司所施作，盛寶公司是用

    火槍打在RC天花板上，拉鐵線下來固定在燈具上，上開工程

    係修繕工程，但伊不曉得破壞之原因，上開修復費用已由擎

    邦公司以點工方式已全額支付等語（見原審卷六第183頁至

    第184頁)。又證人宋天緣證稱：燈具獨立吊撐部分，係指當

    時在設計圖時，燈具繪製時有要求燈具要用獨立吊桿去支撐

    ，但此部分卻是繪製在土建的設計圖上，吊桿是屬於電機具

    ，但卻繪製在土建設計圖上，在機電的規範及圖說都沒有，

    標單也沒有，擎邦公司是請配合的廠商施作燈具獨立吊撐部

    分等語（見原審卷五第335頁）；佐以系爭工程監造單位中

    興公司於107年8月10日書函記載：「天花板燈具重量未計算

    在天花板承載重量之中，請燈具應依建築圖施作懸吊」、「

    視需要加設吊筋或支架以增加天花板強度……」等語（見原審

    卷六第88頁）；且燈具獨立吊掛工項係繪製於嘉成公司負責

    之「建築工程明架礦纖天花詳圖」圖面內（見原審卷五第15

    6頁)，綜上各情，堪認擎邦公司主張此部分工項乃嘉成公司

    負責之土建工程範圍，係其為嘉成公司代為施作等情，自屬

    有據。而燈具獨立吊掛工項既列於嘉成公司所負責土建工程

    之施工圖說內，屬嘉成公司所負責土建工程之一部，嘉成公

    司自不得諉以擎邦公司就該等工程設有施工規範，即認其無

    修繕之責。

　⒍項次八6,300元：

　①依證人陳淮勝證稱：伊是楚翰室內裝修工程有限公司（下稱

    楚翰公司）的總經理，伊大概知道楚翰公司是施作茶水間的

    櫃子，原審卷三附表1（即反訴附表）項次八及反原證6第71

    1至713頁，這些照片均為原工程以外的修繕等語（見原審卷

    六第178至180頁)。佐以擎邦公司提出之工地緊急請購單、

    專案驗收單及總工程估驗計價總表、楚翰公司向擎邦公司出

    具之報價單（見原審卷四第78頁至第713頁），足認擎邦公

    司主張反訴附表項次八之工項係其委請楚翰公司施作乙節，

    應屬可採。又依證人宋天緣所證：驗收缺失是指櫥櫃是土建

    施作的，櫥櫃旁邊有一個機電的開關，機電的開關是先施做

    完成，後續才施作櫥櫃，而櫥櫃是定作品，是可以調整大小

    的，擎邦公司有按照原設計圖為配電配製安裝，但跟櫥櫃門

    衝突，門打不開，無法打開到90度，後來將門改成一邊大一

    小，配電盤已無法改，而造成的原因是因為施作的順序，機

    電先施作完成，櫥櫃才施作，當時驗收的時候，業主將缺失

    開在機電，故由擎邦公司負責修繕等語（見原審卷五第336

    頁），堪認擎邦公司主張該項次應屬嘉成公司負責之土建工

    程範圍，由擎邦公司代為墊付等情，亦屬有據。

　②嘉成公司雖辯稱該項次係因設計問題，非其應負責云云。然

    查，擎邦公司係依106年6月5日飛航總臺核定後之動力及插

    座系統施工圖施作配電盤，有飛航總臺106年6月5日函文可

    佐（見原審卷五第158頁），且嘉成公司施作之櫥櫃門與配

    電盤衝突，方由擎邦公司代替嘉成公司修改已安裝完成之櫥

    櫃門尺寸等情，亦據證人宋天緣證述明確，嘉成公司前開辯

    解，即無足取。

　⒎基上，擎邦公司主張其如反訴附表所示之費用均應由嘉成公

    司負擔，已由其代嘉成公司支付等情，均屬有據，是擎邦公

    司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嘉成公司返還墊付費用共計80

    萬2,153元，應屬可採。擎邦公司前開請求，既經本院全部

    准許，其另依民法第280條但書、第281條規定，即無從為更

    有利之判決，爰不予審酌，附此敘明。　

　㈢基上，擎邦公司反訴依民法第541條第1項、第179條規定，請

    求嘉成公司給付115萬4,085元（計算式：35萬1,932元＋80萬

    2,153元＝115萬4,085元），為有理由，均應准許。

七、綜上所述，嘉成公司本訴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擎邦公

    司返還如附表甲「本院認定金額」欄所示費用共計217萬9,2

    6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0年8月20日（見原審卷

    二第14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

    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不應准許。

    擎邦公司反訴依民法第541條第1項、第179條規定，請求嘉

    成公司給付115萬4,085元，及自反訴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

    111年1月28日（見原審卷四第684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

    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判決就上開

    本訴不應准許之部分，即命擎邦公司給付超逾217萬9,264元

    之本息請求，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尚有未洽，擎邦公司

    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即無不合

    ，爰由本院就該部分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前開本訴

    應准許部分及反訴應准許部分，原審分別為嘉成公司、擎邦

    公司勝訴之判決，均無違誤，兩造上訴意旨分別指摘原判決

    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即無理由，應駁回其等此部分

    之上訴。至嘉成公司於本院追加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

    後段及第2項規定，請求擎邦公司給付附表甲編號66、67項

    目之費用，為無理由，應併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嘉成公司之上訴及追加之訴均為無理由、擎

    邦公司之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0　　日

　　　　　　　　　工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沈佳宜

　　　　　　　　　　　　　　　法　官　翁儀齡

　　　　　　　　　　　　　　　法　官　陳　瑜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0　　日

　　　　　　　　　　　　　　　書記官　王韻雅



附表一：嘉成公司本訴主張之請求權基礎

編號 請求項目及金額 （新臺幣） 請求權基礎 備註 ㈠ 附表甲編號1至13、16至65、68至91 依民法第179條規定  上訴後撤回民法第280條、第281條第1項規定（見本院卷第223頁）  附表甲編號14、15 擇一依民法179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及第2項規定 上訴後追加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及第2項規定（見本院卷第409頁）    上訴後撤回民法第280條、第281條第1項規定（見本院卷第222頁）  附表甲編號66、67 先位依民法第280條、第281條第1項規定 就先位主張連帶責任之依據為系爭協議第4條約定（見本院卷第223頁）   備位依民法第179條規定   總計金額：286萬0,445元   ㈡ 施工架費用及臨時水費112萬5,758元 依民法第179條規定 上訴後撤回民法第280條、第281條第1項規定（見本院卷第223頁） ㈢ 違約遭業主暫扣違約金所衍生費用即利息損失部分413萬2,852元 依系爭補充契約第2條約定 上訴後撤回民法第281條第1項規定（見本院卷第223頁） ㈣ 溢領結算金額及保留款158萬0,825元 依民法第179條規定 - ㈤ 生活廢棄物清理費295萬0,008元 依系爭補充契約第7條第2項約定 - 共計：1,264萬9,888元    



附表二：擎邦公司反訴主張之請求權基礎

編號 請求項目及金額 （新臺幣） 請求權基礎 ㈠ 增加之履約費用35萬1,932元 擇一依民法第541條第1項、第179條規定 ㈡ 修復費用80萬2,153元 擇一依民法第179條、第181條、第280條但書、第281條規定 





附表甲

編號 工作項目 嘉成公司請求金額（新臺幣）   嘉成公司提出單據金額（新臺幣，頁數） 擎邦公司不爭執金額（新臺幣） 本院認定金額（新臺幣）   施作或修繕費用 主辦工程師及其作業費 請求金額    1 機電新增RC牆開孔及地坪基座、開孔之放樣 80,380元  9,650元 90,030元 80,38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185頁） 90,030元 90,030元 2 S棟2F改管道牆移位（配合機電管路） 4,050元  490元 4,540元 4,05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198頁） 4,252元 4,252元 3 S棟2F拆管道間邊牆底改管（機電套管太高拆模修改） 1,350元  170元 1,520元 1,35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198頁） 1,417元 1,417元 4 S棟2F修改之管道間牆封模 5,400元  650元 6,050元 5,4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198頁） 5,670元 5,670元 5 M棟1F門頂倒吊植筋（預留供機電設備進場之二次施工） 1,560元  190元 1,750元 1,56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202頁） 1,638元 1,638元 6 M棟1F走道門上鋼筋綁紮（預留供機電設備進場之二次施工） 3,000元  360元 3,360元 3,0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204頁） 3,150元 3,150元 7 M棟1F走道門上鋼筋綁紮（預留供機電設備進場之二次施工） 6,000元  720元 6,720元 6,0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204頁） 6,300元 6,300元 8 106.09.02M棟1F走道門上模板支撐拆除1.5工（預留供機電設備進場之二次施工） 4,050元  490元 4,540元 4,05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206頁） 4,252元 4,252元 9 106.09.06M棟1F走道門上模板拆除1工（預留供機電設備進場之二次施工） 2,700元  330元 3,030元 2,7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206頁） 2,835元 2,835元 10 A棟水箱基座，屋頂基座-擎邦追加（4人半天） 5,400元 650元 6,050元 5,4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206頁） 5,670元 5,670元 11 106.08.26-9.10臨工M棟1F門頂二次RC（預留供機電設備進場之二次施工） 1,700元 210元 1,910元 1,785元（含稅，見原審卷一第212頁） 1,874元 1,874元 12 106.08.26-9.10臨工P棟發電機及設備蓋帆布 5,100元 620元 5,720元 - 0元 5,100元 13 106.9/11-9/25臨工A棟2F機電鋼管清理共2工 3,400元 410元 3,810元 3,570元（含稅，見原審卷一第224頁） 3,748元 3,748元 14 T棟塔台7FL版因機電配管延誤RC澆置衍生之加班費 15,000元 1,800元 16,800元 - 0元 0元 15 T棟塔台9FL版因機電查驗不合格延誤RC澆置（補基本出車費予澆置廠商） 8,500元 1,020元 9,520元 - 0元 0元 16 106.10/26-11/10臨工A棟M棟1F廁所蹲式馬桶周邊回填澆置2工與擎邦共同分攤 1,700元 210元 1,910元 - 0元 0元 17 106.11/11-11/25臨工各棟廁所蹲式馬桶周邊回填澆置粉刷12工與擎邦共同分攤 10,200元 1,230元 11,430元 -  0元 0元 18 106.11/11-11/25臨工A棟清理機電雜物及運出裝入太空包共2工 3,400元 410元 3,810元 3,400元（未稅，見原審卷二第115頁） 3,748元 3,748元 19 106.11/26-12/10臨工清吊擎邦M棟廢棄物共2工 3,400元 410元 3,810元  0元 0元 20 A棟1F及M棟2F纖維水泥板，被水電工破壞修復之材料及工資（106.10.15） 16,000元 1,920元 17,920元 16,0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238頁，項目1） 16,800元 16,800元 21 P棟1F木絲吸音板被水電自走車撞壞處修復（106.10.15） 6,000元 720元 6,720元 6,0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238頁，項目2） 6,300元 6,300元 22 A棟1F、M棟1F、M棟2F、S棟2F、S棟3F被機電施工破壞及開孔太大修補之材料及工資。（106.10.12） 75,000元 9,000元 84,000元 75,0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246頁，項目1） 78,750元 78,750元 23 A1F水電開孔未修補造成漏漿之損耗材料費用及額外清理費用。（106.10.12） 10,000元 1,200元 11,200元 10,0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246頁，項目2） 10,500元 10,500元 24 A棟1F及M棟2F纖維水泥板，被水電工破壞修復之材料及工資。（106.9.27） 27,500元 3,300元 30,800元 27,5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286頁，項目1） 28,875元 28,875元 25 A棟1F及M棟2F門邊立柱被機電施工撞歪，修復之工料（ 106.09.27）  18,000元 2,160元 20,160元 18,0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286頁，項目2） 18,900元 18,900元 26 A棟3F-梯廳輕隔間牆配合消防開孔（含工料）。106.12.22 3,000元 360元 3,360元 - 0元 0元 27 暗架天花板配合機電維修增設T-BAR式檢修孔材料及按裝費。106.12.16 162,000元  19,440元 181,440元 120,0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296頁，項目1、2） 12,600元 126,000元 28 M120空調機房施作木絲天花板配合空調風管高程，做高低收邊。106.12.18 18,000元 2,160元 20,160元 18,0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304頁，項目1） 18,900元 18,900元 29 A棟2F北側走道施做系統天花板配合空調管空間，追加施作搭橋工程。107.1.10 18,000元 2,160元 20,160元 18,0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306頁，項目1） 18,900元 18,900元 30 A229空調機房，明架木絲天花板配合空調設備高度，施作立面封邊工程。107.1.10 8,000元 960元 8,960元 8,0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308頁，項目1） 8,400元 8,400元 31 A131空調機房，明架木絲天花板配合空調設備高度，故作立面封邊工程107.1.10 12,500元 1,500元 14,000元 12,5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308頁，項目2） 13,125元 13,125元 32 S棟1F餐廳配合水電管線高度降低天花板製作窗簾盒。107.1.15 23,200元 2,790元 25,990元 23,2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310頁，項目1） 24,360元 24,360元 33 S棟1F-4F梯廳系統天花板，配合管架高度做立面封邊工程。107.1.15 13,500元 1,620元 15,120元 13,5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312頁，項目1） 14,175元 14,175元 34 S103空調機房木絲吸音板配合風管高度做立面封邊。107.1.23 12,900元 1,550元  14,450元 12,9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314頁，項目1） 13,545元 13,545元 35 S414男淋浴間暗架天花板，配合風管高度做立面封邊107.1.23 9,000元 1,080元 10,080元 9,0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314頁，項目2） 9,450元 9,450元 36 106.12.26~107.01.10 A棟1、2F降板區高架地板清理（交機電施工衍生之處理） 32,300元 3,880元 36,180元 33,915元（含稅，見原審卷一第320頁） 35,610元 35,610元 37 107.01.11~107.01.25 A棟1、2F降板區高架地板清理（交機電施工衍生之處理） 35,700元 4,290元  39,990元 37,485元（含稅，見原審卷一第324頁） 39,359元 39,359元 38 107.01.26~107.02.10 A棟2F降板區高架地板清理及A棟廁所洗手間等清理（交機電施工衍生之處理） 17,000元 2,040元 19,040元 17,850元（含稅，見原審卷一第327頁） 18,742元 18,742元 39 已刪除 - - -  -  - - 40 已刪除 - - -  -  - - 41 107/3/10臨工A棟M棟S棟廁所清理1工（共同分攤） 1,700元 210元 1,910元 -  0元 0元 42 107/3/23臨工P棟水箱底清洗1工（共同分攤） 1,700元 210元  1,910元 1,750元（含稅，見原審卷一第340頁） 1,874元 1,874元 43 107/4/30期計付才益-- A棟1、2F走廊隔間牆破損修補 13,500元 1,620元 15,120元 13,5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314頁，項目2） 14,175元 14,175元 44 107/4/30期計付蘭楓-- S棟消防箱邊及A棟1、2F降板區牆面油漆修補分攤（106/12/22~107/2/2） 39,000元 4,680元  43,680元 - 0元 0元 45 107/5/15期計付塘倫-A棟1F走廊牆面破損修復之踢腳修繕 3,000元 360元 3,360元 3,0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351頁，項目2） 3,150元 3,150元 46 10/5/31期計付美利達-- T棟梯廳管道間牆配合擎邦需求開孔事後多餘部分施作封閉植筋 7,680元 930元 8,610元 8,064元（含稅，見原審卷一第356頁） 8,064元 8,064元 47 107/6/1期計付蘭楓--M棟1F移交擎邦使用區域之油漆修補，A棟1F大會議室及1.2F走廊油漆修補，T棟6~9F牆面切擎邦之膨脹螺栓修補  35,961元 4,320元  40,281元 - 0元 0元 48 107/06/15期計付才益--S棟1F餐廳暗架天花板修復（未含鐵捲門（彈射門）東側區） 106,120元 12,800元  118,920元 106,12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296頁，項目1、2、3） 111,426元 111,426元 49 107/5/11-25期臨工M棟冷卻區清理（共同分攤） 4,250元 510元  4,760元 - 0元 0元 50 107/05/26-6/10期臨工A.M.S棟臨工樓梯走道清潔（共同分攤） 5,950元 720元  6,670元 -  0元 0元 51 107/07/15期計付加鈦--T棟梯廳管道間牆配合擎邦需求開孔事後多餘部分鋼網牆施作封閉 13,875元 1,670元  15,545元 13,875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382頁） 14,568元 14,568元 52 107/7/15期臨工T棟各層樓清掃（共同分攤） 3,400元 410元  3,810元 - 0元 0元 53 107/7/15期計付蘭楓-- A棟1.2F走廊及1~3F樓梯間，S棟走廊及樓梯間等油漆修補分攤（107/05/5~107/06/07） 104,400元 12,530元  116,930元 104,4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387頁） 109,620元 109,620元 54 107/10/15期計付蘭楓--P棟泵浦室平頂牆面油漆修補及M棟1~3F走廊樓梯梯廳牆面油漆修補（6/25~7/20） 50,000元 6,000元  56,000元 50,0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410頁） 52,500元 52,500元 55 107/9/26-10/10臨工A2樓高架地板下方清理及鋪PE保護板（擎邦空調管路溢水造成） 12,750元 1,530元 14,280元 13,388元（含稅，見原審卷一第414頁） 14,057元 14,057元 56 A棟2F梯廳鋁障板天花配合空調消防配管修改（107.5月才益提報追加） 9,000元 1,080元 10,080元 9,0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430頁，項目3） 9,450元 9,450元 57 T棟6F、7F、8F配合擎邦管線、風管開孔之修補封板（107.5月才益提報追加） 25,500元 3,060元  28,560元 25,5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430頁，項目1、2、5） 26,775元 26,775元 58 10/11-10/25臨工A棟2樓牆地板清理及S棟地面清理等分攤共10.5工 17,850元 2,150元  20,000元 - 0元 0元 59 10/26-11/10臨工S棟各樓牆地板清理共同分攤共17.5工 29,750元 3,570元  33,320元 -  0元 0元 60 11/11-11/25臨工A棟、S棟、各樓面缺失改善清潔等分攤8.5工 14,450元 1,740元  16,190元 -  0元 0元 61 11/26-12/10臨工M棟缺失改善及A棟、S棟廁所室內缺失改善及各樓面清潔缺失改善等分攤25.5工 43,350元 5,210元 48,560元 45,518元（含稅，見原審卷一第436頁） 47,793元 47,793元 62 12/11-12/25A棟M棟缺失改善，室內地板清洗等分攤14工 23,800元 2,860元 26,660元 24,990元（含稅，見原審卷一第440頁） 26,239元 26,239元 63 107/12/26-108/1/10臨工A棟配合點交會勘浴廁隔間板細清及梯間拖地板共分攤7工 11,900元 1,430元 13,330元 12,495元（含稅，見原審卷一第444頁） 13,119元 13,119元 64 107年11月及12月A、S棟走廊共同作業損壞及A105管道間拆板改管之封閉等踢腳之復原 4,500元 540元 5,040元 4,725元（含稅，見原審卷一第451頁） 4,961元 4,961元 65 107年10~12月裙樓A、S、M、P原已完成使用損及之EPOXY地坪修繕費用攤提（含移交擎邦使用區域及共同作業區域） 557,313元 66,880元 624,193元 557,313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410頁） 585,178元 585,178元 66 107年03月北區職安中心勞動檢查行政罰鍰共6萬元分攤費用 30,000元 3,600元 33,600元 60,000元（見原審卷一第518至521頁） 0元 0元 67 107年11月北區職安中心勞動檢查行政罰鍰共24萬元分攤費用 120,000元 14,400元 134,400元 240,000元（見原審卷一第533至539頁）  0元 0元 68 T棟6~9F暗架矽酸鈣板配合開孔（107年11月報價協議施作） 58,600元 7,040元 65,640元 58,6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540頁，項目1至6） 61,530元 61,530元 69 T棟6、7、9F暗架天花板燈框（107年12月報價協議施作） 9,000元 1,080元 10,080元 9,0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542頁，項目1） 9,450元 9,450元 70 T棟T602、T702梯廳天花板配合排煙風管高度施作垂板（107年12月報價協議） 6,000元 720元 6,720元 6,0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558頁，項目1、2） 6,300元 6,300元 71 10/24-10/30配合缺失改善油漆修補裙樓共同作業區域工料 18,690元 2,250元 20,940元 18,69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560頁） 19,624元 19,624元 72 107/11/01~12/23配合分段查驗缺失改善油漆修補裙樓共同作業區域工料。 111,700元 13,410元 125,110元 111,7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560頁） 117,285元 117,285元 73 T棟1F梯廳管道間牆配合崁入電氣箱，開孔切割管道間牆（含搬運材料及清潔費）（108年01月協議，2月施工） 9,500元 1,140元 10,640元 - 0元 0元 74 S棟1F餐廳暗架系統礦纖天花板破損更換材料及施工費（配合點交修繕,108年03月協議及施作） 40,800元 4,896元 45,696元 64,260元（含稅，見原審卷一第588頁，項目1至3） 42,840元 42,840元 75 108/4/3 S棟1F餐廳及廚房地坪清理1工 1,700元 210元 1,910元 -  0元 0元 76 T棟7F氣象觀測站天花板配合排煙管高度，作立面垂牆封邊（含搬運材料及清潔費）（108年01月協議施作） 8,500元 1,020元 9,520元 8,5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594頁，項目1、2） 8,925元 8,925元 77 6/12地下管廊清潔分攤 1,700元 210元 1,910元 - 0元 0元 78 風雨走廊鋼構柱電焊損傷之修補材料分攤 7,200元 870元 8,070元 21,6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602頁，項目1至3） 7,560元 7,560元 79 T棟1F梯廳複層節能漆施工前之底層刮損修補分攤 1,500元 180元 1,680元 1,5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606頁） 1,575元 1,575元 80 T棟7F牆面磁磚清潔分攤 1,700元 210元 1,910元 1,785元（含稅，見原審卷一第610頁） 1,874元 1,874元 81 T棟7-9樓清潔分攤 3,400元 410元 3,810元 - 0元 0元 82 M.T棟地下管廊及樓梯地面清理1.5工（9/27-10.5） 2,550元 310元 2,860元 -  0元 0元 83 清洗S棟瓦斯間及M棟外側樓梯及地坪清洗（11/15） 850元 110元 960元 893元（含稅，見原審卷一第614頁） 937元 937元 84 T棟1F入口不銹鋼門片修復分攤及S棟1F廚房檢修門框安裝復原 8,000元 960元 8,960元 8,0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626頁） 8,400元 8,400元 85 T棟廁所清潔共3.5工（11/26-12/10） 5,950元 720元 6,670元 - 0元 0元 86 塔臺5、7、8樓地坪及基座EPOXY配合點交驗收表面修繕費用計216.87M2，依雙方共同施工區域之一半分攤原則，屬貴公司費用計: （詳（108）桃機塔工C字第334號） 27,425元 3,300元 30,725元 -  0元 0元 87 截至108年12月各部電梯開啟使用之期間及費用合計137,520，擎邦依共同承攬比例（0.4）分攤費用計0.4*137,520=55,008元 55,008元  6,610元 61,618元 -  0元 0元  A.截至109年1月各部電梯開放使用及費用合計140,940，擎邦依共同承攬比例（0.4）分攤費用計 1,368元 170元 1,538元 -  0元 0元 88 天花板的缺失改善及全區環境整理分攤共3工（12/10-12/25） 5,100元 620元 5,720元 5,355元（含稅，見原審卷一第632頁） 5,622元 5,622元 89 已刪除 - - -  -  - - 90 S1F-107餐廳入口區系統礦纖天花板修復（配合107年12月分段查驗缺失） 51,180元 6,150元 57,330元 51,18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640頁，項目1至3） 53,739元 53,739元 91 A棟暗架礦纖天花板修復（配合107年12月分段查驗缺失） 150,279元 18,040元 168,319元 159,82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642頁，項目1至3） 150,279元 150,279元  金額總計 2,562,289元 307,806元  2,870,095元 （僅請求其中286萬元0,445元）  2,456,016元 2,060,764元 2,179,264元 





附表乙：逾期違約金衍生費用

項次 項目及說明（新臺幣） 代墊款（新臺幣） 費用（新臺幣） 利息（新臺幣） 備註      　 1 　 　 　 　 　 　 　 　 　 　 　 　 　 機關依系爭主契約第17條（一）款1目計算暫扣違約金，並按雙方共同簽署系爭工程採購補充契約核計擎邦負擔39.93%比例，由嘉成代墊款額（按暫扣部分工程進度款及第三紙履約保證金8,409,800元，機關分別於108.4.19及108.5.15退還） 　核計如下— 　（暫扣金額） （嘉成代墊款） 　 　 依雙方簽署系爭工程採購補充契約第二條工程給付：「依主契約條款規定比照辦理」（詳附表X之附件1）   　 　 　 　  #27期（估驗期106.12.25~107.元.24） 墊款期（107.4.12~108.4.19）=372天   （5,124,920-22,500= 5,102,420）x39.93% = 2,037,396元  　 103,823元  　  #28期（估驗期107.1.25~107.3.29）擎邦已暫扣  （100,469元） 　 　 　  墊款期（107.4.12~108.4.19）=372天   6,636,403x39.93% =  2,649,916元  　 129,917元  　  #29期（估驗期107.3.30~107.4.25） 　 　 　 　  墊款期（107.5.10~108.4.19）=344天　  2,209,164x39.93% = 882,119元 　 41,568元  　  #30期（估驗期107.4.26~107.5.23）　 （7,359,187-20,000）= 　 　 　 　  墊款期（107.6.8~108.4.19）=315天　  7,339,187x39.93% = 2,930,537元  　 126,455元  　  #31期（估驗期107.5.24~107.6.27） 　 　 　 　  墊款期（107.7.12~108.4.19）=281天   15,051,469x39.93% = 6,010,052元  　 231,346元  　  #32期（估驗期107.6.28~107.7.25） 　 　 　 　  墊款期（107.10.26~108.4.19）=175天   4,268,582x39.93% = 1,704,445元  　 40,860元  　  #33期（估驗期107.7.26~107.10.30）部分款　　  擎邦已暫扣 （1,676,303元） 　 　 　  墊款期（108.1.14~108.4.19）=95天   4,411,324x39.93% = 1,761,442元  　 1,108元  　   小計　　　　　　　　　　　　　　　　45,018,549 16,199,135元 　 675,077元  　  第三紙履約保證金（機關應退未退反併入暫扣） 　 　 　 　  墊款期（107.5.29~108.5.15）=351天   　8,409,800x39.93% = 3,358,033元  　 161,462元  　   合計　　　　　　　　　　　　　　　　53,428,349元 19,557,168元 　 836,539元  　  應機關額外要求「暫扣逾期違約金」所需資金調度而衍生責屬擎邦部分之「費用」： （1）貸款支出手續費及抵押服務費等= 53,428,349x5%x39.93%= 1,066,697元 （2）財會人力配合處理等作業支出（107.4.12~108.4.19）= 12（月）x250,000/月x39.93%=1,197,900元  合計責屬擎邦之費用= 2,264,597元 　 2,264,597元  　 　   總計 19,557,168元  2,264,597元 836,539元  　 2 　 　 經108.2.22召開研商第一里程碑暫扣違約金計算方式「會議結果應按系爭契約第17條（一）款3目計算」，機關同意退還溢扣之暫扣違約金（詳附機關108.4.2函）並核定暫扣逾期違約金為25,974,822元（內含已扣擎邦#28進度款100,469元）。另第一里程碑於107.7.31申報竣工，經機關（監造及專管）核定擎邦應負擔暫扣逾期違約金為2,923,778元，故由嘉成之代墊款調整=2,923,778-100,469=2,823,309元。後因全部如期（108.11.20）竣工（無逾期），機關依約於108.12.5退還全部暫扣逾期違約金，故嘉成此期間（108.4.20~108.12.5）代墊款所衍生責屬擎邦之費用及利息分別計算如次—      作業費用= 7.5（月）x250,000x39.93%= 748,688元 　 748,688元  　 　  法定利息=（2,823,309+2,264,597）x5%x229÷365=159,607元 　 　 159,607元  　 3 綜合以上計算，擎邦應於108年12月5日歸還其責屬之費用及利息 　 3,013,285元 996,146元  =4,009,431元 4 迄109年9月30日加計（費用）所衍生利息（108.12.5~109.9.30）= 3,013,285x5%x299/365= 123,421元 　 　 123,421元  　 　 統計責屬擎邦衍生費用及利息（應歸還嘉成） 　 3,013,285元  1,119,567元  =4,132,852元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建上字第12號
上  訴  人  嘉成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賢義  
訴訟代理人  孫銘豫律師
複 代理 人  殷  樂律師  
訴訟代理人  駱水順  
上  訴  人  擎邦國際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洪健峰  
訴訟代理人  蔡炳楠律師
            黃敏綺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代墊工程款等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0月16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0年度建字第22號第一審判決各自提起上訴，上訴人嘉成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4年6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命擎邦國際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給付超逾新臺幣217萬9,264元，及自民國110年8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二、上開廢棄部分，嘉成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於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擎邦國際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之其餘上訴，及嘉成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之上訴、追加之訴均駁回。
四、第一、二審（含追加之訴）訴訟費用，關於擎邦國際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上訴部分，由擎邦國際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負擔10分之7，餘由嘉成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負擔；關於嘉成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上訴部分，均由嘉成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第二審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即被上訴人嘉成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嘉成公司）就如附表甲編號14、15項目之費用於本院追加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及第2項規定為請求（詳如附表一所示），經核其追加之訴與原訴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嘉成公司主張：伊與被上訴人即上訴人擎邦國際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擎邦公司）為共同投標承攬業主即訴外人交通部民用航空局飛航服務總臺（下稱飛航總臺或業主）之「交通部民用航空局飛航服務總臺臺灣桃園國際機場塔臺暨整體園區新建工程（案號：A0000000SEC196號）」（下稱系爭工程），於民國105年3月11日簽立共同投標協議（下稱系爭協議），約定由伊負責土建工程，占總價62％；擎邦公司負責機電工程，占總價38％，得標後由伊為代表廠商與飛航總臺於同年10月11日簽立總價新臺幣（下同）6億8,040萬元之系爭工程採購契約（下稱系爭工程契約），伊主辦土建工程部分為4億2,184萬8,000元，擎邦公司主辦機電工程部分為2億5,855萬2,000元。嗣因系爭工程辦理第一至四次變更追加，兩造為釐清各自承攬之變更追加工程項目，於105年12月8日簽立工程採購補充契約（下稱系爭補充契約），復依序於106年8月28日、107年9月28日、108年8月9日、同年10月20日簽立4次變更案補充協議（下依序分稱第一至第四次補充協議，合稱系爭補充協議）。擎邦公司依系爭補充契約第1條、系爭補充協議第1條約定，應負責機電工程部分，惟伊於施作期間為擎邦公司代墊如附表甲所示應由擎邦公司負責項目之費用共計287萬0,095元（此部分僅請求286萬0,445元）；兩造共同使用之施工架（含臨時水費）費用，擎邦公司應分擔其中112萬5,758元；如附表乙所示遭飛航總臺暫扣之逾期違約金所衍生之費用暨利息（下稱逾期違約金衍生費用），擎邦公司應分擔其中413萬2,852元；另擎邦公司溢領如附表丙所示之結算金額及保留款共158萬0,825元，應予返還；擎邦公司依系爭補充契約第7條第2項約定，應分擔生活廢棄物清理費295萬0,008元。爰依如附表一所示之請求權基礎，求為命擎邦公司給付嘉成公司1,264萬9,888元及加付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併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另對擎邦公司提起反訴請求伊給付因一例一休法案變更之追加費用及修繕費用則以：兩造間無委任關係，擎邦公司不得依委任契約對伊請求，且擎邦公司支出之修復費用與伊無關，伊無償還責任等語，資為抗辯。
二、擎邦公司則以：附表甲所示項目，屬嘉成公司應施作之土建工程項目或由業主新增變更，嘉成公司非代伊施作，伊自無因此受有利益。又嘉成公司已自業主領取關於施工架（含水費）之工程款，不得請求伊分擔。另嘉成公司請求伊給付遭業主暫扣逾期違約金衍生費用，與系爭補充契約第2條約定不符，況業主已於108年4、5月間全數返還，嘉成公司無受有損害。再者，伊無溢領工程款或保留款之情事，且伊已自行支付廢棄物清理費用，嘉成公司不得再請求伊重複分擔生活廢棄物費用等語，資為抗辯。另擎邦公司反訴主張：㈠系爭工程因應105年12月勞動基準法部分條文修正法案之處理原則第5條第1項規定，於106年9月29日業主審查同意系爭工程延長履約期限43個日曆天，而增加履約費用92萬6,138元；依系爭協議第3條約定，嘉成公司為系爭工程之代表廠商，受伊委任按系爭協議第6條約定向業主統一請領增加之履約費用92萬6,138元，嘉成公司自應按伊所占38％比例，給付伊35萬1,932元。㈡嘉成公司施作土建工程時，陸續破壞伊已施工完成之工項，或由伊代嘉成公司完成其應負責施作或進行修繕之工項，而為嘉成公司墊付如反訴附表所示之費用共計80萬2,153元，嘉成公司無法律上原因受有利益，致伊受損害，爰依附表二所示之請求權基礎，求為命嘉成公司給付擎邦公司115萬4,085元本息之判決，併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原審就本訴部分為嘉成公司一部勝訴、一部敗訴之判決，即判命擎邦公司給付嘉成公司286萬0,445元（即嘉成公司請求附表甲代墊款項目共286萬0,445元部分），駁回嘉成公司其餘之請求；就反訴部分，為擎邦公司全部勝訴之判決，嘉成公司、擎邦公司各自就其本、反訴敗訴部分聲明不服，全部提起上訴）。嘉成公司之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⒈駁回嘉成公司後開第㈡項之本訴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⒉反訴命嘉成公司給付115萬4,085元本息部分及假執行宣告均廢棄；㈡上開廢棄⒈部分，擎邦公司應再給付嘉成公司978萬9,44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0年8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㈢嘉成公司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㈣上開廢棄⒉部分，擎邦公司在第一審之反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㈤如受不利之判決，嘉成公司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並於本院為前開追加。對於擎邦公司之答辯聲明：擎邦公司之上訴駁回。擎邦公司之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擎邦公司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嘉成公司在第一審之本訴及假執行之聲請暨追加之訴均駁回。對嘉成公司之答辯聲明：嘉成公司之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四、兩造為共同投標承攬系爭工程，於105年3月11日簽立系爭協議，約定由嘉成公司負責土建工程，占總價62％；擎邦公司負責機電工程，占總價38％，並由嘉成公司為代表廠商與業主飛航總臺於同年10月11日簽訂系爭工程契約，其中土建工程由嘉成公司施作，機電工程由擎邦公司施作；嗣因系爭工程辦理第一至四次變更追加，兩造為釐清各自承攬之變更追加工程項目，於105年12月8日簽立系爭補充契約，復依序於106年8月28日、107年9月28日、108年8月9日、同年10月20日簽立系爭補充協議等事實，有系爭協議、系爭工程契約、系爭補充契約及系爭補充協議為證（見原審卷一第40頁至第83頁、第84頁至第105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14頁至第116頁），堪認為真正。
五、關於本訴部分：
　㈠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又代他人繳付款項，使他人受有免予繳納之利益，且不具備法定求償要件者；或溢領契約給付目的範圍外之款項，均可成立不當得利，請求他方返還免予付款、溢領款項之利益，以調整因無法律上原因所造成財貨不當變動之狀態。準此，嘉成公司主張其為擎邦公司代墊應由擎邦公司負責之機電工程所生之相關費用，即如附表甲項目所示之款項，及兩造應共同負責而由嘉成公司先行代墊之施工架（含臨時水費）費用、如附表乙所示逾期違約金衍生費用、擎邦公司溢領結算金額及保留款等情，倘已舉證證明該等項目之費用應由擎邦公司個人負擔或共同負擔，而由嘉成公司代墊而受有免予付款之利益，或擎邦公司自嘉成公司受領結算金及保留款乃欠缺給付目的而屬不當得利，自得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擎邦公司返還之。
　⒈附表甲各項費用：
　⑴編號1至11、13、18、20至25、27至38、42、43、45、46、48、51、53至57、61至65、68至72、74、76、78至80、83、84、88至91等項目：
　　查觀諸附表甲所記載該等項目之工作內容，均與擎邦公司負責之機電工程相關，擎邦公司亦不爭執該等修繕債權之發生；再參以證人吳兩三證稱：伊為嘉成公司之協力廠商即才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才益公司）之負責人，才益公司負責系爭工程之隔間牆、天花板、高架地板三個項目；一般輕隔間骨架做好後，等水電配管及查驗通過後，才能做第二面封板，伊每天都在現場處理，伊記得有幾次是因為擎邦公司用高空作業車把輕隔間牆的板子破壞掉，也有幾次是才益公司做好後，擎邦公司配管開錯，又重新再開，所有輕隔間要重新修補，且每天施工會議都有告知擎邦公司輕隔間牆遭破壞，因擎邦公司沒辦法修補，嘉成公司才委託才益公司進行修補。且天花板做完後常發生破壞情形，有些是因為水管漏水，需修補水管，會拆除板子，拆除板子後，就委託才益公司修補，天花板遭破壞後，也有在施工會議告知擎邦公司修補，是由嘉成公司委託才益公司修補，且嘉成公司均已付款予才益公司等語（見原審卷五第434頁至第438頁)，足見嘉成公司確有為因擎邦公司施作機電工程破壞而須負責修繕部分代墊費用。且嘉成公司就前開項目支出如附表甲「嘉成公司提出單據金額」欄之費用，亦已提出估驗計價單、工作記錄明細表、代施作明細表、報價單、應收帳款明細表、塔台管道間鋼網牆明細表、估價單、請款單、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法處分書、行政罰鍰繳款單、工務所備忘錄等件為證（頁數如附表甲「嘉成公司提出單據金額」欄所示）；擎邦公司復就嘉成公司為該等項目支出如附表甲「擎邦公司不爭執金額」欄所示之費用不為爭執（見本院卷第201頁至第218頁）。至編號27項目，擎邦公司雖僅就該項債權金額不爭執其中1萬2,600元，惟嘉成公司所提出支付該項目工程款之才益公司出具之報價單金額核與其主張之12萬6,000元相符，證人吳兩三亦證實嘉成公司已付款完畢，堪認嘉成公司此項目墊付金額為12萬6,000元。至嘉成公司編號27項目以外超逾擎邦公司不爭執金額之請求，以及其主張確有為擎邦公司代墊如附表甲「主辦工程師及其作業費」欄所示之費用等情，既為擎邦公司所否認，嘉成公司亦無舉證證明其必要性及真正，自難准許。從而，嘉成公司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擎邦公司返還嘉成公司該等項目代墊款，即如附表甲之「本院認定金額」欄所示之款項，核屬有據。
　⑵編號12項目：
　　擎邦公司雖否認嘉成公司確有支出該項費用云云，然查，該項目係監造單位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興公司）函請施工廠商須遵守公共工程汛期工地防災減災作業要點，配合施工期間防颱準備作業所支出，且擎邦公司亦為監造單位中興公司所指應配合之廠商等情，有嘉成公司提出之中興公司106年7月28日函文及擎邦公司簽收單為證（見原審卷一第222頁至第223頁，原審卷二第78頁至第80頁），堪認擎邦公司確應負擔該項目費用。又嘉成公司就其主張為擎邦公司墊付該項目施作及修繕費用5,100元等情，亦有提出工作記錄明細表為據（見原審卷一第213頁），至其就該項費用應加計主辦工程師作業費620元，則無所憑，是嘉成公司請求擎邦公司返還該項目之墊付費用5,100元，應屬有據，逾此範圍之請求，不應准許。
　⑶編號14、15項目：
　　嘉成公司主張該等費用之發生乃因擎邦公司施作T棟塔台7FL版、9FL版工作延誤，致嘉成公司澆灌作業暫停所衍生之加班費、出車費，業為擎邦公司所否認（見本院卷第345頁、第346頁、第410頁），嘉成公司自應就擎邦公司有前開過失行為而負有支付該等費用之義務舉證證明之。惟嘉成公司僅提出擎邦公司於109年7月20日寄送電子郵件（下稱系爭電子郵件）予嘉成公司，將編號14、15之項目圈選「無爭議」一情為證（見原審卷二第115頁項14、15），然系爭電子郵件乃兩造起訴前，擎邦公司對本件各項墊付費用爭議進行協商而回覆嘉成公司之郵件，擎邦公司縱有在部分項目圈選「無爭議」，然此僅可認係其在協商過程表達願意退讓不予爭執，無法遽認其已承認該等項目確屬擎邦公司之過失行為造成而應由擎邦公司負擔乙情。況嘉成公司未提出兩造業依系爭電子郵件所載內容達成分擔合意之證據，難認兩造已就該等費用應由擎邦公司負擔一情為約定。再者，系爭電子郵件亦不生訴訟上自認之效力，擎邦公司於本案中就該等項目費用應由其負擔乙節已有爭執，嘉成公司自應提出擎邦公司有其所指延誤澆灌作業之行為而有負擔此等費用義務之證明，不得徒憑系爭電子郵件遽指擎邦公司即有前開作為。準此，嘉成公司未舉證證明該等加班費、出車費乃擎邦公司之過失行為所致而應由其負擔，而由嘉成公司為其墊付，或擎邦公司就此有何不法侵害嘉成公司權利之行為，自難依民法第179條規定或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及第2項等規定，請求擎邦公司給付此部分費用。
　⑷編號16、17、19、26、41、44、47、49、50、52、58至60、73、75、77、81、82、85至87：
　　查該等項目內容，均難認與擎邦公司負責之機電工程相關，且嘉成公司陳明其係誤認擎邦公司會另定作並施作完成，方為其墊付之費用（見本院卷第346頁、347頁、349頁、第353頁、第354頁、第355頁、第356頁、第359頁、第364頁、第366頁、第368頁、第369頁、第370頁），而無提出擎邦公司確有為該等項目負責之義務之證明，自難為有利於嘉成公司之認定。至嘉成公司所提出擎邦公司就該等項目於系爭電子郵件中亦圈選「無爭議」乙情（見原審卷二第115頁至第117頁），然此無足作為擎邦公司有施作該等工項義務之證明，業經說明如前，嘉成公司據此主張其係為擎邦公司墊付該等項目之費用，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擎邦公司返還，自不應准許。
　⑸編號66、67項目：
　　嘉成公司先位依民法第280條、第281條第1項規定，備位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擎邦公司給付編號66、67之費用。擎邦公司固不爭執該等費用之發生，然抗辯其並無負擔之義務。經查，兩造簽立之系爭協議第4條約定：各成員於得標後，連帶負履行契約責任（見原審卷一第40頁）。然編號66、67之費用乃嘉成公司於107年間遭勞動部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下稱北區職安中心）裁罰所支出之費用，並非依系爭工程契約對業主飛航總臺所負之契約責任，核與系爭協議第4條約定要件不符，嘉成公司主張擎邦公司依系爭協議第4條約定，應負連帶給付之責，並依民法第281條規定請求擎邦公司分擔半數，已難認有據。再者，連帶債務人相互間，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平均分擔義務，但因債務人中之一人應單獨負責之事由所致之損害及支付之費用，由該債務人負擔，此觀民法第280條規定即明。觀諸嘉成公司提出其於107年4月及同年12月間，遭勞動部以職業安全衛生法裁罰6萬元、24萬元（6萬元＋18萬元＝24萬元）之處分書所載之裁罰事實依序為：「受處分人（即嘉成公司）承建位於桃園市○○區○○路00號系爭工程，對於工區編號S棟建物高度2公尺以上之施工架與建築物間外牆開口部分等場所作業，勞工有遭受墜落危險之虞者，未於該處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對於高差1.5公尺以上之外牆施工架，未設置安全上下設備……前開違法事實經本部職業安全衛生署於107年3月22日派員前往實施勞動檢查時發現並查證屬實……」（見原審卷一第518頁至第519頁）、「受處分人（即嘉成公司）……未協議作業人員進場管制及協調施工架工作台使用上之安全措施，對於承攬人於A棟大廳使用高度5公尺以上之固定式施工架從事石材安裝等作業場所，勞工有墜落之虞之工作場所，未依規定確實『巡視』，未指揮停止前述作業，亦未採『聯繫調整』作為……，前開違法事實經本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北區職安中心）於107年11月28日派員前往實施勞動檢查時發現並查證屬實……」（見原審卷一第533頁至第534頁）、「受處分人（即嘉成公司）承建位於桃園市大園區系爭工程，對於各棟室內外各處高度2公尺以上施工架工作台之作業場所，勞工有遭受墜落危險之虞，未於該處設置護欄等防護設備……前開違法事實經本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北區職安中心）於107年11月28日派員前往實施勞動檢查時發現並查證屬實……」（見原審卷一第536頁至第538頁），可知嘉成公司受前開裁罰，乃其負責之土建工程未依法設置防護設備所致。準此，縱認擎邦公司應就此負連帶責任，然該等裁罰係應由嘉成公司單獨負責之事由所致，依民法第280條但書規定，嘉成公司亦不得請求擎邦公司分擔。又前開裁罰金應由嘉成公司單獨負擔，既經認定如前，自無嘉成公司為擎邦公司墊付費用之情，嘉成公司亦不得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擎邦公司返還之。綜上，嘉成公司先位依民法第280條、第281條第1項規定，備位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擎邦公司給付編號66、67之費用，均不應准許。
　⑹基上，嘉成公司依民法第179條規定，得請求擎邦公司返還如附表甲「本院認定金額」欄所示之費用共計217萬9,264元，逾此範圍之請求，即屬無據，不應准許。　
　⒉施工架（含臨時水費）之費用112萬5,758元：
　　依系爭工程關於施工架等項目之數量及費用，係編列在系爭工程詳細價目表項次甲、壹、五之「建築工程」項下（見原審卷二第214頁），而兩造於107年9月28日簽立第二次補充協議，已載明「甲、壹、五：建築工程」為甲方即嘉成公司主辦項目（見原審卷一第92頁）；且臨時水費等項目之數量及費用，編列在系爭工程詳細價目表項次甲、壹、十五之「假設工程」（見原審卷二第216頁），亦屬兩造簽立第一次補充協議所明列「甲、壹、十五：假設工程」應由甲方即嘉成公司主辦之項目（見原審卷一第88頁），則擎邦公司辯稱施工架及臨時水費等項目均為嘉成公司應單獨負責乙情，即屬有據。嘉成公司復無舉證證明擎邦公司確有使用前開施工架及臨時用水之情，是嘉成公司主張其為擎邦公司墊付施工架（含臨時水費）費用，並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擎邦公司分擔其中112萬5,758元，自不可採。
　⒊如附表乙所示逾期違約金衍生費用413萬2,852元：
　　依系爭補充契約第2條約定：「……（原於105.03.11簽署共同投標協議書為38％，後因競標標價變動而調整為39.93％）。作為乙方（即擎邦公司）分攤工程保險保費、主契約裝訂費、印花稅與第二條款及第三條款所列費用等之核算基準。」（見原審卷一第84頁），可見兩造就系爭工程締約所支出之成本費用亦有依承攬比例分擔之約定。惟系爭工程契約之違約金乃因當事人違約行為所生之債務，非締約成本費用，核非前開約定文義所包含之費用。其次，觀諸飛航總臺107年4月2日、同年5月3日函文記載「……貴公司（即嘉成公司）未依照契約所定履約期竣工，自該期限之次日起算逾期日數……」（見原審卷二第218頁、第220頁）；復依107年7月23日工程進度檢討會議之監造單位簡報（下稱系爭簡報）記載：「進度落後原因：⒈裙樓外牆石材、鋁包鈑及塔臺外牆帷幕協力廠商對於送審、材料加工、進場施工期程一延再延。」（見原審卷二第225頁）；佐以系爭簡報中關於工地執行工項延宕實際情況說明亦載明：塔臺棟大廳石材（S棟東側入口處）安裝方式與設計不符、塔臺棟大廳石材（A棟靠風雨走廊側）與玻璃帷幕施工介面落差、塔臺棟7F氣象觀測站入口通道過窄等情（見原審卷二第227頁至第229頁），足見系爭工程乃因嘉成公司負責之土木工程進度落後始生逾期給付之違約情事。則嘉成公司因業主暫扣逾期違約金，乃其個人違約行為所致，非兩造應按承作比例分擔之締約成本費用，況飛航總臺暫扣嘉成公司違約金5,342萬8,349元，業於108年4月19日及同年5月15日全數返還嘉成公司，此為兩造所不爭（見本院卷第224頁），擎邦公司依系爭補充契約第2條約定請求擎邦公司分擔此部分費用，要屬無據。
　⒋溢領結算金額及保留款158萬0,825元：
　　兩造間就系爭工程請領工程款之計價、分配，僅有簽訂系爭補充契約第2條約定：「工程給付：依主契約條款規定比照辦理，由雙方分別就其負責範圍依工程進度備齊請款資料（含各自負責請款發票）統一由甲方（即嘉成公司）向業主辦理請款事宜，俟業主核可後，由業主直接支付雙方各自帳戶內。唯乙方（即擎邦公司）估驗累計金額超過共同投標協議比率（38％）之部分，若未經業主同意調整，則由甲方代為請領，再由乙方開具該部分同額發票向甲方領款沖銷。」（見原審卷一第84頁）；另簽訂第一、二次補充協議第4條約定：「依主契約條款規定比照辦理，由雙方分別就其負責範圍依工程進度備齊請款資料（含各自負責請款發票），統一由甲方（即嘉成公司）向業主辦理請款事宜，俟業主核可後由業主直接支付雙方各自帳戶內」（見原審卷一第88頁、第92頁），足見兩造僅有約定就各自負責工程，依工程進度，備齊文件後，領取各自之工程款。則擎邦公司以109年3月27日備忘錄，載明工程已驗收完成，向嘉成公司領取最後一期即第44期工程款及保留款（見原審卷一第106頁），而受領之，難謂不符合兩造約定之給付目的，自無不當得利可言。嘉成公司固謂兩造就系爭工程契約第一至三次變更，乃依比例扣減結算，其後計價亦應以此方式計算，擎邦公司未依先前領款比例折減第44期工程款及保留款，自有溢領工程款及保留款之情云云，並以擎邦公司所提出第一次至第三次工程估驗單為憑（見原審卷二第326頁至第328頁）。惟兩造不爭執系爭工程契約有第五、六次變更，且未約定折減比例等情（見本院卷第412頁）。輔以嘉成公司所陳：第一次至第四次契約變更兩造都有簽立補充協議，第五、六次是業主逕行決標沒有報價，擎邦公司利用業主計價領取工程款，所以伊才以第一至第四次之平均值來辦理第五、六次之折減比例，第五、六次確實沒有跟擎邦公司做約定等情（見本院卷第412頁），可見兩造確無就第44期工程款及保留款應依先前比例折減另為約定，嘉成公司係逕自折減比例計算該等工程款，遽指擎邦公司有溢領款項之情。而擎邦公司係依工程進度備齊請款資料，請領最後一期即第44期工程款及保留款，核與兩造原定契約之給付目的相符，自無溢領工程款之情。嘉成公司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擎邦公司返還溢領結算金額及保留款158萬0,825元，亦屬無據。
　⒌生活廢棄物清理費295萬0,008元：
　　依系爭補充契約第7條第2項約定：「機電工程廢棄物由乙方（即擎邦公司）自行清理，生活廢棄物費用分擔依甲方（即嘉成公司）工地管理辦法分擔」（見原審卷一第85頁）。惟嘉成公司提出之工地管理辦法（見原審卷一第108頁），乃其與分包廠商所定之工地管理辦法，已難認為兩造簽立系爭補充契約第7條第2項所約定之工地管理辦法。且該工地管理辦法係依承攬總估驗款百分之1之比例計算「環保清潔費」，並於各期計價時按比例扣除之（見原審卷一第108頁、第110頁）。然擎邦公司所提出之工作記錄明細表、估驗計價單，均有載明「環安撿垃圾」、「協裕企業社已抽」、「擎邦自行付款給協裕」等內容（見本院卷一第224頁至第235頁、第318頁至第328頁、第340頁至第341頁、第436頁至第446頁、第610頁至第612頁），堪認擎邦公司辯稱其於系爭工程施作期間，就生活廢棄物費用之分擔，係由嘉成公司每月提出工作記錄明細表記載「環安撿垃圾」等項目，並交由擎邦公司自行付款予訴外人協裕企業社等情，應屬有據。準此，嘉成公司提出前開工地管理辦法，顯與兩造於系爭工程施作期間分擔生活廢棄物之情形不同，應非系爭補充契約第7條第2項所指之工地管理辦法。且擎邦公司業已支付生活廢棄物相關費用，嘉成公司自不得再請求擎邦公司給付生活廢棄物清理費295萬0,008元。
　㈡綜上，嘉成公司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擎邦公司給付如附表甲「本院認定金額」欄所示共計217萬9,264元，應有理由，逾此範圍之請求，均屬無據，不應准許。
六、關於反訴部分：
　㈠擎邦公司請求嘉成公司給付增加之履約費用35萬1,932元：
　　擎邦公司主張因一例一休法案通過，業主同意增加給付履約費用92萬6,138元等情，業為兩造所不爭（見本院卷第305頁），兩造復陳明上訴後並無提出新攻擊、防禦方法（見本院卷第306頁），本院就擎邦公司主張系爭協議第3條、第6條，關於嘉成公司負責向業主請領增加履約費用，再依比例為分配之約定，性質為委任契約，擎邦公司得依民法第541條第1項規定，向嘉成公司請求給付其應分得部分即35萬1,932元之攻防方法及法律意見，與原判決事實理由欄貳、三、㈠所載相同，依民事訴訟法第454條第2項規定予以引用。
　㈡擎邦公司請求嘉成公司給付修復費用80萬2,153元：
　　擎邦公司依民法第179條、第181條、第280條但書、第281條規定，擇一請求嘉成公司給付擎邦公司為其修復如反訴附表所示工項而支出之修復費用80萬2,153元，嘉成公司固不爭執擎邦公司已支出該費用（見本院卷第246頁、第305頁），以及其應給付項次二冷氣保養費用1萬1,450元，惟否認有給付項次二以外費用之義務，茲分述如下：
　⒈項次一29萬8,414元：
　①參諸證人楊宗憲即擎邦公司下包商伸松工程實業有限公司（下稱伸松公司）經理證稱：伸松公司有承攬系爭工程塔台的水電工程，於土建工程施作後換機電工程施作，再由土建工程繼續施工時，土建於施作時有損壞已完成的機電工程，例如接地的做完後被挖土地的挖掉，放樣完後被營造的鋼筋破壞，有伊等配的暗管被植筋鑽斷，遭破壞之情形如原審卷三第14頁第一項1至6、8、14，第16頁20至23，第18頁15，第四項2；第20項3至6、第七項、第八項，受損情形如原審卷三第396頁是植筋鑽到暗埋的管子，同卷第400、402、404、408、410、412、414頁都是損壞情形，均由伸松公司去修復，上列遭破壞之原因，係因為伊等已經依施工圖施作埋在土裡面，土建的挖土機去挖到，埋管時是埋在結構體裡，土建植筋去鑽到，伊施工時，有看過工程進度網圖，水電是在塔台外牆施工後才做的，植筋時撞到，植筋是灌漿後施做，配管是在灌漿前做的等語（見原審卷五第340至343頁）；證人劉豐盛即正誼有限公司（下稱正誼公司）負責人證稱：正誼公司為擎邦公司小包，負責系爭工程之排水、消防工程。因為營建貼碰磚時，水泥水下流，造成水管阻塞，裏面有水泥沙淤積，無法用通管方式通管，所以全部重做，因為磁磚水泥沙大部分是在土建，就伊之經驗判斷，是因為土建在做磁磚才會有水泥流下去等語（見原審卷六第176至178頁），並有現場照片為憑（見原審卷三第14頁至第800頁），堪認擎邦公司主張如反訴附表項次一所示塔台等處之機電工程管線設備係遭嘉成公司負責之土建工程破壞而需支出如反訴附表項次一所示之修繕費用等情，應屬有據。
　②嘉成公司雖辯稱土建乃按圖施作、現場有諸多廠商同步施工，不能認為前開管線設備係遭土建損壞云云。然依證人即擎邦公司經理宋天緣證稱：伊負責系爭工程整體專案的進度及現場施作，原審卷三第14至20頁之擎邦公司代墊工程款表格（即反訴附表）由伊製作，乃係為釐清與嘉成公司尚有爭議的施工部分而製作。關於兩造共同投標協議的土建工程與機電工程係依照設計圖來區分，嘉成公司應該有土建設計圖跟機電設計圖，但擎邦公司只有機電設計圖。伊所製作之上開表格內所記載工程遭破壞，是因為土建營造施作與機電工程一起施作，於土建工程完成後，換機電廠商施作，又於機電工程完成後，再交給土建工程去施作，土建工程沒有保護好機電工程已完成的部分，所以造成已施做的機電工程遭破壞，破壞情形即如原審卷三第76至96頁照片所示，而需重做機電工程，而遭破壞機電工程部分，擎邦公司有拍照並通知嘉成公司，嘉成公司表示知道了，並沒有說其要修，擎邦公司有先請廠商先行復原，復原所需費用如反訴附表所示，擎邦公司已將費用給付予廠商。至於擎邦公司已經施做的機電工程會遭嘉成公司施做土建工程時損壞，係因為在土建做鋼筋綁紮時，鋼筋綁紮有兩層，鋼筋綁紮完一層後換機電施作預埋管，機電施作完預埋管後，土建再綁紮第二層，在第二層的時候損壞了第一層機電施作的預埋管，損壞情形是預埋管被鋼筋壓破，被土建的鋼筋撞到移位；又塔台設備損壞的部分，係指每個工程都有一個網圖時程，按造網圖時程，當時土建工程應完成塔台外圍區的帷幕施作，但因土建未按時完成，而導致已施做完成的機電設備、管線生鏽，因為土建沒有完成會風吹雨淋，所以後續需進行除鏽補漆等語（見原審卷五第330頁至第333頁），核與前開證人所述相符，堪認反訴附表項次一所載之損壞位置乃兩造共同施作部分，係因嘉成公司負責之土建工程方造成損壞，嘉成公司前開辯解，尚無足取。
　⒉項次三16萬8,939元、項次四2萬2,200元：
　①依證人王信宗證稱：伊任職於宇恩工程有限公司（下稱宇恩公司)，職稱為現場維護人員，負責調派人員。如原審卷三附表1（即反訴附表）項次三1至24、四3至6等及反原證6第68頁、第177頁、第245至612頁、第656至611頁、第666至670頁等該照片所示之工程是由宇恩公司施作，施作內容都是在修復，如除鏽、設備更換、油漆，因為漏水而生鏽，是營造廠造成的，即集熱板生鏽部分，係因為上面滴水下來，樓板滲水導致集電盤生鏽，伊從天花板打開看樓板就有漏水，集熱板也已經生鏽，所以伊判斷有漏水等語（見原審卷六第125頁至第130頁）；佐以證人宋天緣證稱：塔台部分之消防灑水除鏽、風管除鏽補漆、燈具及集熱板損壞原因，都是因為土建工程未能於時間內完成所導致的損壞，帷幕沒有施作所以風吹雨淋；擎邦公司於107年6月以後開始施作反訴附表項次三、四等項目，排煙窗電源、天花板與管線衝突的修改和燈具吊撐的施作，是當時監造開立的缺失，嘉成公司當時有發文給擎邦公司，要求伊等去改善或回復，可是嘉成公司來文都是要求伊等去處理，伊等才會做這些（修繕）等語（見原審卷五第333頁至第334頁、第339頁)，足見擎邦公司所為項次三、四項目之修繕，係因擎邦公司原於107年6月以後已施作完成如項次三、四所示之設備，嗣遭雨水鏽蝕損壞所致。又參系爭工程第二次修正施工預定進度表（見原審卷六第52頁），嘉成公司應於106年12月5日至107年3月14日期間施作帷幕玻璃安裝工項。惟嘉成公司遲於108年1月17日至108年10月29日期間，方施作帷幕玻璃安裝工項，有嘉成公司提出之系爭工程第十六次修正施工預定進度表可憑（見原審卷五第369至371頁），並有擎邦公司於107年7月23日發函表示：「……有關T棟2-9樓進度，……貴公司（即嘉成公司）持續工進落後主要原因為（管制室玻璃、門窗、帷幕、電梯…等）進場安裝時程持續延宕……」等語之函文在卷可稽（見原審卷五第90頁），堪認擎邦公司主張因嘉成公司施作帷幕玻璃安裝等工程時程延誤，致擎邦公司於107年6月以後已施作完成如反訴附表項次三、四之T棟設備、燈具、集熱板等設備，因長期暴露而遭雨水鏽蝕、損壞，方為反訴附表項次三、四之修繕行為等情，應屬可採。
　②至嘉成公司辯稱擎邦公司集熱板及設備生鏽，係因擎邦公司消防管路漏水所致云云。然查，系爭工程T棟消防管路於108年間試壓查驗合格，有擎邦公司提出之檢查表可憑（見原審卷六第167至171頁），堪認擎邦公司負責之前開設備並無管路洩漏之問題，嘉成公司前揭辯解，應無足取。
　③基上，擎邦公司主張如反訴附表項次三、四所示機電設備鏽蝕損壞，係嘉成公司負責之土建工程逾期完工所造成，應由嘉成公司負擔該部分之修繕費用，該等費用為其為嘉成公司所墊付等情，應屬有據。　　
　⒊項次五21萬8,720元：
　①依宋天緣證稱：裙樓電動排煙窗不是損壞，是當時在原契約內機電的部分沒有這一塊，但電動排煙窗需要電源跟信號，而原機電設計圖沒有此項目，是繪製在土建工程設計圖上，但後續施作部分是由擎邦公司施作，所以才追這部分費用金額21萬8,720元等語（見原審卷五第334頁至第335頁），佐以電動排煙窗係繪製於「建築工程主體工程門窗表(九)」圖面（見原審卷五第152頁），足見該工項乃嘉成公司負責之土建工程範圍，擎邦公司主張該項費用由其為嘉成公司墊付等情，即屬有據。
　②嘉成公司雖辯稱該項次乃設計問題，應為擎邦公司向業主提出變更追加云云。然查，電動排煙窗係繪製在飛航總臺之招標圖說即「建築工程主體工程門窗表(九)」圖面中（見原審卷五第152頁），顯見嘉成公司投標系爭工程時，即負有施作此項工程之義務，證人宋天緣亦證稱該項工程並非裙樓電動排煙窗損壞之修繕，而係嘉成公司漏未施作等情明確，嘉成公司前揭辯詞，核無足取。
　⒋項次六7萬1,130元：
　　依證人宋天緣證稱：關於配合天花板高層修改風管之損壞原因，則係因當時機電工程的施工圖有套繪並送審，送審通過後現場就會依核定的施工圖施作，當時遇到的問題是依施工圖施作後，後續土建要施做天花板的時候，與機電的管線有衝突，土建要求機電更改已施作完成的管線，擎邦公司故請原配合之廠商為施作，施作費用如原審卷三附表1（即反訴附表）項次六，並已由擎邦公司給付給廠商等語（見原審卷五第335頁），核與證人邱垂海所證：伊是長諾工程有限公司（下稱長諾公司）的主任，負責系爭工程之風管工程如反訴附表項次六1至3及反原證6第682頁至第693頁，即負責空調工程的風管製作安裝，包含排煙風管，是修改工程，伊記得是路徑跟高程不夠，擎邦公司就修繕費用已全部給付長諾公司等語（見原審卷六第181頁至第182頁)相符，堪認擎邦公司係因配合嘉成公司之土建工程而修改已安裝完成之風管，始支出反訴附表項次六之費用。又擎邦公司主張其施工圖係經監造單位中興公司核定後方為施作，業據提出飛航總臺106年8月24日函文為證（見原審卷五第154頁），是嘉成公司辯稱擎邦公司先前施作之風管設備未符合天花板設計高程之規格，與監造要求之改善設備與天花板設計高度衝突所致云云，即難認有理。
　⒌項次七5,000元：
　　依證人高寶玉證稱：伊是盛寶工程實業有限公司(下稱盛寶公司)之負責人，盛寶公司就系爭工程負責吊掛燈具的補強施作，原審卷三附表1（即反訴附表）項次七1及反原證6第696至710頁所示照片，是由盛寶公司所施作，盛寶公司是用火槍打在RC天花板上，拉鐵線下來固定在燈具上，上開工程係修繕工程，但伊不曉得破壞之原因，上開修復費用已由擎邦公司以點工方式已全額支付等語（見原審卷六第183頁至第184頁)。又證人宋天緣證稱：燈具獨立吊撐部分，係指當時在設計圖時，燈具繪製時有要求燈具要用獨立吊桿去支撐，但此部分卻是繪製在土建的設計圖上，吊桿是屬於電機具，但卻繪製在土建設計圖上，在機電的規範及圖說都沒有，標單也沒有，擎邦公司是請配合的廠商施作燈具獨立吊撐部分等語（見原審卷五第335頁）；佐以系爭工程監造單位中興公司於107年8月10日書函記載：「天花板燈具重量未計算在天花板承載重量之中，請燈具應依建築圖施作懸吊」、「視需要加設吊筋或支架以增加天花板強度……」等語（見原審卷六第88頁）；且燈具獨立吊掛工項係繪製於嘉成公司負責之「建築工程明架礦纖天花詳圖」圖面內（見原審卷五第156頁)，綜上各情，堪認擎邦公司主張此部分工項乃嘉成公司負責之土建工程範圍，係其為嘉成公司代為施作等情，自屬有據。而燈具獨立吊掛工項既列於嘉成公司所負責土建工程之施工圖說內，屬嘉成公司所負責土建工程之一部，嘉成公司自不得諉以擎邦公司就該等工程設有施工規範，即認其無修繕之責。
　⒍項次八6,300元：
　①依證人陳淮勝證稱：伊是楚翰室內裝修工程有限公司（下稱楚翰公司）的總經理，伊大概知道楚翰公司是施作茶水間的櫃子，原審卷三附表1（即反訴附表）項次八及反原證6第711至713頁，這些照片均為原工程以外的修繕等語（見原審卷六第178至180頁)。佐以擎邦公司提出之工地緊急請購單、專案驗收單及總工程估驗計價總表、楚翰公司向擎邦公司出具之報價單（見原審卷四第78頁至第713頁），足認擎邦公司主張反訴附表項次八之工項係其委請楚翰公司施作乙節，應屬可採。又依證人宋天緣所證：驗收缺失是指櫥櫃是土建施作的，櫥櫃旁邊有一個機電的開關，機電的開關是先施做完成，後續才施作櫥櫃，而櫥櫃是定作品，是可以調整大小的，擎邦公司有按照原設計圖為配電配製安裝，但跟櫥櫃門衝突，門打不開，無法打開到90度，後來將門改成一邊大一小，配電盤已無法改，而造成的原因是因為施作的順序，機電先施作完成，櫥櫃才施作，當時驗收的時候，業主將缺失開在機電，故由擎邦公司負責修繕等語（見原審卷五第336頁），堪認擎邦公司主張該項次應屬嘉成公司負責之土建工程範圍，由擎邦公司代為墊付等情，亦屬有據。
　②嘉成公司雖辯稱該項次係因設計問題，非其應負責云云。然查，擎邦公司係依106年6月5日飛航總臺核定後之動力及插座系統施工圖施作配電盤，有飛航總臺106年6月5日函文可佐（見原審卷五第158頁），且嘉成公司施作之櫥櫃門與配電盤衝突，方由擎邦公司代替嘉成公司修改已安裝完成之櫥櫃門尺寸等情，亦據證人宋天緣證述明確，嘉成公司前開辯解，即無足取。
　⒎基上，擎邦公司主張其如反訴附表所示之費用均應由嘉成公司負擔，已由其代嘉成公司支付等情，均屬有據，是擎邦公司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嘉成公司返還墊付費用共計80萬2,153元，應屬可採。擎邦公司前開請求，既經本院全部准許，其另依民法第280條但書、第281條規定，即無從為更有利之判決，爰不予審酌，附此敘明。　
　㈢基上，擎邦公司反訴依民法第541條第1項、第179條規定，請求嘉成公司給付115萬4,085元（計算式：35萬1,932元＋80萬2,153元＝115萬4,085元），為有理由，均應准許。
七、綜上所述，嘉成公司本訴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擎邦公司返還如附表甲「本院認定金額」欄所示費用共計217萬9,26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0年8月20日（見原審卷二第14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不應准許。擎邦公司反訴依民法第541條第1項、第179條規定，請求嘉成公司給付115萬4,085元，及自反訴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1年1月28日（見原審卷四第684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判決就上開本訴不應准許之部分，即命擎邦公司給付超逾217萬9,264元之本息請求，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尚有未洽，擎邦公司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即無不合，爰由本院就該部分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前開本訴應准許部分及反訴應准許部分，原審分別為嘉成公司、擎邦公司勝訴之判決，均無違誤，兩造上訴意旨分別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即無理由，應駁回其等此部分之上訴。至嘉成公司於本院追加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及第2項規定，請求擎邦公司給付附表甲編號66、67項目之費用，為無理由，應併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嘉成公司之上訴及追加之訴均為無理由、擎邦公司之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0　　日
　　　　　　　　　工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沈佳宜
　　　　　　　　　　　　　　　法　官　翁儀齡
　　　　　　　　　　　　　　　法　官　陳　瑜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0　　日
　　　　　　　　　　　　　　　書記官　王韻雅


附表一：嘉成公司本訴主張之請求權基礎
		編號

		請求項目及金額
（新臺幣）

		請求權基礎

		備註



		㈠

		附表甲編號1至13、16至65、68至91

		依民法第179條規定



		上訴後撤回民法第280條、第281條第1項規定（見本院卷第223頁）



		


		附表甲編號14、15

		擇一依民法179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及第2項規定

		上訴後追加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及第2項規定（見本院卷第409頁）



		


		


		


		上訴後撤回民法第280條、第281條第1項規定（見本院卷第222頁）



		


		附表甲編號66、67

		先位依民法第280條、第281條第1項規定

		就先位主張連帶責任之依據為系爭協議第4條約定（見本院卷第223頁）



		


		


		備位依民法第179條規定

		




		


		總計金額：286萬0,445元

		


		




		㈡

		施工架費用及臨時水費112萬5,758元

		依民法第179條規定

		上訴後撤回民法第280條、第281條第1項規定（見本院卷第223頁）



		㈢

		違約遭業主暫扣違約金所衍生費用即利息損失部分413萬2,852元

		依系爭補充契約第2條約定

		上訴後撤回民法第281條第1項規定（見本院卷第223頁）



		㈣

		溢領結算金額及保留款158萬0,825元

		依民法第179條規定

		-



		㈤

		生活廢棄物清理費295萬0,008元

		依系爭補充契約第7條第2項約定

		-



		共計：1,264萬9,888元

		


		


		










附表二：擎邦公司反訴主張之請求權基礎
		編號

		請求項目及金額
（新臺幣）

		請求權基礎



		㈠

		增加之履約費用35萬1,932元

		擇一依民法第541條第1項、第179條規定



		㈡

		修復費用80萬2,153元

		擇一依民法第179條、第181條、第280條但書、第281條規定











附表甲
		編號

		工作項目

		嘉成公司請求金額（新臺幣）

		


		


		嘉成公司提出單據金額（新臺幣，頁數）

		擎邦公司不爭執金額（新臺幣）

		本院認定金額（新臺幣）



		


		


		施作或修繕費用

		主辦工程師及其作業費

		請求金額

		


		


		




		1

		機電新增RC牆開孔及地坪基座、開孔之放樣

		80,380元

		 9,650元

		90,030元

		80,38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185頁）

		90,030元

		90,030元



		2

		S棟2F改管道牆移位（配合機電管路）

		4,050元 

		490元

		4,540元

		4,05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198頁）

		4,252元

		4,252元



		3

		S棟2F拆管道間邊牆底改管（機電套管太高拆模修改）

		1,350元 

		170元

		1,520元

		1,35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198頁）

		1,417元

		1,417元



		4

		S棟2F修改之管道間牆封模

		5,400元 

		650元

		6,050元

		5,4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198頁）

		5,670元

		5,670元



		5

		M棟1F門頂倒吊植筋（預留供機電設備進場之二次施工）

		1,560元 

		190元

		1,750元

		1,56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202頁）

		1,638元

		1,638元



		6

		M棟1F走道門上鋼筋綁紮（預留供機電設備進場之二次施工）

		3,000元 

		360元

		3,360元

		3,0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204頁）

		3,150元

		3,150元



		7

		M棟1F走道門上鋼筋綁紮（預留供機電設備進場之二次施工）

		6,000元 

		720元

		6,720元

		6,0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204頁）

		6,300元

		6,300元



		8

		106.09.02M棟1F走道門上模板支撐拆除1.5工（預留供機電設備進場之二次施工）

		4,050元 

		490元

		4,540元

		4,05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206頁）

		4,252元

		4,252元



		9

		106.09.06M棟1F走道門上模板拆除1工（預留供機電設備進場之二次施工）

		2,700元 

		330元

		3,030元

		2,7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206頁）

		2,835元

		2,835元



		10

		A棟水箱基座，屋頂基座-擎邦追加（4人半天）

		5,400元

		650元

		6,050元

		5,4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206頁）

		5,670元

		5,670元



		11

		106.08.26-9.10臨工M棟1F門頂二次RC（預留供機電設備進場之二次施工）

		1,700元

		210元

		1,910元

		1,785元（含稅，見原審卷一第212頁）

		1,874元

		1,874元



		12

		106.08.26-9.10臨工P棟發電機及設備蓋帆布

		5,100元

		620元

		5,720元

		-

		0元

		5,100元



		13

		106.9/11-9/25臨工A棟2F機電鋼管清理共2工

		3,400元

		410元

		3,810元

		3,570元（含稅，見原審卷一第224頁）

		3,748元

		3,748元



		14

		T棟塔台7FL版因機電配管延誤RC澆置衍生之加班費

		15,000元

		1,800元

		16,800元

		-

		0元

		0元



		15

		T棟塔台9FL版因機電查驗不合格延誤RC澆置（補基本出車費予澆置廠商）

		8,500元

		1,020元

		9,520元

		-

		0元

		0元



		16

		106.10/26-11/10臨工A棟M棟1F廁所蹲式馬桶周邊回填澆置2工與擎邦共同分攤

		1,700元

		210元

		1,910元

		-

		0元

		0元



		17

		106.11/11-11/25臨工各棟廁所蹲式馬桶周邊回填澆置粉刷12工與擎邦共同分攤

		10,200元

		1,230元

		11,430元

		- 

		0元

		0元



		18

		106.11/11-11/25臨工A棟清理機電雜物及運出裝入太空包共2工

		3,400元

		410元

		3,810元

		3,400元（未稅，見原審卷二第115頁）

		3,748元

		3,748元



		19

		106.11/26-12/10臨工清吊擎邦M棟廢棄物共2工

		3,400元

		410元

		3,810元

		


		0元

		0元



		20

		A棟1F及M棟2F纖維水泥板，被水電工破壞修復之材料及工資（106.10.15）

		16,000元

		1,920元

		17,920元

		16,0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238頁，項目1）

		16,800元

		16,800元



		21

		P棟1F木絲吸音板被水電自走車撞壞處修復（106.10.15）

		6,000元

		720元

		6,720元

		6,0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238頁，項目2）

		6,300元

		6,300元



		22

		A棟1F、M棟1F、M棟2F、S棟2F、S棟3F被機電施工破壞及開孔太大修補之材料及工資。（106.10.12）

		75,000元

		9,000元

		84,000元

		75,0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246頁，項目1）

		78,750元

		78,750元



		23

		A1F水電開孔未修補造成漏漿之損耗材料費用及額外清理費用。（106.10.12）

		10,000元

		1,200元

		11,200元

		10,0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246頁，項目2）

		10,500元

		10,500元



		24

		A棟1F及M棟2F纖維水泥板，被水電工破壞修復之材料及工資。（106.9.27）

		27,500元

		3,300元

		30,800元

		27,5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286頁，項目1）

		28,875元

		28,875元



		25

		A棟1F及M棟2F門邊立柱被機電施工撞歪，修復之工料（ 106.09.27）

		 18,000元

		2,160元

		20,160元

		18,0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286頁，項目2）

		18,900元

		18,900元



		26

		A棟3F-梯廳輕隔間牆配合消防開孔（含工料）。106.12.22

		3,000元

		360元

		3,360元

		-

		0元

		0元



		27

		暗架天花板配合機電維修增設T-BAR式檢修孔材料及按裝費。106.12.16

		162,000元

		 19,440元

		181,440元

		120,0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296頁，項目1、2）

		12,600元

		126,000元



		28

		M120空調機房施作木絲天花板配合空調風管高程，做高低收邊。106.12.18

		18,000元

		2,160元

		20,160元

		18,0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304頁，項目1）

		18,900元

		18,900元



		29

		A棟2F北側走道施做系統天花板配合空調管空間，追加施作搭橋工程。107.1.10

		18,000元

		2,160元

		20,160元

		18,0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306頁，項目1）

		18,900元

		18,900元



		30

		A229空調機房，明架木絲天花板配合空調設備高度，施作立面封邊工程。107.1.10

		8,000元

		960元

		8,960元

		8,0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308頁，項目1）

		8,400元

		8,400元



		31

		A131空調機房，明架木絲天花板配合空調設備高度，故作立面封邊工程107.1.10

		12,500元

		1,500元

		14,000元

		12,5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308頁，項目2）

		13,125元

		13,125元



		32

		S棟1F餐廳配合水電管線高度降低天花板製作窗簾盒。107.1.15

		23,200元

		2,790元

		25,990元

		23,2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310頁，項目1）

		24,360元

		24,360元



		33

		S棟1F-4F梯廳系統天花板，配合管架高度做立面封邊工程。107.1.15

		13,500元

		1,620元

		15,120元

		13,5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312頁，項目1）

		14,175元

		14,175元



		34

		S103空調機房木絲吸音板配合風管高度做立面封邊。107.1.23

		12,900元

		1,550元 

		14,450元

		12,9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314頁，項目1）

		13,545元

		13,545元



		35

		S414男淋浴間暗架天花板，配合風管高度做立面封邊107.1.23

		9,000元

		1,080元

		10,080元

		9,0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314頁，項目2）

		9,450元

		9,450元



		36

		106.12.26~107.01.10 A棟1、2F降板區高架地板清理（交機電施工衍生之處理）

		32,300元

		3,880元

		36,180元

		33,915元（含稅，見原審卷一第320頁）

		35,610元

		35,610元



		37

		107.01.11~107.01.25 A棟1、2F降板區高架地板清理（交機電施工衍生之處理）

		35,700元

		4,290元 

		39,990元

		37,485元（含稅，見原審卷一第324頁）

		39,359元

		39,359元



		38

		107.01.26~107.02.10 A棟2F降板區高架地板清理及A棟廁所洗手間等清理（交機電施工衍生之處理）

		17,000元

		2,040元

		19,040元

		17,850元（含稅，見原審卷一第327頁）

		18,742元

		18,742元



		39

		已刪除

		-

		-

		- 

		- 

		-

		-



		40

		已刪除

		-

		-

		- 

		- 

		-

		-



		41

		107/3/10臨工A棟M棟S棟廁所清理1工（共同分攤）

		1,700元

		210元

		1,910元

		- 

		0元

		0元



		42

		107/3/23臨工P棟水箱底清洗1工（共同分攤）

		1,700元

		210元 

		1,910元

		1,750元（含稅，見原審卷一第340頁）

		1,874元

		1,874元



		43

		107/4/30期計付才益-- A棟1、2F走廊隔間牆破損修補

		13,500元

		1,620元

		15,120元

		13,5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314頁，項目2）

		14,175元

		14,175元



		44

		107/4/30期計付蘭楓-- S棟消防箱邊及A棟1、2F降板區牆面油漆修補分攤（106/12/22~107/2/2）

		39,000元

		4,680元 

		43,680元

		-

		0元

		0元



		45

		107/5/15期計付塘倫-A棟1F走廊牆面破損修復之踢腳修繕

		3,000元

		360元

		3,360元

		3,0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351頁，項目2）

		3,150元

		3,150元



		46

		10/5/31期計付美利達-- T棟梯廳管道間牆配合擎邦需求開孔事後多餘部分施作封閉植筋

		7,680元

		930元

		8,610元

		8,064元（含稅，見原審卷一第356頁）

		8,064元

		8,064元



		47

		107/6/1期計付蘭楓--M棟1F移交擎邦使用區域之油漆修補，A棟1F大會議室及1.2F走廊油漆修補，T棟6~9F牆面切擎邦之膨脹螺栓修補

		 35,961元

		4,320元



		40,281元

		-

		0元

		0元



		48

		107/06/15期計付才益--S棟1F餐廳暗架天花板修復（未含鐵捲門（彈射門）東側區）

		106,120元

		12,800元



		118,920元

		106,12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296頁，項目1、2、3）

		111,426元

		111,426元



		49

		107/5/11-25期臨工M棟冷卻區清理（共同分攤）

		4,250元

		510元



		4,760元

		-

		0元

		0元



		50

		107/05/26-6/10期臨工A.M.S棟臨工樓梯走道清潔（共同分攤）

		5,950元

		720元



		6,670元

		- 

		0元

		0元



		51

		107/07/15期計付加鈦--T棟梯廳管道間牆配合擎邦需求開孔事後多餘部分鋼網牆施作封閉

		13,875元

		1,670元



		15,545元

		13,875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382頁）

		14,568元

		14,568元



		52

		107/7/15期臨工T棟各層樓清掃（共同分攤）

		3,400元

		410元



		3,810元

		-

		0元

		0元



		53

		107/7/15期計付蘭楓-- A棟1.2F走廊及1~3F樓梯間，S棟走廊及樓梯間等油漆修補分攤（107/05/5~107/06/07）

		104,400元

		12,530元



		116,930元

		104,4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387頁）

		109,620元

		109,620元



		54

		107/10/15期計付蘭楓--P棟泵浦室平頂牆面油漆修補及M棟1~3F走廊樓梯梯廳牆面油漆修補（6/25~7/20）

		50,000元

		6,000元



		56,000元

		50,0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410頁）

		52,500元

		52,500元



		55

		107/9/26-10/10臨工A2樓高架地板下方清理及鋪PE保護板（擎邦空調管路溢水造成）

		12,750元

		1,530元

		14,280元

		13,388元（含稅，見原審卷一第414頁）

		14,057元

		14,057元



		56

		A棟2F梯廳鋁障板天花配合空調消防配管修改（107.5月才益提報追加）

		9,000元

		1,080元

		10,080元

		9,0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430頁，項目3）

		9,450元

		9,450元



		57

		T棟6F、7F、8F配合擎邦管線、風管開孔之修補封板（107.5月才益提報追加）

		25,500元

		3,060元



		28,560元

		25,5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430頁，項目1、2、5）

		26,775元

		26,775元



		58

		10/11-10/25臨工A棟2樓牆地板清理及S棟地面清理等分攤共10.5工

		17,850元

		2,150元



		20,000元

		-

		0元

		0元



		59

		10/26-11/10臨工S棟各樓牆地板清理共同分攤共17.5工

		29,750元

		3,570元



		33,320元

		- 

		0元

		0元



		60

		11/11-11/25臨工A棟、S棟、各樓面缺失改善清潔等分攤8.5工

		14,450元

		1,740元



		16,190元

		- 

		0元

		0元



		61

		11/26-12/10臨工M棟缺失改善及A棟、S棟廁所室內缺失改善及各樓面清潔缺失改善等分攤25.5工

		43,350元

		5,210元

		48,560元

		45,518元（含稅，見原審卷一第436頁）

		47,793元

		47,793元



		62

		12/11-12/25A棟M棟缺失改善，室內地板清洗等分攤14工

		23,800元

		2,860元

		26,660元

		24,990元（含稅，見原審卷一第440頁）

		26,239元

		26,239元



		63

		107/12/26-108/1/10臨工A棟配合點交會勘浴廁隔間板細清及梯間拖地板共分攤7工

		11,900元

		1,430元

		13,330元

		12,495元（含稅，見原審卷一第444頁）

		13,119元

		13,119元



		64

		107年11月及12月A、S棟走廊共同作業損壞及A105管道間拆板改管之封閉等踢腳之復原

		4,500元

		540元

		5,040元

		4,725元（含稅，見原審卷一第451頁）

		4,961元

		4,961元



		65

		107年10~12月裙樓A、S、M、P原已完成使用損及之EPOXY地坪修繕費用攤提（含移交擎邦使用區域及共同作業區域）

		557,313元

		66,880元

		624,193元

		557,313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410頁）

		585,178元

		585,178元



		66

		107年03月北區職安中心勞動檢查行政罰鍰共6萬元分攤費用

		30,000元

		3,600元

		33,600元

		60,000元（見原審卷一第518至521頁）

		0元

		0元



		67

		107年11月北區職安中心勞動檢查行政罰鍰共24萬元分攤費用

		120,000元

		14,400元

		134,400元

		240,000元（見原審卷一第533至539頁）



		0元

		0元



		68

		T棟6~9F暗架矽酸鈣板配合開孔（107年11月報價協議施作）

		58,600元

		7,040元

		65,640元

		58,6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540頁，項目1至6）

		61,530元

		61,530元



		69

		T棟6、7、9F暗架天花板燈框（107年12月報價協議施作）

		9,000元

		1,080元

		10,080元

		9,0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542頁，項目1）

		9,450元

		9,450元



		70

		T棟T602、T702梯廳天花板配合排煙風管高度施作垂板（107年12月報價協議）

		6,000元

		720元

		6,720元

		6,0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558頁，項目1、2）

		6,300元

		6,300元



		71

		10/24-10/30配合缺失改善油漆修補裙樓共同作業區域工料

		18,690元

		2,250元

		20,940元

		18,69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560頁）

		19,624元

		19,624元



		72

		107/11/01~12/23配合分段查驗缺失改善油漆修補裙樓共同作業區域工料。

		111,700元

		13,410元

		125,110元

		111,7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560頁）

		117,285元

		117,285元



		73

		T棟1F梯廳管道間牆配合崁入電氣箱，開孔切割管道間牆（含搬運材料及清潔費）（108年01月協議，2月施工）

		9,500元

		1,140元

		10,640元

		-

		0元

		0元



		74

		S棟1F餐廳暗架系統礦纖天花板破損更換材料及施工費（配合點交修繕,108年03月協議及施作）

		40,800元

		4,896元

		45,696元

		64,260元（含稅，見原審卷一第588頁，項目1至3）

		42,840元

		42,840元



		75

		108/4/3 S棟1F餐廳及廚房地坪清理1工

		1,700元

		210元

		1,910元

		- 

		0元

		0元



		76

		T棟7F氣象觀測站天花板配合排煙管高度，作立面垂牆封邊（含搬運材料及清潔費）（108年01月協議施作）

		8,500元

		1,020元

		9,520元

		8,5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594頁，項目1、2）

		8,925元

		8,925元



		77

		6/12地下管廊清潔分攤

		1,700元

		210元

		1,910元

		-

		0元

		0元



		78

		風雨走廊鋼構柱電焊損傷之修補材料分攤

		7,200元

		870元

		8,070元

		21,6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602頁，項目1至3）

		7,560元

		7,560元



		79

		T棟1F梯廳複層節能漆施工前之底層刮損修補分攤

		1,500元

		180元

		1,680元

		1,5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606頁）

		1,575元

		1,575元



		80

		T棟7F牆面磁磚清潔分攤

		1,700元

		210元

		1,910元

		1,785元（含稅，見原審卷一第610頁）

		1,874元

		1,874元



		81

		T棟7-9樓清潔分攤

		3,400元

		410元

		3,810元

		-

		0元

		0元



		82

		M.T棟地下管廊及樓梯地面清理1.5工（9/27-10.5）

		2,550元

		310元

		2,860元

		- 

		0元

		0元



		83

		清洗S棟瓦斯間及M棟外側樓梯及地坪清洗（11/15）

		850元

		110元

		960元

		893元（含稅，見原審卷一第614頁）

		937元

		937元



		84

		T棟1F入口不銹鋼門片修復分攤及S棟1F廚房檢修門框安裝復原

		8,000元

		960元

		8,960元

		8,0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626頁）

		8,400元

		8,400元



		85

		T棟廁所清潔共3.5工（11/26-12/10）

		5,950元

		720元

		6,670元

		-

		0元

		0元



		86

		塔臺5、7、8樓地坪及基座EPOXY配合點交驗收表面修繕費用計216.87M2，依雙方共同施工區域之一半分攤原則，屬貴公司費用計: （詳（108）桃機塔工C字第334號）

		27,425元

		3,300元

		30,725元

		- 

		0元

		0元



		87

		截至108年12月各部電梯開啟使用之期間及費用合計137,520，擎邦依共同承攬比例（0.4）分攤費用計0.4*137,520=55,008元

		55,008元



		6,610元

		61,618元

		- 

		0元

		0元



		


		A.截至109年1月各部電梯開放使用及費用合計140,940，擎邦依共同承攬比例（0.4）分攤費用計

		1,368元

		170元

		1,538元

		- 

		0元

		0元



		88

		天花板的缺失改善及全區環境整理分攤共3工（12/10-12/25）

		5,100元

		620元

		5,720元

		5,355元（含稅，見原審卷一第632頁）

		5,622元

		5,622元



		89

		已刪除

		-

		-

		- 

		- 

		-

		-



		90

		S1F-107餐廳入口區系統礦纖天花板修復（配合107年12月分段查驗缺失）

		51,180元

		6,150元

		57,330元

		51,18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640頁，項目1至3）

		53,739元

		53,739元



		91

		A棟暗架礦纖天花板修復（配合107年12月分段查驗缺失）

		150,279元

		18,040元

		168,319元

		159,82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642頁，項目1至3）

		150,279元

		150,279元



		


		金額總計

		2,562,289元

		307,806元 

		2,870,095元
（僅請求其中286萬元0,445元）

		 2,456,016元

		2,060,764元

		2,179,264元











附表乙：逾期違約金衍生費用
		項次

		項目及說明（新臺幣）

		代墊款（新臺幣）

		費用（新臺幣）

		利息（新臺幣）

		備註



		


		


		


		


		


		　



		1
　
　
　
　
　
　
　
　
　
　
　
　
　

		機關依系爭主契約第17條（一）款1目計算暫扣違約金，並按雙方共同簽署系爭工程採購補充契約核計擎邦負擔39.93%比例，由嘉成代墊款額（按暫扣部分工程進度款及第三紙履約保證金8,409,800元，機關分別於108.4.19及108.5.15退還）
　核計如下—
　（暫扣金額）

		（嘉成代墊款）

		　

		　

		依雙方簽署系爭工程採購補充契約第二條工程給付：「依主契約條款規定比照辦理」（詳附表X之附件1）



		


		


		　

		　

		　

		　



		


		#27期（估驗期106.12.25~107.元.24）
墊款期（107.4.12~108.4.19）=372天  
（5,124,920-22,500= 5,102,420）x39.93% =

		2,037,396元 

		　

		103,823元 

		　



		


		#28期（估驗期107.1.25~107.3.29）擎邦已暫扣 

		（100,469元）

		　

		　

		　



		


		墊款期（107.4.12~108.4.19）=372天  
6,636,403x39.93% = 

		2,649,916元 

		　

		129,917元 

		　



		


		#29期（估驗期107.3.30~107.4.25）

		　

		　

		　

		　



		


		墊款期（107.5.10~108.4.19）=344天　 
2,209,164x39.93% =

		882,119元

		　

		41,568元 

		　



		


		#30期（估驗期107.4.26~107.5.23）　 （7,359,187-20,000）=

		　

		　

		　

		　



		


		墊款期（107.6.8~108.4.19）=315天　 
7,339,187x39.93% =

		2,930,537元 

		　

		126,455元 

		　



		


		#31期（估驗期107.5.24~107.6.27）

		　

		　

		　

		　



		


		墊款期（107.7.12~108.4.19）=281天  
15,051,469x39.93% =

		6,010,052元 

		　

		231,346元 

		　



		


		#32期（估驗期107.6.28~107.7.25）

		　

		　

		　

		　



		


		墊款期（107.10.26~108.4.19）=175天  
4,268,582x39.93% =

		1,704,445元 

		　

		40,860元 

		　



		


		#33期（估驗期107.7.26~107.10.30）部分款　　 
擎邦已暫扣

		（1,676,303元）

		　

		　

		　



		


		墊款期（108.1.14~108.4.19）=95天  
4,411,324x39.93% =

		1,761,442元 

		　

		1,108元 

		　



		


		 小計　　　　　　　　　　　　　　　　45,018,549

		16,199,135元

		　

		675,077元 

		　



		


		第三紙履約保證金（機關應退未退反併入暫扣）

		　

		　

		　

		　



		


		墊款期（107.5.29~108.5.15）=351天  
　8,409,800x39.93% =

		3,358,033元 

		　

		161,462元 

		　



		


		 合計　　　　　　　　　　　　　　　　53,428,349元

		19,557,168元

		　

		836,539元 

		　



		


		應機關額外要求「暫扣逾期違約金」所需資金調度而衍生責屬擎邦部分之「費用」：
（1）貸款支出手續費及抵押服務費等= 53,428,349x5%x39.93%= 1,066,697元
（2）財會人力配合處理等作業支出（107.4.12~108.4.19）= 12（月）x250,000/月x39.93%=1,197,900元 
合計責屬擎邦之費用= 2,264,597元

		　

		2,264,597元 

		　

		　



		


		 總計

		19,557,168元 

		2,264,597元

		836,539元 

		　



		2
　
　

		經108.2.22召開研商第一里程碑暫扣違約金計算方式「會議結果應按系爭契約第17條（一）款3目計算」，機關同意退還溢扣之暫扣違約金（詳附機關108.4.2函）並核定暫扣逾期違約金為25,974,822元（內含已扣擎邦#28進度款100,469元）。另第一里程碑於107.7.31申報竣工，經機關（監造及專管）核定擎邦應負擔暫扣逾期違約金為2,923,778元，故由嘉成之代墊款調整=2,923,778-100,469=2,823,309元。後因全部如期（108.11.20）竣工（無逾期），機關依約於108.12.5退還全部暫扣逾期違約金，故嘉成此期間（108.4.20~108.12.5）代墊款所衍生責屬擎邦之費用及利息分別計算如次—

		


		


		


		




		


		作業費用= 7.5（月）x250,000x39.93%= 748,688元

		　

		748,688元 

		　

		　



		


		法定利息=（2,823,309+2,264,597）x5%x229÷365=159,607元

		　

		　

		159,607元 

		　



		3

		綜合以上計算，擎邦應於108年12月5日歸還其責屬之費用及利息

		　

		3,013,285元

		996,146元 

		=4,009,431元



		4

		迄109年9月30日加計（費用）所衍生利息（108.12.5~109.9.30）= 3,013,285x5%x299/365= 123,421元

		　

		　

		123,421元 

		　



		　

		統計責屬擎邦衍生費用及利息（應歸還嘉成）

		　

		3,013,285元 

		1,119,567元 

		=4,132,852元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建上字第12號

上  訴  人  嘉成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賢義  

訴訟代理人  孫銘豫律師

複 代理 人  殷  樂律師  

訴訟代理人  駱水順  

上  訴  人  擎邦國際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洪健峰  

訴訟代理人  蔡炳楠律師

            黃敏綺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代墊工程款等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0月16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0年度建字第22號第一審判決各自提起上訴，上訴人嘉成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4年6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命擎邦國際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給付超逾新臺幣217萬9,264元，及自民國110年8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二、上開廢棄部分，嘉成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於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擎邦國際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之其餘上訴，及嘉成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之上訴、追加之訴均駁回。

四、第一、二審（含追加之訴）訴訟費用，關於擎邦國際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上訴部分，由擎邦國際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負擔10分之7，餘由嘉成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負擔；關於嘉成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上訴部分，均由嘉成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第二審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即被上訴人嘉成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嘉成公司）就如附表甲編號14、15項目之費用於本院追加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及第2項規定為請求（詳如附表一所示），經核其追加之訴與原訴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嘉成公司主張：伊與被上訴人即上訴人擎邦國際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擎邦公司）為共同投標承攬業主即訴外人交通部民用航空局飛航服務總臺（下稱飛航總臺或業主）之「交通部民用航空局飛航服務總臺臺灣桃園國際機場塔臺暨整體園區新建工程（案號：A0000000SEC196號）」（下稱系爭工程），於民國105年3月11日簽立共同投標協議（下稱系爭協議），約定由伊負責土建工程，占總價62％；擎邦公司負責機電工程，占總價38％，得標後由伊為代表廠商與飛航總臺於同年10月11日簽立總價新臺幣（下同）6億8,040萬元之系爭工程採購契約（下稱系爭工程契約），伊主辦土建工程部分為4億2,184萬8,000元，擎邦公司主辦機電工程部分為2億5,855萬2,000元。嗣因系爭工程辦理第一至四次變更追加，兩造為釐清各自承攬之變更追加工程項目，於105年12月8日簽立工程採購補充契約（下稱系爭補充契約），復依序於106年8月28日、107年9月28日、108年8月9日、同年10月20日簽立4次變更案補充協議（下依序分稱第一至第四次補充協議，合稱系爭補充協議）。擎邦公司依系爭補充契約第1條、系爭補充協議第1條約定，應負責機電工程部分，惟伊於施作期間為擎邦公司代墊如附表甲所示應由擎邦公司負責項目之費用共計287萬0,095元（此部分僅請求286萬0,445元）；兩造共同使用之施工架（含臨時水費）費用，擎邦公司應分擔其中112萬5,758元；如附表乙所示遭飛航總臺暫扣之逾期違約金所衍生之費用暨利息（下稱逾期違約金衍生費用），擎邦公司應分擔其中413萬2,852元；另擎邦公司溢領如附表丙所示之結算金額及保留款共158萬0,825元，應予返還；擎邦公司依系爭補充契約第7條第2項約定，應分擔生活廢棄物清理費295萬0,008元。爰依如附表一所示之請求權基礎，求為命擎邦公司給付嘉成公司1,264萬9,888元及加付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併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另對擎邦公司提起反訴請求伊給付因一例一休法案變更之追加費用及修繕費用則以：兩造間無委任關係，擎邦公司不得依委任契約對伊請求，且擎邦公司支出之修復費用與伊無關，伊無償還責任等語，資為抗辯。

二、擎邦公司則以：附表甲所示項目，屬嘉成公司應施作之土建工程項目或由業主新增變更，嘉成公司非代伊施作，伊自無因此受有利益。又嘉成公司已自業主領取關於施工架（含水費）之工程款，不得請求伊分擔。另嘉成公司請求伊給付遭業主暫扣逾期違約金衍生費用，與系爭補充契約第2條約定不符，況業主已於108年4、5月間全數返還，嘉成公司無受有損害。再者，伊無溢領工程款或保留款之情事，且伊已自行支付廢棄物清理費用，嘉成公司不得再請求伊重複分擔生活廢棄物費用等語，資為抗辯。另擎邦公司反訴主張：㈠系爭工程因應105年12月勞動基準法部分條文修正法案之處理原則第5條第1項規定，於106年9月29日業主審查同意系爭工程延長履約期限43個日曆天，而增加履約費用92萬6,138元；依系爭協議第3條約定，嘉成公司為系爭工程之代表廠商，受伊委任按系爭協議第6條約定向業主統一請領增加之履約費用92萬6,138元，嘉成公司自應按伊所占38％比例，給付伊35萬1,932元。㈡嘉成公司施作土建工程時，陸續破壞伊已施工完成之工項，或由伊代嘉成公司完成其應負責施作或進行修繕之工項，而為嘉成公司墊付如反訴附表所示之費用共計80萬2,153元，嘉成公司無法律上原因受有利益，致伊受損害，爰依附表二所示之請求權基礎，求為命嘉成公司給付擎邦公司115萬4,085元本息之判決，併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原審就本訴部分為嘉成公司一部勝訴、一部敗訴之判決，即判命擎邦公司給付嘉成公司286萬0,445元（即嘉成公司請求附表甲代墊款項目共286萬0,445元部分），駁回嘉成公司其餘之請求；就反訴部分，為擎邦公司全部勝訴之判決，嘉成公司、擎邦公司各自就其本、反訴敗訴部分聲明不服，全部提起上訴）。嘉成公司之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⒈駁回嘉成公司後開第㈡項之本訴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⒉反訴命嘉成公司給付115萬4,085元本息部分及假執行宣告均廢棄；㈡上開廢棄⒈部分，擎邦公司應再給付嘉成公司978萬9,44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0年8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㈢嘉成公司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㈣上開廢棄⒉部分，擎邦公司在第一審之反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㈤如受不利之判決，嘉成公司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並於本院為前開追加。對於擎邦公司之答辯聲明：擎邦公司之上訴駁回。擎邦公司之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擎邦公司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嘉成公司在第一審之本訴及假執行之聲請暨追加之訴均駁回。對嘉成公司之答辯聲明：嘉成公司之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四、兩造為共同投標承攬系爭工程，於105年3月11日簽立系爭協議，約定由嘉成公司負責土建工程，占總價62％；擎邦公司負責機電工程，占總價38％，並由嘉成公司為代表廠商與業主飛航總臺於同年10月11日簽訂系爭工程契約，其中土建工程由嘉成公司施作，機電工程由擎邦公司施作；嗣因系爭工程辦理第一至四次變更追加，兩造為釐清各自承攬之變更追加工程項目，於105年12月8日簽立系爭補充契約，復依序於106年8月28日、107年9月28日、108年8月9日、同年10月20日簽立系爭補充協議等事實，有系爭協議、系爭工程契約、系爭補充契約及系爭補充協議為證（見原審卷一第40頁至第83頁、第84頁至第105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14頁至第116頁），堪認為真正。

五、關於本訴部分：

　㈠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又代他人繳付款項，使他人受有免予繳納之利益，且不具備法定求償要件者；或溢領契約給付目的範圍外之款項，均可成立不當得利，請求他方返還免予付款、溢領款項之利益，以調整因無法律上原因所造成財貨不當變動之狀態。準此，嘉成公司主張其為擎邦公司代墊應由擎邦公司負責之機電工程所生之相關費用，即如附表甲項目所示之款項，及兩造應共同負責而由嘉成公司先行代墊之施工架（含臨時水費）費用、如附表乙所示逾期違約金衍生費用、擎邦公司溢領結算金額及保留款等情，倘已舉證證明該等項目之費用應由擎邦公司個人負擔或共同負擔，而由嘉成公司代墊而受有免予付款之利益，或擎邦公司自嘉成公司受領結算金及保留款乃欠缺給付目的而屬不當得利，自得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擎邦公司返還之。

　⒈附表甲各項費用：

　⑴編號1至11、13、18、20至25、27至38、42、43、45、46、48、51、53至57、61至65、68至72、74、76、78至80、83、84、88至91等項目：

　　查觀諸附表甲所記載該等項目之工作內容，均與擎邦公司負責之機電工程相關，擎邦公司亦不爭執該等修繕債權之發生；再參以證人吳兩三證稱：伊為嘉成公司之協力廠商即才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才益公司）之負責人，才益公司負責系爭工程之隔間牆、天花板、高架地板三個項目；一般輕隔間骨架做好後，等水電配管及查驗通過後，才能做第二面封板，伊每天都在現場處理，伊記得有幾次是因為擎邦公司用高空作業車把輕隔間牆的板子破壞掉，也有幾次是才益公司做好後，擎邦公司配管開錯，又重新再開，所有輕隔間要重新修補，且每天施工會議都有告知擎邦公司輕隔間牆遭破壞，因擎邦公司沒辦法修補，嘉成公司才委託才益公司進行修補。且天花板做完後常發生破壞情形，有些是因為水管漏水，需修補水管，會拆除板子，拆除板子後，就委託才益公司修補，天花板遭破壞後，也有在施工會議告知擎邦公司修補，是由嘉成公司委託才益公司修補，且嘉成公司均已付款予才益公司等語（見原審卷五第434頁至第438頁)，足見嘉成公司確有為因擎邦公司施作機電工程破壞而須負責修繕部分代墊費用。且嘉成公司就前開項目支出如附表甲「嘉成公司提出單據金額」欄之費用，亦已提出估驗計價單、工作記錄明細表、代施作明細表、報價單、應收帳款明細表、塔台管道間鋼網牆明細表、估價單、請款單、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法處分書、行政罰鍰繳款單、工務所備忘錄等件為證（頁數如附表甲「嘉成公司提出單據金額」欄所示）；擎邦公司復就嘉成公司為該等項目支出如附表甲「擎邦公司不爭執金額」欄所示之費用不為爭執（見本院卷第201頁至第218頁）。至編號27項目，擎邦公司雖僅就該項債權金額不爭執其中1萬2,600元，惟嘉成公司所提出支付該項目工程款之才益公司出具之報價單金額核與其主張之12萬6,000元相符，證人吳兩三亦證實嘉成公司已付款完畢，堪認嘉成公司此項目墊付金額為12萬6,000元。至嘉成公司編號27項目以外超逾擎邦公司不爭執金額之請求，以及其主張確有為擎邦公司代墊如附表甲「主辦工程師及其作業費」欄所示之費用等情，既為擎邦公司所否認，嘉成公司亦無舉證證明其必要性及真正，自難准許。從而，嘉成公司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擎邦公司返還嘉成公司該等項目代墊款，即如附表甲之「本院認定金額」欄所示之款項，核屬有據。

　⑵編號12項目：

　　擎邦公司雖否認嘉成公司確有支出該項費用云云，然查，該項目係監造單位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興公司）函請施工廠商須遵守公共工程汛期工地防災減災作業要點，配合施工期間防颱準備作業所支出，且擎邦公司亦為監造單位中興公司所指應配合之廠商等情，有嘉成公司提出之中興公司106年7月28日函文及擎邦公司簽收單為證（見原審卷一第222頁至第223頁，原審卷二第78頁至第80頁），堪認擎邦公司確應負擔該項目費用。又嘉成公司就其主張為擎邦公司墊付該項目施作及修繕費用5,100元等情，亦有提出工作記錄明細表為據（見原審卷一第213頁），至其就該項費用應加計主辦工程師作業費620元，則無所憑，是嘉成公司請求擎邦公司返還該項目之墊付費用5,100元，應屬有據，逾此範圍之請求，不應准許。

　⑶編號14、15項目：

　　嘉成公司主張該等費用之發生乃因擎邦公司施作T棟塔台7FL版、9FL版工作延誤，致嘉成公司澆灌作業暫停所衍生之加班費、出車費，業為擎邦公司所否認（見本院卷第345頁、第346頁、第410頁），嘉成公司自應就擎邦公司有前開過失行為而負有支付該等費用之義務舉證證明之。惟嘉成公司僅提出擎邦公司於109年7月20日寄送電子郵件（下稱系爭電子郵件）予嘉成公司，將編號14、15之項目圈選「無爭議」一情為證（見原審卷二第115頁項14、15），然系爭電子郵件乃兩造起訴前，擎邦公司對本件各項墊付費用爭議進行協商而回覆嘉成公司之郵件，擎邦公司縱有在部分項目圈選「無爭議」，然此僅可認係其在協商過程表達願意退讓不予爭執，無法遽認其已承認該等項目確屬擎邦公司之過失行為造成而應由擎邦公司負擔乙情。況嘉成公司未提出兩造業依系爭電子郵件所載內容達成分擔合意之證據，難認兩造已就該等費用應由擎邦公司負擔一情為約定。再者，系爭電子郵件亦不生訴訟上自認之效力，擎邦公司於本案中就該等項目費用應由其負擔乙節已有爭執，嘉成公司自應提出擎邦公司有其所指延誤澆灌作業之行為而有負擔此等費用義務之證明，不得徒憑系爭電子郵件遽指擎邦公司即有前開作為。準此，嘉成公司未舉證證明該等加班費、出車費乃擎邦公司之過失行為所致而應由其負擔，而由嘉成公司為其墊付，或擎邦公司就此有何不法侵害嘉成公司權利之行為，自難依民法第179條規定或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及第2項等規定，請求擎邦公司給付此部分費用。

　⑷編號16、17、19、26、41、44、47、49、50、52、58至60、73、75、77、81、82、85至87：

　　查該等項目內容，均難認與擎邦公司負責之機電工程相關，且嘉成公司陳明其係誤認擎邦公司會另定作並施作完成，方為其墊付之費用（見本院卷第346頁、347頁、349頁、第353頁、第354頁、第355頁、第356頁、第359頁、第364頁、第366頁、第368頁、第369頁、第370頁），而無提出擎邦公司確有為該等項目負責之義務之證明，自難為有利於嘉成公司之認定。至嘉成公司所提出擎邦公司就該等項目於系爭電子郵件中亦圈選「無爭議」乙情（見原審卷二第115頁至第117頁），然此無足作為擎邦公司有施作該等工項義務之證明，業經說明如前，嘉成公司據此主張其係為擎邦公司墊付該等項目之費用，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擎邦公司返還，自不應准許。

　⑸編號66、67項目：

　　嘉成公司先位依民法第280條、第281條第1項規定，備位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擎邦公司給付編號66、67之費用。擎邦公司固不爭執該等費用之發生，然抗辯其並無負擔之義務。經查，兩造簽立之系爭協議第4條約定：各成員於得標後，連帶負履行契約責任（見原審卷一第40頁）。然編號66、67之費用乃嘉成公司於107年間遭勞動部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下稱北區職安中心）裁罰所支出之費用，並非依系爭工程契約對業主飛航總臺所負之契約責任，核與系爭協議第4條約定要件不符，嘉成公司主張擎邦公司依系爭協議第4條約定，應負連帶給付之責，並依民法第281條規定請求擎邦公司分擔半數，已難認有據。再者，連帶債務人相互間，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平均分擔義務，但因債務人中之一人應單獨負責之事由所致之損害及支付之費用，由該債務人負擔，此觀民法第280條規定即明。觀諸嘉成公司提出其於107年4月及同年12月間，遭勞動部以職業安全衛生法裁罰6萬元、24萬元（6萬元＋18萬元＝24萬元）之處分書所載之裁罰事實依序為：「受處分人（即嘉成公司）承建位於桃園市○○區○○路00號系爭工程，對於工區編號S棟建物高度2公尺以上之施工架與建築物間外牆開口部分等場所作業，勞工有遭受墜落危險之虞者，未於該處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對於高差1.5公尺以上之外牆施工架，未設置安全上下設備……前開違法事實經本部職業安全衛生署於107年3月22日派員前往實施勞動檢查時發現並查證屬實……」（見原審卷一第518頁至第519頁）、「受處分人（即嘉成公司）……未協議作業人員進場管制及協調施工架工作台使用上之安全措施，對於承攬人於A棟大廳使用高度5公尺以上之固定式施工架從事石材安裝等作業場所，勞工有墜落之虞之工作場所，未依規定確實『巡視』，未指揮停止前述作業，亦未採『聯繫調整』作為……，前開違法事實經本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北區職安中心）於107年11月28日派員前往實施勞動檢查時發現並查證屬實……」（見原審卷一第533頁至第534頁）、「受處分人（即嘉成公司）承建位於桃園市大園區系爭工程，對於各棟室內外各處高度2公尺以上施工架工作台之作業場所，勞工有遭受墜落危險之虞，未於該處設置護欄等防護設備……前開違法事實經本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北區職安中心）於107年11月28日派員前往實施勞動檢查時發現並查證屬實……」（見原審卷一第536頁至第538頁），可知嘉成公司受前開裁罰，乃其負責之土建工程未依法設置防護設備所致。準此，縱認擎邦公司應就此負連帶責任，然該等裁罰係應由嘉成公司單獨負責之事由所致，依民法第280條但書規定，嘉成公司亦不得請求擎邦公司分擔。又前開裁罰金應由嘉成公司單獨負擔，既經認定如前，自無嘉成公司為擎邦公司墊付費用之情，嘉成公司亦不得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擎邦公司返還之。綜上，嘉成公司先位依民法第280條、第281條第1項規定，備位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擎邦公司給付編號66、67之費用，均不應准許。

　⑹基上，嘉成公司依民法第179條規定，得請求擎邦公司返還如附表甲「本院認定金額」欄所示之費用共計217萬9,264元，逾此範圍之請求，即屬無據，不應准許。　

　⒉施工架（含臨時水費）之費用112萬5,758元：

　　依系爭工程關於施工架等項目之數量及費用，係編列在系爭工程詳細價目表項次甲、壹、五之「建築工程」項下（見原審卷二第214頁），而兩造於107年9月28日簽立第二次補充協議，已載明「甲、壹、五：建築工程」為甲方即嘉成公司主辦項目（見原審卷一第92頁）；且臨時水費等項目之數量及費用，編列在系爭工程詳細價目表項次甲、壹、十五之「假設工程」（見原審卷二第216頁），亦屬兩造簽立第一次補充協議所明列「甲、壹、十五：假設工程」應由甲方即嘉成公司主辦之項目（見原審卷一第88頁），則擎邦公司辯稱施工架及臨時水費等項目均為嘉成公司應單獨負責乙情，即屬有據。嘉成公司復無舉證證明擎邦公司確有使用前開施工架及臨時用水之情，是嘉成公司主張其為擎邦公司墊付施工架（含臨時水費）費用，並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擎邦公司分擔其中112萬5,758元，自不可採。

　⒊如附表乙所示逾期違約金衍生費用413萬2,852元：

　　依系爭補充契約第2條約定：「……（原於105.03.11簽署共同投標協議書為38％，後因競標標價變動而調整為39.93％）。作為乙方（即擎邦公司）分攤工程保險保費、主契約裝訂費、印花稅與第二條款及第三條款所列費用等之核算基準。」（見原審卷一第84頁），可見兩造就系爭工程締約所支出之成本費用亦有依承攬比例分擔之約定。惟系爭工程契約之違約金乃因當事人違約行為所生之債務，非締約成本費用，核非前開約定文義所包含之費用。其次，觀諸飛航總臺107年4月2日、同年5月3日函文記載「……貴公司（即嘉成公司）未依照契約所定履約期竣工，自該期限之次日起算逾期日數……」（見原審卷二第218頁、第220頁）；復依107年7月23日工程進度檢討會議之監造單位簡報（下稱系爭簡報）記載：「進度落後原因：⒈裙樓外牆石材、鋁包鈑及塔臺外牆帷幕協力廠商對於送審、材料加工、進場施工期程一延再延。」（見原審卷二第225頁）；佐以系爭簡報中關於工地執行工項延宕實際情況說明亦載明：塔臺棟大廳石材（S棟東側入口處）安裝方式與設計不符、塔臺棟大廳石材（A棟靠風雨走廊側）與玻璃帷幕施工介面落差、塔臺棟7F氣象觀測站入口通道過窄等情（見原審卷二第227頁至第229頁），足見系爭工程乃因嘉成公司負責之土木工程進度落後始生逾期給付之違約情事。則嘉成公司因業主暫扣逾期違約金，乃其個人違約行為所致，非兩造應按承作比例分擔之締約成本費用，況飛航總臺暫扣嘉成公司違約金5,342萬8,349元，業於108年4月19日及同年5月15日全數返還嘉成公司，此為兩造所不爭（見本院卷第224頁），擎邦公司依系爭補充契約第2條約定請求擎邦公司分擔此部分費用，要屬無據。

　⒋溢領結算金額及保留款158萬0,825元：

　　兩造間就系爭工程請領工程款之計價、分配，僅有簽訂系爭補充契約第2條約定：「工程給付：依主契約條款規定比照辦理，由雙方分別就其負責範圍依工程進度備齊請款資料（含各自負責請款發票）統一由甲方（即嘉成公司）向業主辦理請款事宜，俟業主核可後，由業主直接支付雙方各自帳戶內。唯乙方（即擎邦公司）估驗累計金額超過共同投標協議比率（38％）之部分，若未經業主同意調整，則由甲方代為請領，再由乙方開具該部分同額發票向甲方領款沖銷。」（見原審卷一第84頁）；另簽訂第一、二次補充協議第4條約定：「依主契約條款規定比照辦理，由雙方分別就其負責範圍依工程進度備齊請款資料（含各自負責請款發票），統一由甲方（即嘉成公司）向業主辦理請款事宜，俟業主核可後由業主直接支付雙方各自帳戶內」（見原審卷一第88頁、第92頁），足見兩造僅有約定就各自負責工程，依工程進度，備齊文件後，領取各自之工程款。則擎邦公司以109年3月27日備忘錄，載明工程已驗收完成，向嘉成公司領取最後一期即第44期工程款及保留款（見原審卷一第106頁），而受領之，難謂不符合兩造約定之給付目的，自無不當得利可言。嘉成公司固謂兩造就系爭工程契約第一至三次變更，乃依比例扣減結算，其後計價亦應以此方式計算，擎邦公司未依先前領款比例折減第44期工程款及保留款，自有溢領工程款及保留款之情云云，並以擎邦公司所提出第一次至第三次工程估驗單為憑（見原審卷二第326頁至第328頁）。惟兩造不爭執系爭工程契約有第五、六次變更，且未約定折減比例等情（見本院卷第412頁）。輔以嘉成公司所陳：第一次至第四次契約變更兩造都有簽立補充協議，第五、六次是業主逕行決標沒有報價，擎邦公司利用業主計價領取工程款，所以伊才以第一至第四次之平均值來辦理第五、六次之折減比例，第五、六次確實沒有跟擎邦公司做約定等情（見本院卷第412頁），可見兩造確無就第44期工程款及保留款應依先前比例折減另為約定，嘉成公司係逕自折減比例計算該等工程款，遽指擎邦公司有溢領款項之情。而擎邦公司係依工程進度備齊請款資料，請領最後一期即第44期工程款及保留款，核與兩造原定契約之給付目的相符，自無溢領工程款之情。嘉成公司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擎邦公司返還溢領結算金額及保留款158萬0,825元，亦屬無據。

　⒌生活廢棄物清理費295萬0,008元：

　　依系爭補充契約第7條第2項約定：「機電工程廢棄物由乙方（即擎邦公司）自行清理，生活廢棄物費用分擔依甲方（即嘉成公司）工地管理辦法分擔」（見原審卷一第85頁）。惟嘉成公司提出之工地管理辦法（見原審卷一第108頁），乃其與分包廠商所定之工地管理辦法，已難認為兩造簽立系爭補充契約第7條第2項所約定之工地管理辦法。且該工地管理辦法係依承攬總估驗款百分之1之比例計算「環保清潔費」，並於各期計價時按比例扣除之（見原審卷一第108頁、第110頁）。然擎邦公司所提出之工作記錄明細表、估驗計價單，均有載明「環安撿垃圾」、「協裕企業社已抽」、「擎邦自行付款給協裕」等內容（見本院卷一第224頁至第235頁、第318頁至第328頁、第340頁至第341頁、第436頁至第446頁、第610頁至第612頁），堪認擎邦公司辯稱其於系爭工程施作期間，就生活廢棄物費用之分擔，係由嘉成公司每月提出工作記錄明細表記載「環安撿垃圾」等項目，並交由擎邦公司自行付款予訴外人協裕企業社等情，應屬有據。準此，嘉成公司提出前開工地管理辦法，顯與兩造於系爭工程施作期間分擔生活廢棄物之情形不同，應非系爭補充契約第7條第2項所指之工地管理辦法。且擎邦公司業已支付生活廢棄物相關費用，嘉成公司自不得再請求擎邦公司給付生活廢棄物清理費295萬0,008元。

　㈡綜上，嘉成公司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擎邦公司給付如附表甲「本院認定金額」欄所示共計217萬9,264元，應有理由，逾此範圍之請求，均屬無據，不應准許。

六、關於反訴部分：

　㈠擎邦公司請求嘉成公司給付增加之履約費用35萬1,932元：

　　擎邦公司主張因一例一休法案通過，業主同意增加給付履約費用92萬6,138元等情，業為兩造所不爭（見本院卷第305頁），兩造復陳明上訴後並無提出新攻擊、防禦方法（見本院卷第306頁），本院就擎邦公司主張系爭協議第3條、第6條，關於嘉成公司負責向業主請領增加履約費用，再依比例為分配之約定，性質為委任契約，擎邦公司得依民法第541條第1項規定，向嘉成公司請求給付其應分得部分即35萬1,932元之攻防方法及法律意見，與原判決事實理由欄貳、三、㈠所載相同，依民事訴訟法第454條第2項規定予以引用。

　㈡擎邦公司請求嘉成公司給付修復費用80萬2,153元：

　　擎邦公司依民法第179條、第181條、第280條但書、第281條規定，擇一請求嘉成公司給付擎邦公司為其修復如反訴附表所示工項而支出之修復費用80萬2,153元，嘉成公司固不爭執擎邦公司已支出該費用（見本院卷第246頁、第305頁），以及其應給付項次二冷氣保養費用1萬1,450元，惟否認有給付項次二以外費用之義務，茲分述如下：

　⒈項次一29萬8,414元：

　①參諸證人楊宗憲即擎邦公司下包商伸松工程實業有限公司（下稱伸松公司）經理證稱：伸松公司有承攬系爭工程塔台的水電工程，於土建工程施作後換機電工程施作，再由土建工程繼續施工時，土建於施作時有損壞已完成的機電工程，例如接地的做完後被挖土地的挖掉，放樣完後被營造的鋼筋破壞，有伊等配的暗管被植筋鑽斷，遭破壞之情形如原審卷三第14頁第一項1至6、8、14，第16頁20至23，第18頁15，第四項2；第20項3至6、第七項、第八項，受損情形如原審卷三第396頁是植筋鑽到暗埋的管子，同卷第400、402、404、408、410、412、414頁都是損壞情形，均由伸松公司去修復，上列遭破壞之原因，係因為伊等已經依施工圖施作埋在土裡面，土建的挖土機去挖到，埋管時是埋在結構體裡，土建植筋去鑽到，伊施工時，有看過工程進度網圖，水電是在塔台外牆施工後才做的，植筋時撞到，植筋是灌漿後施做，配管是在灌漿前做的等語（見原審卷五第340至343頁）；證人劉豐盛即正誼有限公司（下稱正誼公司）負責人證稱：正誼公司為擎邦公司小包，負責系爭工程之排水、消防工程。因為營建貼碰磚時，水泥水下流，造成水管阻塞，裏面有水泥沙淤積，無法用通管方式通管，所以全部重做，因為磁磚水泥沙大部分是在土建，就伊之經驗判斷，是因為土建在做磁磚才會有水泥流下去等語（見原審卷六第176至178頁），並有現場照片為憑（見原審卷三第14頁至第800頁），堪認擎邦公司主張如反訴附表項次一所示塔台等處之機電工程管線設備係遭嘉成公司負責之土建工程破壞而需支出如反訴附表項次一所示之修繕費用等情，應屬有據。

　②嘉成公司雖辯稱土建乃按圖施作、現場有諸多廠商同步施工，不能認為前開管線設備係遭土建損壞云云。然依證人即擎邦公司經理宋天緣證稱：伊負責系爭工程整體專案的進度及現場施作，原審卷三第14至20頁之擎邦公司代墊工程款表格（即反訴附表）由伊製作，乃係為釐清與嘉成公司尚有爭議的施工部分而製作。關於兩造共同投標協議的土建工程與機電工程係依照設計圖來區分，嘉成公司應該有土建設計圖跟機電設計圖，但擎邦公司只有機電設計圖。伊所製作之上開表格內所記載工程遭破壞，是因為土建營造施作與機電工程一起施作，於土建工程完成後，換機電廠商施作，又於機電工程完成後，再交給土建工程去施作，土建工程沒有保護好機電工程已完成的部分，所以造成已施做的機電工程遭破壞，破壞情形即如原審卷三第76至96頁照片所示，而需重做機電工程，而遭破壞機電工程部分，擎邦公司有拍照並通知嘉成公司，嘉成公司表示知道了，並沒有說其要修，擎邦公司有先請廠商先行復原，復原所需費用如反訴附表所示，擎邦公司已將費用給付予廠商。至於擎邦公司已經施做的機電工程會遭嘉成公司施做土建工程時損壞，係因為在土建做鋼筋綁紮時，鋼筋綁紮有兩層，鋼筋綁紮完一層後換機電施作預埋管，機電施作完預埋管後，土建再綁紮第二層，在第二層的時候損壞了第一層機電施作的預埋管，損壞情形是預埋管被鋼筋壓破，被土建的鋼筋撞到移位；又塔台設備損壞的部分，係指每個工程都有一個網圖時程，按造網圖時程，當時土建工程應完成塔台外圍區的帷幕施作，但因土建未按時完成，而導致已施做完成的機電設備、管線生鏽，因為土建沒有完成會風吹雨淋，所以後續需進行除鏽補漆等語（見原審卷五第330頁至第333頁），核與前開證人所述相符，堪認反訴附表項次一所載之損壞位置乃兩造共同施作部分，係因嘉成公司負責之土建工程方造成損壞，嘉成公司前開辯解，尚無足取。

　⒉項次三16萬8,939元、項次四2萬2,200元：

　①依證人王信宗證稱：伊任職於宇恩工程有限公司（下稱宇恩公司)，職稱為現場維護人員，負責調派人員。如原審卷三附表1（即反訴附表）項次三1至24、四3至6等及反原證6第68頁、第177頁、第245至612頁、第656至611頁、第666至670頁等該照片所示之工程是由宇恩公司施作，施作內容都是在修復，如除鏽、設備更換、油漆，因為漏水而生鏽，是營造廠造成的，即集熱板生鏽部分，係因為上面滴水下來，樓板滲水導致集電盤生鏽，伊從天花板打開看樓板就有漏水，集熱板也已經生鏽，所以伊判斷有漏水等語（見原審卷六第125頁至第130頁）；佐以證人宋天緣證稱：塔台部分之消防灑水除鏽、風管除鏽補漆、燈具及集熱板損壞原因，都是因為土建工程未能於時間內完成所導致的損壞，帷幕沒有施作所以風吹雨淋；擎邦公司於107年6月以後開始施作反訴附表項次三、四等項目，排煙窗電源、天花板與管線衝突的修改和燈具吊撐的施作，是當時監造開立的缺失，嘉成公司當時有發文給擎邦公司，要求伊等去改善或回復，可是嘉成公司來文都是要求伊等去處理，伊等才會做這些（修繕）等語（見原審卷五第333頁至第334頁、第339頁)，足見擎邦公司所為項次三、四項目之修繕，係因擎邦公司原於107年6月以後已施作完成如項次三、四所示之設備，嗣遭雨水鏽蝕損壞所致。又參系爭工程第二次修正施工預定進度表（見原審卷六第52頁），嘉成公司應於106年12月5日至107年3月14日期間施作帷幕玻璃安裝工項。惟嘉成公司遲於108年1月17日至108年10月29日期間，方施作帷幕玻璃安裝工項，有嘉成公司提出之系爭工程第十六次修正施工預定進度表可憑（見原審卷五第369至371頁），並有擎邦公司於107年7月23日發函表示：「……有關T棟2-9樓進度，……貴公司（即嘉成公司）持續工進落後主要原因為（管制室玻璃、門窗、帷幕、電梯…等）進場安裝時程持續延宕……」等語之函文在卷可稽（見原審卷五第90頁），堪認擎邦公司主張因嘉成公司施作帷幕玻璃安裝等工程時程延誤，致擎邦公司於107年6月以後已施作完成如反訴附表項次三、四之T棟設備、燈具、集熱板等設備，因長期暴露而遭雨水鏽蝕、損壞，方為反訴附表項次三、四之修繕行為等情，應屬可採。

　②至嘉成公司辯稱擎邦公司集熱板及設備生鏽，係因擎邦公司消防管路漏水所致云云。然查，系爭工程T棟消防管路於108年間試壓查驗合格，有擎邦公司提出之檢查表可憑（見原審卷六第167至171頁），堪認擎邦公司負責之前開設備並無管路洩漏之問題，嘉成公司前揭辯解，應無足取。

　③基上，擎邦公司主張如反訴附表項次三、四所示機電設備鏽蝕損壞，係嘉成公司負責之土建工程逾期完工所造成，應由嘉成公司負擔該部分之修繕費用，該等費用為其為嘉成公司所墊付等情，應屬有據。　　

　⒊項次五21萬8,720元：

　①依宋天緣證稱：裙樓電動排煙窗不是損壞，是當時在原契約內機電的部分沒有這一塊，但電動排煙窗需要電源跟信號，而原機電設計圖沒有此項目，是繪製在土建工程設計圖上，但後續施作部分是由擎邦公司施作，所以才追這部分費用金額21萬8,720元等語（見原審卷五第334頁至第335頁），佐以電動排煙窗係繪製於「建築工程主體工程門窗表(九)」圖面（見原審卷五第152頁），足見該工項乃嘉成公司負責之土建工程範圍，擎邦公司主張該項費用由其為嘉成公司墊付等情，即屬有據。

　②嘉成公司雖辯稱該項次乃設計問題，應為擎邦公司向業主提出變更追加云云。然查，電動排煙窗係繪製在飛航總臺之招標圖說即「建築工程主體工程門窗表(九)」圖面中（見原審卷五第152頁），顯見嘉成公司投標系爭工程時，即負有施作此項工程之義務，證人宋天緣亦證稱該項工程並非裙樓電動排煙窗損壞之修繕，而係嘉成公司漏未施作等情明確，嘉成公司前揭辯詞，核無足取。

　⒋項次六7萬1,130元：

　　依證人宋天緣證稱：關於配合天花板高層修改風管之損壞原因，則係因當時機電工程的施工圖有套繪並送審，送審通過後現場就會依核定的施工圖施作，當時遇到的問題是依施工圖施作後，後續土建要施做天花板的時候，與機電的管線有衝突，土建要求機電更改已施作完成的管線，擎邦公司故請原配合之廠商為施作，施作費用如原審卷三附表1（即反訴附表）項次六，並已由擎邦公司給付給廠商等語（見原審卷五第335頁），核與證人邱垂海所證：伊是長諾工程有限公司（下稱長諾公司）的主任，負責系爭工程之風管工程如反訴附表項次六1至3及反原證6第682頁至第693頁，即負責空調工程的風管製作安裝，包含排煙風管，是修改工程，伊記得是路徑跟高程不夠，擎邦公司就修繕費用已全部給付長諾公司等語（見原審卷六第181頁至第182頁)相符，堪認擎邦公司係因配合嘉成公司之土建工程而修改已安裝完成之風管，始支出反訴附表項次六之費用。又擎邦公司主張其施工圖係經監造單位中興公司核定後方為施作，業據提出飛航總臺106年8月24日函文為證（見原審卷五第154頁），是嘉成公司辯稱擎邦公司先前施作之風管設備未符合天花板設計高程之規格，與監造要求之改善設備與天花板設計高度衝突所致云云，即難認有理。

　⒌項次七5,000元：

　　依證人高寶玉證稱：伊是盛寶工程實業有限公司(下稱盛寶公司)之負責人，盛寶公司就系爭工程負責吊掛燈具的補強施作，原審卷三附表1（即反訴附表）項次七1及反原證6第696至710頁所示照片，是由盛寶公司所施作，盛寶公司是用火槍打在RC天花板上，拉鐵線下來固定在燈具上，上開工程係修繕工程，但伊不曉得破壞之原因，上開修復費用已由擎邦公司以點工方式已全額支付等語（見原審卷六第183頁至第184頁)。又證人宋天緣證稱：燈具獨立吊撐部分，係指當時在設計圖時，燈具繪製時有要求燈具要用獨立吊桿去支撐，但此部分卻是繪製在土建的設計圖上，吊桿是屬於電機具，但卻繪製在土建設計圖上，在機電的規範及圖說都沒有，標單也沒有，擎邦公司是請配合的廠商施作燈具獨立吊撐部分等語（見原審卷五第335頁）；佐以系爭工程監造單位中興公司於107年8月10日書函記載：「天花板燈具重量未計算在天花板承載重量之中，請燈具應依建築圖施作懸吊」、「視需要加設吊筋或支架以增加天花板強度……」等語（見原審卷六第88頁）；且燈具獨立吊掛工項係繪製於嘉成公司負責之「建築工程明架礦纖天花詳圖」圖面內（見原審卷五第156頁)，綜上各情，堪認擎邦公司主張此部分工項乃嘉成公司負責之土建工程範圍，係其為嘉成公司代為施作等情，自屬有據。而燈具獨立吊掛工項既列於嘉成公司所負責土建工程之施工圖說內，屬嘉成公司所負責土建工程之一部，嘉成公司自不得諉以擎邦公司就該等工程設有施工規範，即認其無修繕之責。

　⒍項次八6,300元：

　①依證人陳淮勝證稱：伊是楚翰室內裝修工程有限公司（下稱楚翰公司）的總經理，伊大概知道楚翰公司是施作茶水間的櫃子，原審卷三附表1（即反訴附表）項次八及反原證6第711至713頁，這些照片均為原工程以外的修繕等語（見原審卷六第178至180頁)。佐以擎邦公司提出之工地緊急請購單、專案驗收單及總工程估驗計價總表、楚翰公司向擎邦公司出具之報價單（見原審卷四第78頁至第713頁），足認擎邦公司主張反訴附表項次八之工項係其委請楚翰公司施作乙節，應屬可採。又依證人宋天緣所證：驗收缺失是指櫥櫃是土建施作的，櫥櫃旁邊有一個機電的開關，機電的開關是先施做完成，後續才施作櫥櫃，而櫥櫃是定作品，是可以調整大小的，擎邦公司有按照原設計圖為配電配製安裝，但跟櫥櫃門衝突，門打不開，無法打開到90度，後來將門改成一邊大一小，配電盤已無法改，而造成的原因是因為施作的順序，機電先施作完成，櫥櫃才施作，當時驗收的時候，業主將缺失開在機電，故由擎邦公司負責修繕等語（見原審卷五第336頁），堪認擎邦公司主張該項次應屬嘉成公司負責之土建工程範圍，由擎邦公司代為墊付等情，亦屬有據。

　②嘉成公司雖辯稱該項次係因設計問題，非其應負責云云。然查，擎邦公司係依106年6月5日飛航總臺核定後之動力及插座系統施工圖施作配電盤，有飛航總臺106年6月5日函文可佐（見原審卷五第158頁），且嘉成公司施作之櫥櫃門與配電盤衝突，方由擎邦公司代替嘉成公司修改已安裝完成之櫥櫃門尺寸等情，亦據證人宋天緣證述明確，嘉成公司前開辯解，即無足取。

　⒎基上，擎邦公司主張其如反訴附表所示之費用均應由嘉成公司負擔，已由其代嘉成公司支付等情，均屬有據，是擎邦公司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嘉成公司返還墊付費用共計80萬2,153元，應屬可採。擎邦公司前開請求，既經本院全部准許，其另依民法第280條但書、第281條規定，即無從為更有利之判決，爰不予審酌，附此敘明。　

　㈢基上，擎邦公司反訴依民法第541條第1項、第179條規定，請求嘉成公司給付115萬4,085元（計算式：35萬1,932元＋80萬2,153元＝115萬4,085元），為有理由，均應准許。

七、綜上所述，嘉成公司本訴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擎邦公司返還如附表甲「本院認定金額」欄所示費用共計217萬9,26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0年8月20日（見原審卷二第14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不應准許。擎邦公司反訴依民法第541條第1項、第179條規定，請求嘉成公司給付115萬4,085元，及自反訴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1年1月28日（見原審卷四第684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判決就上開本訴不應准許之部分，即命擎邦公司給付超逾217萬9,264元之本息請求，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尚有未洽，擎邦公司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即無不合，爰由本院就該部分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前開本訴應准許部分及反訴應准許部分，原審分別為嘉成公司、擎邦公司勝訴之判決，均無違誤，兩造上訴意旨分別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即無理由，應駁回其等此部分之上訴。至嘉成公司於本院追加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及第2項規定，請求擎邦公司給付附表甲編號66、67項目之費用，為無理由，應併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嘉成公司之上訴及追加之訴均為無理由、擎邦公司之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0　　日

　　　　　　　　　工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沈佳宜

　　　　　　　　　　　　　　　法　官　翁儀齡

　　　　　　　　　　　　　　　法　官　陳　瑜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0　　日

　　　　　　　　　　　　　　　書記官　王韻雅



附表一：嘉成公司本訴主張之請求權基礎

編號 請求項目及金額 （新臺幣） 請求權基礎 備註 ㈠ 附表甲編號1至13、16至65、68至91 依民法第179條規定  上訴後撤回民法第280條、第281條第1項規定（見本院卷第223頁）  附表甲編號14、15 擇一依民法179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及第2項規定 上訴後追加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及第2項規定（見本院卷第409頁）    上訴後撤回民法第280條、第281條第1項規定（見本院卷第222頁）  附表甲編號66、67 先位依民法第280條、第281條第1項規定 就先位主張連帶責任之依據為系爭協議第4條約定（見本院卷第223頁）   備位依民法第179條規定   總計金額：286萬0,445元   ㈡ 施工架費用及臨時水費112萬5,758元 依民法第179條規定 上訴後撤回民法第280條、第281條第1項規定（見本院卷第223頁） ㈢ 違約遭業主暫扣違約金所衍生費用即利息損失部分413萬2,852元 依系爭補充契約第2條約定 上訴後撤回民法第281條第1項規定（見本院卷第223頁） ㈣ 溢領結算金額及保留款158萬0,825元 依民法第179條規定 - ㈤ 生活廢棄物清理費295萬0,008元 依系爭補充契約第7條第2項約定 - 共計：1,264萬9,888元    



附表二：擎邦公司反訴主張之請求權基礎

編號 請求項目及金額 （新臺幣） 請求權基礎 ㈠ 增加之履約費用35萬1,932元 擇一依民法第541條第1項、第179條規定 ㈡ 修復費用80萬2,153元 擇一依民法第179條、第181條、第280條但書、第281條規定 





附表甲

編號 工作項目 嘉成公司請求金額（新臺幣）   嘉成公司提出單據金額（新臺幣，頁數） 擎邦公司不爭執金額（新臺幣） 本院認定金額（新臺幣）   施作或修繕費用 主辦工程師及其作業費 請求金額    1 機電新增RC牆開孔及地坪基座、開孔之放樣 80,380元  9,650元 90,030元 80,38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185頁） 90,030元 90,030元 2 S棟2F改管道牆移位（配合機電管路） 4,050元  490元 4,540元 4,05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198頁） 4,252元 4,252元 3 S棟2F拆管道間邊牆底改管（機電套管太高拆模修改） 1,350元  170元 1,520元 1,35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198頁） 1,417元 1,417元 4 S棟2F修改之管道間牆封模 5,400元  650元 6,050元 5,4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198頁） 5,670元 5,670元 5 M棟1F門頂倒吊植筋（預留供機電設備進場之二次施工） 1,560元  190元 1,750元 1,56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202頁） 1,638元 1,638元 6 M棟1F走道門上鋼筋綁紮（預留供機電設備進場之二次施工） 3,000元  360元 3,360元 3,0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204頁） 3,150元 3,150元 7 M棟1F走道門上鋼筋綁紮（預留供機電設備進場之二次施工） 6,000元  720元 6,720元 6,0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204頁） 6,300元 6,300元 8 106.09.02M棟1F走道門上模板支撐拆除1.5工（預留供機電設備進場之二次施工） 4,050元  490元 4,540元 4,05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206頁） 4,252元 4,252元 9 106.09.06M棟1F走道門上模板拆除1工（預留供機電設備進場之二次施工） 2,700元  330元 3,030元 2,7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206頁） 2,835元 2,835元 10 A棟水箱基座，屋頂基座-擎邦追加（4人半天） 5,400元 650元 6,050元 5,4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206頁） 5,670元 5,670元 11 106.08.26-9.10臨工M棟1F門頂二次RC（預留供機電設備進場之二次施工） 1,700元 210元 1,910元 1,785元（含稅，見原審卷一第212頁） 1,874元 1,874元 12 106.08.26-9.10臨工P棟發電機及設備蓋帆布 5,100元 620元 5,720元 - 0元 5,100元 13 106.9/11-9/25臨工A棟2F機電鋼管清理共2工 3,400元 410元 3,810元 3,570元（含稅，見原審卷一第224頁） 3,748元 3,748元 14 T棟塔台7FL版因機電配管延誤RC澆置衍生之加班費 15,000元 1,800元 16,800元 - 0元 0元 15 T棟塔台9FL版因機電查驗不合格延誤RC澆置（補基本出車費予澆置廠商） 8,500元 1,020元 9,520元 - 0元 0元 16 106.10/26-11/10臨工A棟M棟1F廁所蹲式馬桶周邊回填澆置2工與擎邦共同分攤 1,700元 210元 1,910元 - 0元 0元 17 106.11/11-11/25臨工各棟廁所蹲式馬桶周邊回填澆置粉刷12工與擎邦共同分攤 10,200元 1,230元 11,430元 -  0元 0元 18 106.11/11-11/25臨工A棟清理機電雜物及運出裝入太空包共2工 3,400元 410元 3,810元 3,400元（未稅，見原審卷二第115頁） 3,748元 3,748元 19 106.11/26-12/10臨工清吊擎邦M棟廢棄物共2工 3,400元 410元 3,810元  0元 0元 20 A棟1F及M棟2F纖維水泥板，被水電工破壞修復之材料及工資（106.10.15） 16,000元 1,920元 17,920元 16,0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238頁，項目1） 16,800元 16,800元 21 P棟1F木絲吸音板被水電自走車撞壞處修復（106.10.15） 6,000元 720元 6,720元 6,0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238頁，項目2） 6,300元 6,300元 22 A棟1F、M棟1F、M棟2F、S棟2F、S棟3F被機電施工破壞及開孔太大修補之材料及工資。（106.10.12） 75,000元 9,000元 84,000元 75,0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246頁，項目1） 78,750元 78,750元 23 A1F水電開孔未修補造成漏漿之損耗材料費用及額外清理費用。（106.10.12） 10,000元 1,200元 11,200元 10,0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246頁，項目2） 10,500元 10,500元 24 A棟1F及M棟2F纖維水泥板，被水電工破壞修復之材料及工資。（106.9.27） 27,500元 3,300元 30,800元 27,5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286頁，項目1） 28,875元 28,875元 25 A棟1F及M棟2F門邊立柱被機電施工撞歪，修復之工料（ 106.09.27）  18,000元 2,160元 20,160元 18,0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286頁，項目2） 18,900元 18,900元 26 A棟3F-梯廳輕隔間牆配合消防開孔（含工料）。106.12.22 3,000元 360元 3,360元 - 0元 0元 27 暗架天花板配合機電維修增設T-BAR式檢修孔材料及按裝費。106.12.16 162,000元  19,440元 181,440元 120,0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296頁，項目1、2） 12,600元 126,000元 28 M120空調機房施作木絲天花板配合空調風管高程，做高低收邊。106.12.18 18,000元 2,160元 20,160元 18,0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304頁，項目1） 18,900元 18,900元 29 A棟2F北側走道施做系統天花板配合空調管空間，追加施作搭橋工程。107.1.10 18,000元 2,160元 20,160元 18,0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306頁，項目1） 18,900元 18,900元 30 A229空調機房，明架木絲天花板配合空調設備高度，施作立面封邊工程。107.1.10 8,000元 960元 8,960元 8,0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308頁，項目1） 8,400元 8,400元 31 A131空調機房，明架木絲天花板配合空調設備高度，故作立面封邊工程107.1.10 12,500元 1,500元 14,000元 12,5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308頁，項目2） 13,125元 13,125元 32 S棟1F餐廳配合水電管線高度降低天花板製作窗簾盒。107.1.15 23,200元 2,790元 25,990元 23,2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310頁，項目1） 24,360元 24,360元 33 S棟1F-4F梯廳系統天花板，配合管架高度做立面封邊工程。107.1.15 13,500元 1,620元 15,120元 13,5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312頁，項目1） 14,175元 14,175元 34 S103空調機房木絲吸音板配合風管高度做立面封邊。107.1.23 12,900元 1,550元  14,450元 12,9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314頁，項目1） 13,545元 13,545元 35 S414男淋浴間暗架天花板，配合風管高度做立面封邊107.1.23 9,000元 1,080元 10,080元 9,0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314頁，項目2） 9,450元 9,450元 36 106.12.26~107.01.10 A棟1、2F降板區高架地板清理（交機電施工衍生之處理） 32,300元 3,880元 36,180元 33,915元（含稅，見原審卷一第320頁） 35,610元 35,610元 37 107.01.11~107.01.25 A棟1、2F降板區高架地板清理（交機電施工衍生之處理） 35,700元 4,290元  39,990元 37,485元（含稅，見原審卷一第324頁） 39,359元 39,359元 38 107.01.26~107.02.10 A棟2F降板區高架地板清理及A棟廁所洗手間等清理（交機電施工衍生之處理） 17,000元 2,040元 19,040元 17,850元（含稅，見原審卷一第327頁） 18,742元 18,742元 39 已刪除 - - -  -  - - 40 已刪除 - - -  -  - - 41 107/3/10臨工A棟M棟S棟廁所清理1工（共同分攤） 1,700元 210元 1,910元 -  0元 0元 42 107/3/23臨工P棟水箱底清洗1工（共同分攤） 1,700元 210元  1,910元 1,750元（含稅，見原審卷一第340頁） 1,874元 1,874元 43 107/4/30期計付才益-- A棟1、2F走廊隔間牆破損修補 13,500元 1,620元 15,120元 13,5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314頁，項目2） 14,175元 14,175元 44 107/4/30期計付蘭楓-- S棟消防箱邊及A棟1、2F降板區牆面油漆修補分攤（106/12/22~107/2/2） 39,000元 4,680元  43,680元 - 0元 0元 45 107/5/15期計付塘倫-A棟1F走廊牆面破損修復之踢腳修繕 3,000元 360元 3,360元 3,0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351頁，項目2） 3,150元 3,150元 46 10/5/31期計付美利達-- T棟梯廳管道間牆配合擎邦需求開孔事後多餘部分施作封閉植筋 7,680元 930元 8,610元 8,064元（含稅，見原審卷一第356頁） 8,064元 8,064元 47 107/6/1期計付蘭楓--M棟1F移交擎邦使用區域之油漆修補，A棟1F大會議室及1.2F走廊油漆修補，T棟6~9F牆面切擎邦之膨脹螺栓修補  35,961元 4,320元  40,281元 - 0元 0元 48 107/06/15期計付才益--S棟1F餐廳暗架天花板修復（未含鐵捲門（彈射門）東側區） 106,120元 12,800元  118,920元 106,12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296頁，項目1、2、3） 111,426元 111,426元 49 107/5/11-25期臨工M棟冷卻區清理（共同分攤） 4,250元 510元  4,760元 - 0元 0元 50 107/05/26-6/10期臨工A.M.S棟臨工樓梯走道清潔（共同分攤） 5,950元 720元  6,670元 -  0元 0元 51 107/07/15期計付加鈦--T棟梯廳管道間牆配合擎邦需求開孔事後多餘部分鋼網牆施作封閉 13,875元 1,670元  15,545元 13,875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382頁） 14,568元 14,568元 52 107/7/15期臨工T棟各層樓清掃（共同分攤） 3,400元 410元  3,810元 - 0元 0元 53 107/7/15期計付蘭楓-- A棟1.2F走廊及1~3F樓梯間，S棟走廊及樓梯間等油漆修補分攤（107/05/5~107/06/07） 104,400元 12,530元  116,930元 104,4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387頁） 109,620元 109,620元 54 107/10/15期計付蘭楓--P棟泵浦室平頂牆面油漆修補及M棟1~3F走廊樓梯梯廳牆面油漆修補（6/25~7/20） 50,000元 6,000元  56,000元 50,0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410頁） 52,500元 52,500元 55 107/9/26-10/10臨工A2樓高架地板下方清理及鋪PE保護板（擎邦空調管路溢水造成） 12,750元 1,530元 14,280元 13,388元（含稅，見原審卷一第414頁） 14,057元 14,057元 56 A棟2F梯廳鋁障板天花配合空調消防配管修改（107.5月才益提報追加） 9,000元 1,080元 10,080元 9,0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430頁，項目3） 9,450元 9,450元 57 T棟6F、7F、8F配合擎邦管線、風管開孔之修補封板（107.5月才益提報追加） 25,500元 3,060元  28,560元 25,5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430頁，項目1、2、5） 26,775元 26,775元 58 10/11-10/25臨工A棟2樓牆地板清理及S棟地面清理等分攤共10.5工 17,850元 2,150元  20,000元 - 0元 0元 59 10/26-11/10臨工S棟各樓牆地板清理共同分攤共17.5工 29,750元 3,570元  33,320元 -  0元 0元 60 11/11-11/25臨工A棟、S棟、各樓面缺失改善清潔等分攤8.5工 14,450元 1,740元  16,190元 -  0元 0元 61 11/26-12/10臨工M棟缺失改善及A棟、S棟廁所室內缺失改善及各樓面清潔缺失改善等分攤25.5工 43,350元 5,210元 48,560元 45,518元（含稅，見原審卷一第436頁） 47,793元 47,793元 62 12/11-12/25A棟M棟缺失改善，室內地板清洗等分攤14工 23,800元 2,860元 26,660元 24,990元（含稅，見原審卷一第440頁） 26,239元 26,239元 63 107/12/26-108/1/10臨工A棟配合點交會勘浴廁隔間板細清及梯間拖地板共分攤7工 11,900元 1,430元 13,330元 12,495元（含稅，見原審卷一第444頁） 13,119元 13,119元 64 107年11月及12月A、S棟走廊共同作業損壞及A105管道間拆板改管之封閉等踢腳之復原 4,500元 540元 5,040元 4,725元（含稅，見原審卷一第451頁） 4,961元 4,961元 65 107年10~12月裙樓A、S、M、P原已完成使用損及之EPOXY地坪修繕費用攤提（含移交擎邦使用區域及共同作業區域） 557,313元 66,880元 624,193元 557,313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410頁） 585,178元 585,178元 66 107年03月北區職安中心勞動檢查行政罰鍰共6萬元分攤費用 30,000元 3,600元 33,600元 60,000元（見原審卷一第518至521頁） 0元 0元 67 107年11月北區職安中心勞動檢查行政罰鍰共24萬元分攤費用 120,000元 14,400元 134,400元 240,000元（見原審卷一第533至539頁）  0元 0元 68 T棟6~9F暗架矽酸鈣板配合開孔（107年11月報價協議施作） 58,600元 7,040元 65,640元 58,6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540頁，項目1至6） 61,530元 61,530元 69 T棟6、7、9F暗架天花板燈框（107年12月報價協議施作） 9,000元 1,080元 10,080元 9,0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542頁，項目1） 9,450元 9,450元 70 T棟T602、T702梯廳天花板配合排煙風管高度施作垂板（107年12月報價協議） 6,000元 720元 6,720元 6,0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558頁，項目1、2） 6,300元 6,300元 71 10/24-10/30配合缺失改善油漆修補裙樓共同作業區域工料 18,690元 2,250元 20,940元 18,69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560頁） 19,624元 19,624元 72 107/11/01~12/23配合分段查驗缺失改善油漆修補裙樓共同作業區域工料。 111,700元 13,410元 125,110元 111,7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560頁） 117,285元 117,285元 73 T棟1F梯廳管道間牆配合崁入電氣箱，開孔切割管道間牆（含搬運材料及清潔費）（108年01月協議，2月施工） 9,500元 1,140元 10,640元 - 0元 0元 74 S棟1F餐廳暗架系統礦纖天花板破損更換材料及施工費（配合點交修繕,108年03月協議及施作） 40,800元 4,896元 45,696元 64,260元（含稅，見原審卷一第588頁，項目1至3） 42,840元 42,840元 75 108/4/3 S棟1F餐廳及廚房地坪清理1工 1,700元 210元 1,910元 -  0元 0元 76 T棟7F氣象觀測站天花板配合排煙管高度，作立面垂牆封邊（含搬運材料及清潔費）（108年01月協議施作） 8,500元 1,020元 9,520元 8,5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594頁，項目1、2） 8,925元 8,925元 77 6/12地下管廊清潔分攤 1,700元 210元 1,910元 - 0元 0元 78 風雨走廊鋼構柱電焊損傷之修補材料分攤 7,200元 870元 8,070元 21,6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602頁，項目1至3） 7,560元 7,560元 79 T棟1F梯廳複層節能漆施工前之底層刮損修補分攤 1,500元 180元 1,680元 1,5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606頁） 1,575元 1,575元 80 T棟7F牆面磁磚清潔分攤 1,700元 210元 1,910元 1,785元（含稅，見原審卷一第610頁） 1,874元 1,874元 81 T棟7-9樓清潔分攤 3,400元 410元 3,810元 - 0元 0元 82 M.T棟地下管廊及樓梯地面清理1.5工（9/27-10.5） 2,550元 310元 2,860元 -  0元 0元 83 清洗S棟瓦斯間及M棟外側樓梯及地坪清洗（11/15） 850元 110元 960元 893元（含稅，見原審卷一第614頁） 937元 937元 84 T棟1F入口不銹鋼門片修復分攤及S棟1F廚房檢修門框安裝復原 8,000元 960元 8,960元 8,00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626頁） 8,400元 8,400元 85 T棟廁所清潔共3.5工（11/26-12/10） 5,950元 720元 6,670元 - 0元 0元 86 塔臺5、7、8樓地坪及基座EPOXY配合點交驗收表面修繕費用計216.87M2，依雙方共同施工區域之一半分攤原則，屬貴公司費用計: （詳（108）桃機塔工C字第334號） 27,425元 3,300元 30,725元 -  0元 0元 87 截至108年12月各部電梯開啟使用之期間及費用合計137,520，擎邦依共同承攬比例（0.4）分攤費用計0.4*137,520=55,008元 55,008元  6,610元 61,618元 -  0元 0元  A.截至109年1月各部電梯開放使用及費用合計140,940，擎邦依共同承攬比例（0.4）分攤費用計 1,368元 170元 1,538元 -  0元 0元 88 天花板的缺失改善及全區環境整理分攤共3工（12/10-12/25） 5,100元 620元 5,720元 5,355元（含稅，見原審卷一第632頁） 5,622元 5,622元 89 已刪除 - - -  -  - - 90 S1F-107餐廳入口區系統礦纖天花板修復（配合107年12月分段查驗缺失） 51,180元 6,150元 57,330元 51,18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640頁，項目1至3） 53,739元 53,739元 91 A棟暗架礦纖天花板修復（配合107年12月分段查驗缺失） 150,279元 18,040元 168,319元 159,820元（未稅，見原審卷一第642頁，項目1至3） 150,279元 150,279元  金額總計 2,562,289元 307,806元  2,870,095元 （僅請求其中286萬元0,445元）  2,456,016元 2,060,764元 2,179,264元 





附表乙：逾期違約金衍生費用

項次 項目及說明（新臺幣） 代墊款（新臺幣） 費用（新臺幣） 利息（新臺幣） 備註      　 1 　 　 　 　 　 　 　 　 　 　 　 　 　 機關依系爭主契約第17條（一）款1目計算暫扣違約金，並按雙方共同簽署系爭工程採購補充契約核計擎邦負擔39.93%比例，由嘉成代墊款額（按暫扣部分工程進度款及第三紙履約保證金8,409,800元，機關分別於108.4.19及108.5.15退還） 　核計如下— 　（暫扣金額） （嘉成代墊款） 　 　 依雙方簽署系爭工程採購補充契約第二條工程給付：「依主契約條款規定比照辦理」（詳附表X之附件1）   　 　 　 　  #27期（估驗期106.12.25~107.元.24） 墊款期（107.4.12~108.4.19）=372天   （5,124,920-22,500= 5,102,420）x39.93% = 2,037,396元  　 103,823元  　  #28期（估驗期107.1.25~107.3.29）擎邦已暫扣  （100,469元） 　 　 　  墊款期（107.4.12~108.4.19）=372天   6,636,403x39.93% =  2,649,916元  　 129,917元  　  #29期（估驗期107.3.30~107.4.25） 　 　 　 　  墊款期（107.5.10~108.4.19）=344天　  2,209,164x39.93% = 882,119元 　 41,568元  　  #30期（估驗期107.4.26~107.5.23）　 （7,359,187-20,000）= 　 　 　 　  墊款期（107.6.8~108.4.19）=315天　  7,339,187x39.93% = 2,930,537元  　 126,455元  　  #31期（估驗期107.5.24~107.6.27） 　 　 　 　  墊款期（107.7.12~108.4.19）=281天   15,051,469x39.93% = 6,010,052元  　 231,346元  　  #32期（估驗期107.6.28~107.7.25） 　 　 　 　  墊款期（107.10.26~108.4.19）=175天   4,268,582x39.93% = 1,704,445元  　 40,860元  　  #33期（估驗期107.7.26~107.10.30）部分款　　  擎邦已暫扣 （1,676,303元） 　 　 　  墊款期（108.1.14~108.4.19）=95天   4,411,324x39.93% = 1,761,442元  　 1,108元  　   小計　　　　　　　　　　　　　　　　45,018,549 16,199,135元 　 675,077元  　  第三紙履約保證金（機關應退未退反併入暫扣） 　 　 　 　  墊款期（107.5.29~108.5.15）=351天   　8,409,800x39.93% = 3,358,033元  　 161,462元  　   合計　　　　　　　　　　　　　　　　53,428,349元 19,557,168元 　 836,539元  　  應機關額外要求「暫扣逾期違約金」所需資金調度而衍生責屬擎邦部分之「費用」： （1）貸款支出手續費及抵押服務費等= 53,428,349x5%x39.93%= 1,066,697元 （2）財會人力配合處理等作業支出（107.4.12~108.4.19）= 12（月）x250,000/月x39.93%=1,197,900元  合計責屬擎邦之費用= 2,264,597元 　 2,264,597元  　 　   總計 19,557,168元  2,264,597元 836,539元  　 2 　 　 經108.2.22召開研商第一里程碑暫扣違約金計算方式「會議結果應按系爭契約第17條（一）款3目計算」，機關同意退還溢扣之暫扣違約金（詳附機關108.4.2函）並核定暫扣逾期違約金為25,974,822元（內含已扣擎邦#28進度款100,469元）。另第一里程碑於107.7.31申報竣工，經機關（監造及專管）核定擎邦應負擔暫扣逾期違約金為2,923,778元，故由嘉成之代墊款調整=2,923,778-100,469=2,823,309元。後因全部如期（108.11.20）竣工（無逾期），機關依約於108.12.5退還全部暫扣逾期違約金，故嘉成此期間（108.4.20~108.12.5）代墊款所衍生責屬擎邦之費用及利息分別計算如次—      作業費用= 7.5（月）x250,000x39.93%= 748,688元 　 748,688元  　 　  法定利息=（2,823,309+2,264,597）x5%x229÷365=159,607元 　 　 159,607元  　 3 綜合以上計算，擎邦應於108年12月5日歸還其責屬之費用及利息 　 3,013,285元 996,146元  =4,009,431元 4 迄109年9月30日加計（費用）所衍生利息（108.12.5~109.9.30）= 3,013,285x5%x299/365= 123,421元 　 　 123,421元  　 　 統計責屬擎邦衍生費用及利息（應歸還嘉成） 　 3,013,285元  1,119,567元  =4,132,852元 







